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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LB BEERP s RA P e (RTER)
F3 L]

TAFE [HRLP R R T BRI LR BT R (LR R TR B H VRS
2R B84 Jo k= ¥ X |[4erip 2 [4eFLE 2K PAeFLy [P Aesi £%F 28]
p) )

106 (12 |28,400~ [1,498= |947=~ 10 9 1 0 1,498%~ |0 0 1,498~

107 |1 (28,400~ |1,498~ 947~ 9 8 1 0 1,498~ |0 0 1,498~
(#1xRTEP)

107 |2 (28,400~ |1,498= [947= 13 10 2 1 2,996~ |947= 0 3,943 %
(35% METEP)

107 |3 (28,400~ |1,498= [947= 8 4 4 0 5992% |0 0 5,992+

107 |4 [30,400~ |1,613% [1,013% |12 6 4 2 6,452~ [2,026~ 0 8,478 =
(22 maip)

107 |5 [30,400~ |1,613~ [1,013~ |8 6 1 1 1,613~ |[1,013~ 0 2,626~
(¢ 12 ATRP)

107 |6 [30,400~ |1,613~ (1,013~ |10 6 4 0 6,452% [0 0 6,452~
(21 RTEp)

107 |7 [30,400~ |1,613~ (1,013~ |9 5 4 0 6,452~ [0 0 6,452~

107 |8 |[30,400~ |1,613= (1,013~ |8 4 4 0 6,452= [0 0 6,452~

107 |9 [30,400% |1,613~ 1,013~ |11 8 2 1 3,226~ |1,013=~ 1,600~ |2,639~
(F1= METEP)

107 |10 30,400~ |1,613~ (1,013~ |9 8 1 0 1,613~ |0 0 1,613~
(12 RLEp)

107 |11 (30,400~ |1,613~ [1,013~ |8 8 0 0 0 0 0 0

107 |12 (30,400~ |1,613~ (1,013~ |10 10 0 0 0 0 0 0

108 |1 [30,400~ |1,613~ (1,013~ |9 8 0 1 0 1,013~ 0 1,013~
(12 REp)

108 |2 (30,400~ |1,613~ (1,013~ |13 9 3 1 4,839~  |1,013~ 1700 4,152~
(5 RMEEP)

108 |3 [30,400~ |1,613= [1,013% |11 6 5 0 8,065~ |0 0 8,065~

108 (4 |34,000~ [1,804= |1,133= |10 3 5 2 9,020~ [2,266~ 0 11, 286~
(32*RTEP)

108 |5 [34,000~ |1,804= 1,133~ |9 7 1 1 1,804~ [1,133~ 0 2,937~
(lxmaisp)

108 |6 [34,000~ |1,804= |1,133% |11 3 7 1 12,628~ |1,133~ 3,200~ (10,561~
(¢ 12 ATERP)

108 |7 [34,000~ |1,804= 1,133~ |8 3 5 0 9,020~ [0 2,400~ (6,620~

108 |8 [34,000~ |1,804= 1,133~ |9 4 5 0 9,020~ [0 3,200~ (5,820~

108 |9 [38,400~ |2,032~ (1,280~ |10 3 6 1 12,192~ 1,280~ 3,200~ (10,272~
(¢ 12 ATRP)

108 |10 (38,400~ |2,032~ (1,280~ |9 4 4 1 8,128~ |1,280=~ 3,200~ (6,208~
(1 RTEp)

108 |11 (38,400~ |2,032~ (1,280~ |9 4 5 0 10,160~ |0 3,200~ (6,960~

108 |12 (38,400~ |2,032~ (1,280~ |9 5 4 0 8,128% |0 3,200~ (4,928~

109 |1 (38,400~ |2,032~ (1,280~ |14 7 6 1 12,1925 [1,280~ 3,200~ (10,272~
(35= MEEp)

109 |2 [38,400~ |2,032~ (1,280~ |9 5 3 1 6,096~ [1,280~ 3,200= [4,176~
(12 RLEp)

109 |3 [38,400~ |2,032~ (1,280~ |9 5 4 0 8,128%~ |0 3,200~ [4,928~

109 |4 (38,400~ |2,032~ (1,280~ |10 4 4 2 8,128~ |2,560~ 3,200~ [7,488~
($22ATRP)

109 (5 |60,000~ [3,175% |2,000~ |11 4 6 1 19,050~ (2,000~ 5,600~ (15,450~
(312 RTER)

109 |6 [60,000~ |3,175~ (2,000~ |9 5 3 1 9,525~ [2,000~ 3,200~ (8,325~
(lrmaisp)

109 |7 [60,000~ |3,175~ (2,000~ |8 7 1 0 3,175~ |0 1,600~ 1,575~

109 |8 [50,000~ |2,641=~ (1,667~ |10 3 7 0 18,487~ |0 3,200= (15,287~

109 |9 (50,000~ |2,641= 1,667~ |7 5 2 0 5,282~ |0 2,400~ (2,882~

109 |10 (50,000~ |2,641=~ (1,667~ |12 6 4 2 10,564~ (3,334~ 3,200~ (10,698~
(322 RMELEKP)

109 |11 (50,000~ |2,641=~ (1,667~ (9 5 4 0 10,564~ [0 3,200~ (7,364~

109 |12 (50,000~ |2,641=~ (1,667~ |8 7 1 0 2,641% |0 1,600~ |1,041=

110 |1 [50,000% |2,641=~ [1,667~ |11 5 5 1 13,205+ |[1,667~ 3,200~ (11,672~
(312 RETEP)

$m+m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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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2 {50,000~ |2,641~ [1,667~ [12 7 4 1 10,5647~ (1,667~ 3,200~ (9,031~
(#5% MLEP)
226 654 =
A R R (BTER)
p gy 2/ pErLp (42 pF (P2 2/ PECLN &2 PE | P 2o mErp |42/ pE | PP 2/ PEIP |4 20) B
106. 12. 01 107.01. 01 107.02. 01 107.03.01 0.5
106.12. 02 107.01. 02 107.02. 02 107.03. 02
106. 12. 03 107.01. 03 107.02. 03 107.03.03 |1.5
106.12. 04 107.01. 04 107.02. 04 107.03. 04
106.12.05 |2 1 107.01. 05 107.02. 05 107.03.05 |2 0.5
106. 12. 06 107.01.06 |0.5 107.02.06 |2 1 107.03.06 |2 1
106.12. 07 107.01. 07 107.02. 07 107.03.07 (0.5
106. 12. 08 107.01.08 |1 107.02. 08 107.03. 08
106.12. 09 107.01.09 |2 1 107.02. 09 107.03. 09
106. 12. 10 107.01. 10 107.02.10 |1 107.03.10 |1.5
106.12. 11 107.01. 11 107.02. 11 107.03. 11 |2 2
106.12.12 |2 1 107.01. 12 107.02.12 0.5 107.03. 12
106.12.13 107.01.13 107.02.13 107.03.13 |2 1
106.12. 14 107.01. 14 107.02. 14 |1 107.03. 14 |2
106.12. 15 107.01.15 107.02. 15 107.03.15 0.5
106. 12. 16 107.01.16 |2 2 107.02. 16 107.03. 16
106.12. 17 107.01.17 |1 107.02. 17 107.03. 17
106.12.18 107.01.18 0.5 107.02.18 107.03.18
106.12.19 |2 1 107.01.19 107.02.19 107.03.19
106. 12. 20 107.01. 20 107. 02. 20 107.03.20 |2 1
106. 12. 21 107.01. 21 107.02. 21 |1 107.03. 21
106. 12. 22 107.01. 22 107.02.22 |1.5 107.03. 22
106. 12. 23 107.01.23 |2 1 107.02.23 0.5 107.03. 23
106.12. 24 107.01. 24 107.02. 24 107.03. 24
106.12.25 0.5 107.01. 25 107.02.25 |1 107.03. 25
106. 12. 26 107.01. 26 107.02.26 0.5 107.03. 26
106. 12. 27 107.01. 27 107.02. 27 |2 1 107.083. 27 |2 1
106. 12. 28 107.01. 28 107. 02. 28 107.03. 28
106.12.29 |1 107.01. 29 107.03. 29
106.12.30 0.5 107.01.30 |2 1 107.03. 30
106. 12. 31 107.01. 31 107.03. 31
&3t 8] pF 3 & 11 p% 5] p* &3 1] & 2] pF &3 18.5/ p (6.5 P%
* 528,400~ > PFF118 7 o 4vFT| A #28,400~ » PFFF1I18~ o 43Tl | & $28,400~ » PFFF1I8 =~ o e FL| & #28,400~ » pFr#E118~ o 4e¥1]
147 @ 118 < x1. 34x8 | P =1, 2644 118 ~ x1. 34x11 -] pF =1, 738|147 : 118 ~x1. 34x11-| P =1, 738 |4 : 118 x1. 34x18. 5/ FF =2, 923
oo SeFI24E T 11871, 6Tx3 /| FF | 7~ o 4o FT23F 1 118 x1. 675/ pF | 7 o 4r 31237 @ 118 x1. 67x2/] pF [~ o 4 FL24F : 118~ x1.67x6. 5]
=591~ o 1,264~ +591~=1,85[=985= - 1,738~ +985~ =2, 723| =394~ - 1,738~ +394~ =2, 13| =1,281~ - 2,923~ +1, 281 ~
55 o Ao A =4,204= -
p LN |2 pE | P 2L EEIN |2 PE (g 2] pErAN 42/ pF | p g 2 pEIN 42]
107. 04. 01 107.05.01 0.5 107. 06. 01 107.07. 01
107. 04. 02 107. 05. 02 107. 06. 02 107.07.02 |1
107.04.03 |2 1 107. 05. 03 107. 06. 03 107.07.03 |2 1
107.04. 04 107. 05. 04 107.06. 04 |2 2.5 107.07. 04
107. 04. 05 107. 05. 05 107.06. 05 |2 1 107.07. 05
107.04.06 |1 107. 05. 06 107.06.06 |0.5 107.07. 06
107. 04. 07 107.05.07 |2 1.5 107. 06. 07 107.07. 07
107.04. 08 107.05.08 |2 1 107. 06. 08 107.07. 08
107.04. 09 107. 05. 09 107. 06. 09 107.07. 09
107.04.10 |2 4 107.05.10 107. 06. 10 107.07.10 |2 1
107.04. 11 107.05. 11 107.06.11 |2 0.5 107.07.11

$w+EE




107.04. 12 107.05.12 107.06.12 |2 1 107.07.12

107.04. 13 107.05. 13 107.06. 13 107.07.13

107.04.14 0.5 107.05. 14 107.06. 14 107.07.14 0.5

107.04. 15 107.05.15 |2 1 107. 06. 15 107.07. 15

107. 04.16 107.05.16 |1 107.06.16 0.5 107.07. 16

107.04. 17 |2 2.5 107.05.17 |1.5 107.06. 17 107.07.17 0.5

107.04. 18 107.05.18 |1.5 107. 06. 18 107.07.18

107.04.19 107.05.19 107.06.19 |2 1 107.07.19

107. 04. 20 107. 05. 20 107. 06. 20 107.07. 20

107.04. 21 107.05. 21 107. 06. 21 107.07. 21

107. 04. 22 107.05.22 |2 1.5 107. 06. 22 107.07. 22

107. 04. 23 107. 05. 23 107. 06. 23 107.07.23

107.04.24 |2 3 107. 05. 24 107. 06. 24 107.07.24 |2 1

107. 04. 25 107. 05. 25 107. 06. 25 107.07.25 0.5

107. 04. 26 107. 05. 26 107.06.26 |2 1 107.07. 26

107. 04. 27 107. 05. 27 107. 06. 27 107.07. 27

107.04.28 0.5 107.05. 28 107.06.28 0.5 107.07.28 0.5

107.04.29 0.5 107.05.29 |2 1 107. 06. 29 107.07.29 |1

107. 04. 30 107.05.30 |1 107. 06. 30 107.07.30 0.5
107.05.31 0.5 107.07. 31

&3 10.5- FF [10.5 -] [&3+ 16-] P& 6 P &3 13.5/pF |7/ p* &3 10.5-) & |3 p*

P

*#30,400 7~ > PFE127T7 o 4o 5L
147 2 1277 x1. 34x10. 5/} =1, 7
857 o 4rFI24F 1 1277 x1. 67x10.
5/ pF=2,2267 < 1,785~ +2, 22
6~ =401~ -

* #30,400~ > PFEF12T o 4o 5L
147 = 1277 x1. 34x16-] P =2, 720
4erT28F 1 1277 x1. 67x6-) FF
=1,2727~ 2,720~ +1,272~ =
3,992~ -

L o

*#30,400 7~ > PFE127T7 o 4o 5L
L4 1 1277 x1. 34x13. 5/ PF=2, 2
957 o 4rFI24F 1 127~ x1. 67T/
m=1,4847~ < 2,295~ +1,484~
=3, 719~

°

* 330,400~ > PFFI2T o 4eFL]
#7127~ x1. 34x10. 5/ =1, 785
oo AvFI2HE 1 127~ x1. 673/ PF
=636~ - 1,785~ +636~ =2, 421

E

p i 2/ BEXAN (2] pF [P 2/ pEN |42/ BF | p g 2] pErAN (42 pF | p g 2 PEN |2 pF
107.08. 01 107.09. 01 107.10.01 107.11. 01
107.08.02 |2 2 107.09. 02 107.10. 02 107.11. 02
107.08.03 |1.5 107.09. 03 107.10.03 107.11.03
107.08.04 |1 107.09. 04 107.10. 04 107.11. 04
107.08.05 |1 107.09. 05 107.10. 05 107.11. 05
107.08.06 |1.5 107.09. 06 107.10. 06 107.11. 06
107.08.07 |2 1.5 107.09.07 107.10.07 |2 1 107.11.07
107.08.08 |1.5 107.09. 08 107.10. 08 107.11. 08
107.08.09 107.09. 09 107.10.09 107.11.09
107.08.10 107.09.10 107.10.10 |2 107.11.10
107.08. 11 107.09. 11 107.10. 11 107.11. 11
107.08.12 107.09.12 107.10.12 107.11.12
107.08.13 107.09.13 107.10.13 107.11.13
107.08. 14 107.09. 14 107.10.14 107.11. 14
107.08. 15 107.09.15 107.10.15 107.11.15
107.08. 16 107.09. 16 107.10.16 107.11.16
107.08.17 107.09.17 107.10.17 107.11.17 |2
107.08.18 107.09.18 107.10.18 107.11.18
107.08.19 107.09.19 107.10.19 107.11.19 0.5
107.08. 20 107.09. 20 107.10. 20 107.11. 20
107.08.21 |2 1 107.09. 21 107.10. 21 107.11. 21
107. 08. 22 107.09. 22 107.10. 22 107.11. 22
107.08. 23 107.09. 23 107.10. 23 107.11. 23
107. 08. 24 107.09. 24 107.10. 24 107.11. 24
107. 08. 25 107.09. 25 107.10. 25 107.11. 25
107. 08. 26 107. 09. 26 107.10. 26 107.11. 26
107.08. 27 107.09. 27 107.10. 27 107.11. 27
107.08.28 |2 1 107.09. 28 107.10. 28 107.11.28 0.5
107.08.29 |1 107.09. 29 107.10.29 107.11.29
$m+X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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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30 |2 2.5 107. 09. 30 107.10. 30 107.11.30 [0.5

107.08. 31 107.10. 31

g3t 17500 (81 |z 0] p 0l &3 4] Ll (g3 3.5 0% [0}

» $730, 400~ > FEFFL2T A o 4es1| @ berns 0~ o 530,400 % BEEFI2TA o 4orr| 4 530, 400 % BEFFI2TA ¢ 4erL]

157 1 1275x1. 34x17. 5 B =2, 9 145 ¢ 127 & x1. 344 - p¥ = 6804 : 127 = x1. 34x3.5 |- B¥ = 595

755 o 40 yI24F 1 127 ~x1. 67x8) Ao 4eI287 0 12751, BTx1-F B [ 2 o 432287 1 127 Ax1. 67x0) B

p=1,696% - 2,975% +1, 696~ =212 - 680 & + 212 & = 892| =0~ - 5957 +0= =595

=4, 671 o Ao

Y 2l |42 pr | p o 2L (42 o 2l (w20 (oo eI

107.12. 01 108. 01. 01 108. 02. 01 108.03.01 [0.5

107.12. 02 108.01. 02 108. 02. 02 108. 03. 02

107.12. 03 108.01. 03 108. 02. 03 108. 03. 03

107.12. 04 108.01. 04 108. 02. 04 108. 03. 04

107.12. 05 108.01.05 [2 1.5 108.02. 05 108.03.05 |2 1

107.12. 06 108. 01. 06 108. 02. 06 108. 03. 06

107.12.07 108.01. 07 108.02. 07 108.03.07 [0.5

107.12. 08 108.01.08 [1 108. 02. 08 108. 03. 08

107.12. 09 108.01. 09 108. 02. 09 108. 03. 09

107.12. 10 108.01.10 [1 108.02. 10 108.03. 10

107.12. 11 108.01. 11 108.02. 11 108.03.11 |2 1.5

107.12. 12 108.01. 12 108.02. 12 108.03.12 |2 1.5

107.12.13 108.01.13 108. 02. 13 108.03.13 [0.5

107.12. 14 108.01.14 [0.5 108.02. 14 108.03. 14

107.12.15 108.01.15 |2 1 108.02. 15 108.03. 15

107.12.16 108.01. 16 108. 02. 16 108. 03. 16

107.12. 17 108.01.17 [0.5 108.02. 17 108.03. 17

107.12.18 108.01.18 [0.5 108. 02. 18 108.03.18 |1

107.12.19 108.01. 19 108.02. 19 108.03.19 |2 1

107.12. 20 108.01. 20 108. 02. 20 108. 03. 20

107.12. 21 108.01.21 [1 108. 02. 21 108. 03. 21

107.12.22 108. 01. 22 108. 02. 22 108.03.22 [0.5

107.12. 23 108.01. 23 108. 02. 23 108. 03. 23

107.12. 24 108.01. 24 108. 02. 24 108. 03. 24

107.12.25 108.01. 25 108.02. 25 108.03. 25

107.12. 26 108.01.26 |1 108. 02. 26 108.03.26 |2 1

107.12.27 108.01. 27 108.02. 27 108.03. 27

107.12. 28 108.01. 28 108. 02. 28 108. 03. 28

107.12.29 108.01. 29 108. 03. 29

107.12. 30 108.01. 30 108.03. 30

107.12. 31 108.01. 31 108. 03. 31

3t 0] p 0l &3 9.5 0B (2.5 pF &3 ol form [s 138 |6 p

P B 730,400 % » PFEFI2T~ o 4o BTl | tesr > 05 o > 730, 400 % » PEFFL2T~ o 4e3Tl
570 127~ x1. 34x9. 5 pr =1, 615 BT 0127 2 1. 34x13 ] B =2, 210
Ao eI 1 127~ x1. 67x2. 5] Ao berr2#F 1 127~ x1. 67x6/) pF
pF=530% o 1,615% +530 % =2, 1 =1,272% - 2,210~ 41,272 % =
15 3,482 -

By 2l p @2 | p g 2p e (42 )@ |p 2 g w2 |p 2p R G2 P

108. 04. 01 108. 05. 01 108.06.01 |2 1 108.07.01 |1

108. 04. 02 108. 05. 02 108. 06. 02 108.07.02 |2 3

108. 04. 03 108.05. 03 108.06.03 |2 2.5 108.07.03 [0.5

108.04.04 [0.5 108. 05. 04 108.06.04 |2 1 108.07.04 |1

108. 04. 05 108.05. 05 108.06.05 |2 1 108.07. 05

108. 04. 06 108. 05. 06 108.06.06 |2 4 108.07. 06 |1

108. 04. 07 108.05.07 |2 2 108.06.07 |2 3.5 108.07. 07

108. 04. 08 108.05.08 [1 108.06.08 |1 108.07. 08

108.04.09 [2 1 108. 05. 09 108.06.09 |2 0.5 108. 07. 09

$m+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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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4. 10 108.05.10 0.5 108.06.10 (0.5 108.07. 10
108.04. 11 108.05. 11 108.06. 11 108.07.11 |1.5
108. 04.12 108.05.12 [1.5 108.06.12 |1.5 108.07.12
108.04.13 108.05.13 0.5 108. 06. 13 108.07. 13
108. 04. 14 108.05. 14 (2 1 108.06.14 |1.5 108.07. 14
108.04. 15 108.05.15 [0.5 108.06.15 (2 108.07.15 |1
108.04.16 |2 1 108. 05. 16 108.06.16 |2 108.07.16
108.04.17 |2 108.05.17 0.5 108.06.17 |2 1 108.07.17
108.04.18 108.05.18 108. 06. 18 108.07.18 |2 0.5
108.04.19 108.05.19 [1.5 108.06.19 |1 108.07.19
108. 04. 20 108. 05. 20 108.06.20 (2 2 108.07. 20
108. 04. 21 108. 05. 21 108. 06. 21 108.07.21 0.5
108.04.22 |2 108.05.22 0.5 108. 06. 22 108.07.22 |2 0.5
108.04.23 |2 1 108. 05. 23 108.06.23 (0.5 108.07.23 |2 0.5
108.04.24 |1.5 108. 05. 24 108.06.24 0.5 108.07. 24
108.04.25 (1 108. 05. 25 108. 06. 25 108.07.25 |1
108.04.26 |2 0.5 108. 05. 26 108.06.26 |1.5 108.07.26 |2 2
108.04.27 |1.5 108. 05. 27 108.06.27 0.5 108.07. 27
108.04.28 |1.5 108.05. 28 |2 1.5 108.06.28 (2 1 108.07. 28
108.04.29 |2 2 108. 05. 29 108.06.29 |2 108.07.29
108.04.30 |2 1 108. 05. 30 108. 06. 30 108.07. 30
108.05.31 [1.5 108.07.31 |1
&3 22-) P 6.5 FF | &3+ 14-] p* 4.5 % | £33+ 34.5-) pF |17.5- BF[ &3+ 18.5 p (6.5 ¥

¥
*#734. 000~ > PFF1427 o 43T
147 1 1427+x1. 34x22-] P =4, 180
$erI2%F 1 1427+x1. 67x6. 57
m=1,541~ - 4,180~ +1,541 ~
=5,T21~ -

Lo

*#34.000~ > PFEFI42 7 o 4o FL
14 © 1427~ x1. 34x14-] B =2, 660
7o serT2HF 1 1427+ x1. 67x4. 5]
pE=1,067=~ - 2,660~ +1, 067~
=3,727T~ -

*#34.000~ > PFEF142 7 o 4o T
L4 ¢ 1427+ x1. 34x34. 5/ ¥ =6, 5
557 o 4eFI24F 1 142~ x1. 6717,
5/ pF=4,148 < - 6,555~ +4, 14
8+ =10,703~ -

*#34. 000~ > PFE1427% o 4o FL]
#7  1427x1. 34x18. 5] ¥ =3, 515
o AvFI2uF ¢ 1427+ x1. 67x6. 5]
=1,541= - 3,515~ +1,541 ~

K
P
=5,056~

p gy 2/l PECLN |2 PP 2ol pErLN |2/ B | P 2P R (42 PF (P o 2o EECp 420 pE
108.08.01 |2 1.5 108.09. 01 108.10. 01 108.11.01 |2 3
108.08.02 |2 2.5 108.09.02 |1.5 108.10. 02 108.11.02 |2

108.08.03 |2 108.09.03 (2 1 108.10.03 |2 0.5 108.11.03 |1.5

108. 08. 04 108. 09. 04 108.10.04 |2 108.11.04 |2 0.5
108. 08. 05 108.09.05 0.5 108.10.05 |1.5 108.11. 05

108.08.06 |2 3 108. 09. 06 108.10.06 |2 108.11. 06

108.08.07 108.09.07 0.5 108.10.07 0.5 108.11.07 0.5
108.08.08 0.5 108.09.08 |1.5 108.10. 08 108.11.08 |1.5
108.08.09 108.09.09 108.10.09 |2 1.5 108.11.09 0.5
108.08.10 108.09.10 0.5 108.10.10 |2 108.11.10 |2 1
108.08.11 108.09.11 |2 108.10. 11 108.11.11 |1.5
108.08.12 108.09. 12 108.10.12 |1.5 108.11.12

108.08.13 |2 1 108.09.13 108.10.13 0.5 108.11.13 |1

108.08.14 |1 108.09.14 |1.5 108.10.14 |2 2 108.11. 14 |1

108.08. 15 108.09. 15 108.10. 15 108.11.15

108.08. 16 108.09.16 |1 108.10. 16 108.11. 16

108.08.17 108.09.17 |2 1 108.10. 17 |2 1.5 108.11.17 |1.5
108.08.18 108.09.18 (2 2 108.10.18 |2 1.5 108.11.18 |2 1
108.08.19 (1 108.09.19 |2 1 108.10.19 108.11.19 0.5
108.08.20 |2 1 108. 09. 20 108.10.20 |2 108.11.20 |1.5
108.08.21 |2 1 108.09. 21 108.10.21 |1.5 108.11.21

108.08.22 |1 108. 09. 22 108.10. 22 108.11.22

108. 08. 23 108.09.23 (2 1 108.10.23 |2 2 108.11.23

108. 08. 24 108.09. 24 108. 10. 24 108.11. 24

108.08.25 |1 108. 09. 25 108.10.25 |1 108.11. 25

108.08.26 0.5 108. 09. 26 108.10.26 |2 108.11.26 |1.5
108.08.27 |2 1 108.09.27 |1 108.10.27 |2 108.11.27 |1.5

108. 08. 28 108.09.28 |1.5 108.10.28 0.5 108.11.28 |1

FwO+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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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08. 29 108.09.29 |1.5 108.10. 29 108.11.29 |1.5

108.08.30 |2 1 108.09.30 |1.5 108.10. 30 108.11. 30

108.08.31 |1.5 108.10.31 |1.5

&3 24.5 pF |12/ B | B 3H 24.5-) pF |6 BF &3 32.5/ 1P (9] PF &3 26.5- ) pF [5.5/] PF
*#34. 0007 » PFFF1427 o 4o FL| A §538,400 7% > pFEF160 7~ o 4o FL]| & $538,400 7~ » PFEF160~ o 4o FL| & 538,400~ » pEFF1607~ o 4eFL]

147 0 1427x1. 34x24. 5/ PF =4, 6

#7160 ~x1. 34x24. 5] pF =5, 243

14f 1 160~ x1. 34x32.5-) ¥ =6, 9

#F 0 160 ~x1. 34x26. 5] ¥ =5, 671

557 o 4cFT2F ¢ 142 Ax1. 6Tx12| % o 4e FI24T 1 160 % x1. 676 ] P¥ [55% o 4e F1247 ¢ 160 % x1. 67Tx9-] | = o 4 FI247 © 160 ~x1. 67x5. 5]
| =2, 8447 © 4,655 % +2,844| =1,602 % 5,243 % + 1,602~ = | =2,403 % - 6,955~ +2, 403~ |pE =1,469 = < 5,671 = + 1, 469 ~
~=T,499~ o 6,845~ =9,358~ - =T7,140~ -

p g 2/ PECL |2 FE | 2 (62 pF (P A 2/ pELN |2/ BE | PP 2o mErpN |42 pE
108.12.01 |2 109.01.01 0.5 109. 02. 01 |2 109.03.01 |2

108.12.02 |1.5 109.01. 02 |2 109. 02. 02 |2 1.5 109.03.02 |2 1
108.12.03 |1.5 109.01. 03 |2 0.5 109. 02. 03 |2 3.5 109. 03. 03

108.12.04 (0.5 109.01.04 |2 109.02.04 |1.5 109. 03. 04

108.12.05 |2 2 109.01. 05 |1 109. 02. 05 |1 109.03.05 |1

108.12. 06 109.01. 06 |2 109.02.06 |1.5 109. 03. 06

108.12. 07 109. 01. 07 109. 02. 07 109. 03. 07

108.12.08 |1.5 109.01. 08 |2 3 109. 02. 08 |2 109.03.08 0.5

108.12.09 |2 0.5 109.01.09 |1 109. 02.09 |2 109.03.09 0.5

108.12.10 109.01.10 |2 1.5 109.02.10 |2 1.5 109.03.10 0.5

108.12.11 |2 109.01. 11 |2 0.5 109.02.11 |1.5 109.03.11 0.5

108.12.12 0.5 109.01.12 |1.5 109. 02.12 109. 03.12

108.12.13 109.01.13 |2 2 109.02.13 0.5 109.03.13

108.12.14 (0.5 109.01. 14 109.02.14 |1.5 109.03.14 |2

108.12.15 109.01.15 |1 109.02.15 |1 109.03.15 |1

108.12.16 109.01.16 |1.5 109.02.16 0.5 109. 03. 16

108.12. 17 109.01.17 |1.5 109.02.17 |1 109. 03.17

108.12.18 |2 1 109.01.18 |1.5 109. 02.18 109.03.18 |2 1.5
108.12.19 109.01.19 |1.5 109. 02.19 109.03.19

108.12.20 |2 2 109.01.20 |2 1 109.02.20 0.5 109. 03.20 |2

108.12.21 (1.5 109.01.21 0.5 109. 02. 21 109.03. 21 |2

108.12.22 |2 109.01.22 |2 0.5 109.02.22 0.5 109. 03. 22

108.12.23 |1.5 109.01.23 |1 109.02.23 0.5 109. 03. 23

108.12.24 |2 1 109.01. 24 109. 02. 24 |2 1 109.03.24 0.5

108.12.25 0.5 109. 01. 25 109. 02. 25 109.03.25 |2 2
108.12. 26 109. 01. 26 109. 02. 26 109. 03. 26

108.12.27 |1.5 109. 01. 27 109. 02. 27 109.03.27 0.5

108.12.28 |1.5 109. 01. 28 109. 02.28 0.5 109.03.28 |1

108.12.29 |2 109.01.29 |1 109. 02. 29 109. 03. 29

108.12.30 |2 109.01. 30 |2 2 109.03.30 |1.5

108.12. 31 109. 01. 31 109. 03. 31

&3+ 32.5° 1 |75/ ) FF | &3+ 35.5/ 0@ |11/} | &3 26°] p¥ 1.5/ P [ &3+ 21.5- pF |4.5) pF

* #738,400~ > PFE160~ o 4e3T
147 1 1607+ x1. 34x32. 5] ¥ =6, 9
557 o 4erI23F 1 160~ x1. 67X7.5
o E=2,003~ - 6,955~ +2, 003
~=8,0958% o

* #38,400~ > PFEFI60 7 o 4eFL
148 160 ~x1. 34x35. 5/ FF=17,5
97 o 4e 7247 1 160 ~x1. 67x11
P PE=2,93T~ = 7,597~ +2, 937
~=10,534~ -

* #738,400~ > PFF1607~ o 4T
148 * 160 ~x1. 34x26-|- p# =5, 564
oo Ae T2 11607~ x1. 67xT.5-]
pE=2,003~ - 5,564~ +2,003~
=T7,567= o

*#538,400 7~ > FEF160 7~ o 4o FL]
#0160~ x1. 34x21. 5] ¥ =4, 601
7o 4o FI24F 1 160~ x1. 67x4. 5]
mr=1,202~ - 4,601 =~ +1,202~
=5,803~ -

p gy 2/ PEIPN |2 PP 2/ pEIN 2 pE (P 2/ PENLN |2/ B | PP 2 pEP 2] pF
109.04.01 |2 109.05.01 |1.5 109. 06. 01 |2 1 109.07.01 |1

109.04. 02 |1 109.05. 02 |1 109. 06. 02 |2 1 109.07.02 |2 0.5
109.04. 03 |2 2 109. 05. 03 |1 109. 06. 03 |2 1.5 109.07.03 |1.5

109. 04. 04 |1 109.05.04 |2 2 109. 06. 04 |2 0.5 109.07.04 |2 0.5
109. 04. 05 109. 05. 05 109. 06. 05 |2 0.5 109. 07. 05

109.04.06 0.5 109.05. 06 0.5 109. 06. 06 |2 109.07.06 |2 0.5
109.04. 07 |2 1 109. 05. 07 109. 06. 07 |2 0.5 109. 07. 07

109.04. 08 |1 109. 05. 08 |1 109. 06. 08 0.5 109.07.08 |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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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0.5 109.05.09 1 109. 06. 09 109.07. 09
109.04.10 |1 109. 05. 10 109.06.10 (2 0.5 109.07. 10
109.04.11 0.5 109.05. 11 1 109.06. 11 (1 109.07.11
109. 04. 12 109.05.12 109.06.12 |1 109.07.12 |2 0.5
109.04.13 |2 109. 05. 13 109.06.13 |2 109.07.13
109.04.14 |1 109.05.14 (1.5 109. 06. 14 109.07. 14
109.04. 15 109. 05. 15 109. 06. 15 109.07.15 |2
109.04.16 |2 0.5 109.05.16 (2 1 109.06. 16 (2 1.5 109.07.16 |2 0.5
109. 04. 17 109.05.17 (2 1 109. 06. 17 109.07.17
109. 04.18 109.05.18 |2 109. 06. 18 109.07.18
109.04.19 0.5 109.05.19 (1.5 109.06.19 (2 4 109.07.19 |2 0.5
109.04.20 |2 1 109.05.20 (1.5 109.06. 20 (2 0.5 109.07. 20
109. 04. 21 109.05.21 (2 109.06.21 (1 109.07. 21
109. 04. 22 109.05.22 (2 109. 06. 22 (2 1 109.07.22 |2
109. 04. 23 109.05.23 |2 1 109. 06. 23 109.07.23 |2 0.5
109.04.24 |2 4 109.05.24 (1.5 109.06.24 (2 1 109.07.24 |1.5
109.04.25 |2 109.05.25 (2 2.5 109.06.25 (2 1.5 109.07.25 |2
109. 04. 26 109. 05. 26 109. 06. 26 (2 0.5 109. 07. 26
109.04.27 |2 109. 05. 27 109. 06. 27 (2 0.5 109.07.27 |2 0.5
109. 04. 28 109.05.28 0.5 109.06.28 |1.5 109.07.28
109. 04. 29 109.05.29 (2 109.06.29 (2 109.07.29 |1
109.04.30 |2 109. 05. 30 109. 06. 30 109.07. 30
109.05.31 |1 109.07.31 |1.5
&3 27-) P 8.5 pF &3+ 32.5/0 m  [T.5]pF [£3+ 41/ p* 16-0pF | &3+ 30.5-) pF (5.5 PF

* #38,4007 » PFFFI607 o 4eFL
148 2 160~ x1. 34x27-| ¥ =5, 778
7o AerI25F 1 16071, 67x8. 57

* 3560, 000~ » pF #2507~ o 4o FL
14g : 250 ~x1. 34x32. 5] ¥ =10,
888~ o 4rFI24F : 250 ~x1. 67xT7.

* #60, 000~ > pF #2507~ o 4o FL
1#g @ 250 ~x1. 34x41 | pF=13, 173
57 o 4rFIug ¢ 250~ x1. 67x167):

* #60, 000~ » pFE250 7~ o 4e3T]
#0250 7~ x1. 34x30. 5] P =10, 21
87 o 4exz2af ¢ 250 ~x1.67x5. 5]

PF=2,270~ 5,778~ 42,270~ [5-]- p5=3,135~ - 10,888~ +3, 1 |P% =6,688 ~ - 13,735~ + 6, 688|p¥ =2,299~ - 10, 218 ~ +2, 299 =

=38, 048~ - 35~ =14,023~ - ~=20,423~ - =12,51T~ -

p g 2o PENLN |2 PE PP 2 PEN |2 | PP 2/ pErL 02/ PF (P AP 2/l pErL 4520 pF

109.08.01 (1.5 109. 09. 01 109.10.01 |1.5 109.11.01 |2 1.5

109.08.02 |1.5 109.09.02 |1.5 109.10. 02 |2 2 109.11. 02 |2 1

109.08.03 |2 0.5 109.09. 03 |1 109.10.03 |2 2.5 109.11. 03

109. 08. 04 109.09. 04 |2 1.5 109.10.04 |2 0.5 109.11. 04

109.08.05 |2 109.09. 05 |1 109.10.05 |2 1.5 109.11.05 |2 0.5

109. 08.06 |2 109.09.06 (0.5 109. 10. 06 109.11. 06 |2 3.5

109.08.07 |2 2 109.09. 07 |2 2 109.10. 07 |2 109. 11. 07 |2 0.5

109.08.08 |1 109. 09. 08 109.10.08 |1 109.11.08 0.5

109.08.09 |2 109.09.09 |2 1.5 109.10.09 |2 2 109.11.09 |2 3

109.08.10 |1 109.09.10 |1 109.10.10 |1.5 109.11. 10

109. 08. 11 109.09.11 |2 0.5 109.10. 11 |2 2 109.11. 11 |2 0.5

109.08.12 |1.5 109.09.12 |1 109.10.12 |2 0.5 109.11.12 |2

109.08. 13 109.09.13 |2 0.5 109.10.13 109.11.13 |2 3

109.08.14 |2 1.5 109.09. 14 109.10.14 |2 1.5 109.11.14 |1.5

109. 08. 15 109.09.15 |1 109.10. 15 109.11.15 |2

109.08.16 |1 109.09.16 |1 109.10.16 |2 2 109.11.16 |2

109.08. 17 |1 109.09.17 |1.5 109.10.17 |1 109. 11. 17

109.08.18 |1 109.09. 18 109.10.18 109.11.18 |1

109. 08.19 109.09.19 0.5 109.10.19 |2 3 109.11.19 |2

109.08.20 |2 0.5 109.09.20 |1 109. 10. 20 109.11.20 |2 2.5

109.08.21 |2 2.5 109.09.21 |2 109. 10. 21 109.11.21 |2 1.5

109.08.22 |1 109. 09. 22 109.10.22 |2 1.5 109.11.22 |1

109.08.23 |2 109.09. 23 |2 1 109. 10. 23 109.11.23 |2 2

109.08.24 |1 109.09.24 0.5 109.10.24 |2 4.5 109.11. 24

109. 08. 25 109.09.25 |2 1.5 109.10.25 |2 1 109.11.25 |2 0.5

109. 08. 26 109.09.26 (1.5 109.10. 26 |2 2.5 109.11.26 |2

109. 08. 27 109.09.27 0.5 109. 10. 27 109. 11. 27 |2 0.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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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28 |2 1 109.09.28 0.5 109.10.28 |2 109.11.28 (2 2.5
109.08.29 |2 109. 09. 29 109.10.29 |1 109.11.29

109.08.30 |1.5 109.09.30 (2 0.5 109. 10. 30 109.11.30 (2

109.08.31 |1.5 109.10.31 |2 1

&3 36.5- pF |8 ] | &3 32 p* 9] p* &3 40-) p* 28 | £ 44-) p* PARN

~ 50,000~ - pFE208~ o 4erT| A #50, 000~ > pFE208 % o 4o FT| & #50, 000~ > pFE208 7 o seFT| A F50,000% o pFF208 % o 4r3T]

15 208 ~x1. 34x36. 5] pF =10,
1847 o 4exz23g @ 208 ~x1. 67x8
| PE=2,7767~ < 10, 184~ +2, 77

147+ 208 ~x1. 34x32-) pr =8, 928
Serr2ug 2 208 x1. 67x9-) pF
=3,123~ - 8,928~ +3,123~ =

L o

147 : 208 ~x1. 34x40-] PF =11, 16
07 o 4err2sg @ 208~ x1. 67x28-)
=976~ - 11,160~ +9,716

& 1 208 ~x1. 34x44 -] =12, 276
4er12ug ¢ 208 2 x1. 67x23) ¥
=T7,981~ - 12,276~ +7,981 ~ =

E

6~=12,960~ - 12,051~ - ~=20,876~ - 20, 257~ -

p oy PRl S /N 2N (2] pE P 2N |2 P

109.12.01 |2 0.5 110.01.01 |I1.5 110.02.01 |2

109.12.02 |2 1 110.01.02 |2 110. 02. 02

109.12.03 110.01.03 |2 1 110.02.03 |0.5

109.12. 04 110.01. 04 110. 02. 04

109.12. 05 110. 01. 05 110.02.05 |2 2

109. 12. 06 110.01.06 |1.5 110.02.06 |1

109.12.07 |2 3 110.01.07 |1 110.02.07 |1

109.12. 08 110.01.08 |2 1 110.02.08 |2 0.5

109.12.09 |2 2 110.01.09 |2 0.5 110.02.09 |1.5

109.12.10 1.5 110.01.10 |2 110. 02. 10

109.12.11 |2 3 110.01.11 |2 2 110.02. 11

109.12.12 |2 0.5 110.01.12 110.02.12

109.12.13 |2 2.5 110.01.13 |2 0.5 110.02. 13

109.12.14 |2 1.5 110.01.14 |1.5 110.02. 14

109.12.15 110.01.15 |2 1 110. 02. 15

109.12.16 |2 1 110.01.16 |1.5 110. 02. 16

109.12.17 |1 110.01.17 |1.5 110.02.17 |2 1

109.12.18 |2 3 110.01.18 |2 1.5 110.02.18

109.12.19 1.5 110.01.19 110.02.19 |2 1.5

109.12.20 |1 110.01.20 |1.5 110.02.20 |2

109.12.21 |2 0.5 110.01.21 |1 110.02.21 |1.5

109. 12. 22 110.01.22 |2 1 110.02.22 |1

109.12.23 |2 0.5 110.01.23 |1.5 110. 02. 23

109.12.24 |2 110.01.24 |2 2 110. 02. 24

109.12.25 |2 1 110.01. 25 110.02.25 |0.5

109.12.26 |2 0.5 110. 01. 26 110.02.26 |2 2.5

109.12.27 |1 110.01. 27 110.02.27 |1

109.12.28 |1 110.01. 28 110.02. 28

109.12. 29 110.01.29 |2 4

109.12.30 1.5 110.01.30 0.5

109.12.31 |2 2 110.01.31 |2

£ 40.5- pF 225 ]| &3 39-] ¥ 14.5-) pF| &3+ 22/] P 7.5] P
53

* #50,000 7~ » pFE208~ o 4exr] |+ £50, 0007~ - pFEF208 7~ o 4 F]| & £50,000 %~ > PFE208 % o 4 F1]

#0208 7 x1. 34x40. 5/ PF =11, 30| #¢ : 208 ~ x1. 34x39 -] P¥ =10, 881 |#F : 208 =~ x1.34x22 -] p* = 6, 138

07 o 4exT23F 1 208 7~ x1.67x22. 5| 7~ o 4v FT24F 1 208 ~ x1. 67x14. 5] | 7~ o 4 F125F : 208 ~x1. 67x7. 5/ p*

A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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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808% -
~=19,108 -

11,300~ +7, 808

pF=5,0327
=15,913~ -

10, 881 ~ +5, 032 ~

417 -

=2,603~ -

6,138~ +2,603~ =S8,

106# 107# 108+ 109# 110#
1? 2,723~ 2,415~ |10,534~ |15,913~
27 2,132~ |0~ 7,967~ 8, 741 ~
372 4,204~ 3,482~ |5,803~
47% 4,011~ |5, 721~ |8,048~
5" 3,992~ |3,727T~ |14,023~
6 ” 3, 7719~ |10, 703~ |20, 423~
T2 2,421~ |5,006~ |12,017~
32 4,671~ |7,499~ |12,960~
97 0~ 6,845~ |12,001~
10 * 892~ 9,358~ 20,876~
117 590~ 7,140~ |20, 257~
12% |1,85~ |0~ 8,908~ [19,108~
&3+ 1,855~ |29,420~ |70,634~ |164, 167~ |24, 654~
23t 1290, 730~
Mtz T BREY 134 & (374 %)
F: 3 T1FRGE | 4oLy {1t 31 2 M 3 Mo S 3

TAFRE | TEAF | THRHEAF

106 |12 28,400~ 3,353~ 31, 753~ 31,800~ 1,908~
107 |1 28,400~ 4,221~ 32, 621~ 33, 300~ 1,998~
107 |2 |28,400= 6,075~  [34,475~ [32,187~ (33,300~ |1,998=
107 |3 |28,400~ 10,196~ 38,596~ 33,300~  [1,998=
107 |4 30,400~ 12,489~ |42, 889~ 33, 300~ 1,998~
107 |5 30, 400~ 6,618~ 37,018~ 33,300~ 1,998~
107 |6 {30,400~ 10,231~ |40, 631~ 33,300~ [1,998=
107 |7 |30,400= 8,873~  [39,273~ 33,300~  [1,998=~
107 |8 30,400~ 11,123~ |41,523~ 38,974~ 133,300~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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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9 [34,000%=  [2,639~ [36,639= 10,100~ [2,406~
107 {10 [30,400%  [2,505% |32,905% 10,100~ |2, 406~
107 |11 [30,400%  [595%  [30,995% 10,100~ |2, 406~
107 |12 [32,800~  [0= 32,800~ 10,100~ |2,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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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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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李佑均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信緯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宋錦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三、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912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9,386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所命給付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各以新臺幣12,912元、99,38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驛紗公司），自106年11月15日起投保於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或上訴人公司），兩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均為林俊男，為其獨資，地址、所營事業均相同，被上訴人先後於上訴人公司網路部門、會計、門市工作。上訴人前違法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下稱系爭前案），經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收到系爭前案判決後，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新臺幣（下同）631,427元（年資自102年3月25日計算至111年3月16日，共8年11個月又20日，平均工資140,755元）、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下稱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且因投保薪資低報，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又上訴人短少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平日加班費508,315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合計1,446,734元。上訴人另應補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被上訴人勞退專戶）。為此，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46,734元，及其中1,225,664元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221,070元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他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被上訴人對該部分聲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上訴人於每年1月，已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無理由。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413元，至另外之20,241元即上訴人於107年8月、108年9月、109年8月安排之員工旅遊期間，並非工作時間，不應計算加班費。平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第一屆第一次勞資會議（下稱系爭勞資會議），被上訴人為勞工代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每天有1小時休息時間；另班別為「10：00至19：00」時，因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時間，加班應自「19：30」計算，依此計算，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加班費中之223,717元，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無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真意，且上訴人否認未如實投保之事，縱有該等事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嗣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經上訴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庸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又被上訴人雖主張自102年3月25日至111年3月16日止在職，惟凱驛紗公司及上訴人為不同法人，若被上訴人請求資遣費有理由，年資僅為任職上訴人期間即106年11月15日至111年3月16日（共4年4月1日）；縱認二家公司法人同一，惟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離職退保，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
三、原判決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95,16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諭知准假執行、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474,100元本息，並提繳逾54,520元部分，及上開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⒈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0,49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上訴人應再提繳11,934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並追加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21,070元，及自113年10月21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此部分則聲明：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實際負責人為林俊男），從事業務、會計工作。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起，即未至上訴人上班。
　㈡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
　㈢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即系爭前案），上訴人於訟爭未定前，要求並催告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至上訴人提供勞務。系爭前案於111年1月28日判決，主文略以：「⒈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73,155元本息。⒊林俊男應給付被上訴人60,000元本息。⒋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110年4月28日以後薪資及請求林俊男給付逾60,000元部分）。」，上訴人、林俊男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經裁定駁回上訴，被上訴人撤回附帶上訴，系爭前案於111年5月27日確定（調字卷第73至101頁）。
　㈣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高雄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下稱系爭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並於110年3月4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59,714元。嗣因系爭前案判決被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已匯款返還上開資遣費。
　㈤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兩造同意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所示（即原審判決附表四）。
　㈥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薪資明細如原審原證5（調字卷第113至127頁）、出勤紀錄如原審被證2（勞訴卷第81至119頁）。（被上訴人有增補出勤紀錄如原審原證9即勞訴卷第193至301頁所示，惟上訴人否認此部分增補出勤紀錄之真實）。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如原審原證6（調字卷第129至131頁）。
　㈦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畢，該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得換算之一日工資金額，如調字卷第63頁表格所示。
　㈧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例假、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共計310,697元（重勞訴卷二第171至175頁），原判決判准236,654元（如附表一），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183元（另20,471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508,315元（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原判決判准290,730元（如附表二），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23,717元（另67,013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80至181頁）。
　㈨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34,200元。
　㈩上訴人於111年3月11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348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請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3至484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及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侮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調字卷第191頁、第195至197頁）。
　上訴人於111年3月21日寄發高雄10支郵局185號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以未如實投保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稱之30日，林俊男非被上訴人之雇主，被上訴人不得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5至487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雇主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本院卷一第119頁），上訴人於111年3月28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並與上訴人員工林浥潔有如本院卷一第123至126頁譯文所示之對話。
　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台南文元郵局存證號碼1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調字卷第103至105頁，上訴人於111年6月27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於111年6月28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881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於111年3月21日已寄發存證信函主張被上訴人曠工逾3日而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111年7月18日復職實有誤會等語（調字卷第107至109頁），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起將多筆業績獎金重複計算，浮報業績獎金而提出背信、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62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重勞訴卷二第69至77頁），上訴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207號駁回，復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聲自字第8號裁定駁回。
　勞保局112年3月23日保納行二字第11260045280函之主旨載明：「關於檢舉上訴人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即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即上訴人）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本院卷一第149頁，下稱系爭勞保局函）。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之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計算方式如調字卷第63頁），是否已經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之下列款項，應予准許之金額為何：
　　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
　　⒉平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
　　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
　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㈤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若然，金額為何？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短少失業給付之損害34,200元部分，經上訴人同意（不爭執事項㈨），是此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特別休假未休，分別依各該年度薪資計算其一日工資加總後，應有特休未休工資47,338元，扣除上訴人於110年2月給付11,200元，上訴人尚有36,138元未給付等語（參調字卷第63頁計算表）。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各年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一日工資數額及計算結果不爭執，惟辯稱：每年1月會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金額無理由等語。經查：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給予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給予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給予14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王湘如證稱：我在上訴人處任職期間，沒有領過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2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劉嘉享證稱：公司在年度終了時，沒有結算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4至315頁)。而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陳又瑄證稱：我都領現金，會計統一通知大家，有空去領，被上訴人一定會領到，因為辦公室就只有他跟會計兩個人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37至438頁）；證人即上訴人現職員工陳代璇證稱：特休假休不完，公司會以現金發放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5至326頁）；證人即現職員工戴于翔證稱：特休假沒休完公司會補現金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3頁）；證人即現職員工邱瑞華證稱：我特休都換錢，是用現金給付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顯見兩造聲請訊問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然證人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重勞訴卷一第287至288頁、第306至307頁），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則為上訴人公司現職員工，立場亦難謂無偏頗之虞，是其等證言既彼此對立，即難逕採一方證言作為認定。
　　⒊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未休畢特休日數，依法自應於年度終結發給未休之工資，此清償事實若有不明，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如被上訴人110年2月之薪資表所示津貼明細（調字卷第127頁），記載「年假*14天補11,200元」，反觀其餘年度之薪資表，未顯示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難認上訴人確於各年1月有給付被上訴人。上訴人雖提出109年2月份行事曆（本院卷一第185頁），主張該行事曆右下方「有空結算特休」係王湘如手寫文字，可證上訴人於每年年初皆會結算特休，另提出「員工特休一覽表」文件檔案之列印資料（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主張依據該一覽表，被上訴人已結算特休未休工資，並非自110年2月後始結算等語。惟被上訴人已否認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員工特休一覽表」之形式上真正，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真正，已難認定該等資料係屬真實；且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右下方僅記載「有空結算特休」，其上並無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予被上訴人之記載，亦無被上訴人之簽名，「員工特休一覽表」則僅載有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數名人員之到職日、特休、已休、剩餘、尚未休完天數期限等項目，均無法看出上訴人確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之事實。至上訴人雖主張於110年前即以現金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本留有相關證物紀錄可提出，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離職後，藉由辦公室監視器畫面，發現被上訴人、王湘如及劉嘉享曾於110年2月1日於辦公室有撕毀業務文件之舉，致上訴人就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乙事難以證明，不應將此舉證不利益歸上訴人承擔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一份為證（本院卷一第191頁）。然被上訴人已否認該錄影畫面係拍攝係撕毀特休未休工資之資料，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該錄影光碟內容，勘驗結果為：拍攝畫面是一個辦公室，畫面左方與中間分別坐著一男（即劉嘉享）、一女（即王湘如），右方站著另一名男性（即被上訴人）背對鏡頭，劉嘉享坐在位置上拿起一張資料，資料內容看不清楚，對折再對折，並將該資料撕掉丟在垃圾桶，被上訴人轉身，轉身時可以看見其雙手正在撕著某張資料，但是也看不清楚資料內容，被上訴人隨後將手中撕掉的資料往靠近鏡頭的方向丟棄，再回到原來的位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33、243至246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劉嘉享、被上訴人雖各有將手中一張資料撕掉丟棄之動作，然看不清楚資料內容，無法認定其2人撕毀上開文件，係導致上訴人無法舉證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重要文件，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難採認。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如被上訴人簽領特休未休工資之字據、已記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其他薪資表等證據資料，難認上訴人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應予准許。
　㈢關於爭執事項㈡⒈部分：
　　⒈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之例假，以每七日為一週期，依曆計算，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3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兩造之爭點在於員工旅遊之日數，是否為出勤日，或應算入休假日數。就此部分，被上訴人主張107年8月13日至16日、108年9月24日至26日、109年8月25日至27日為員工旅遊，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參與員工旅遊，並非出勤等語。對此，被上訴人主張員工旅遊係強制參加，上訴人應給付工資，並提出攝影部員工請假之證明（重勞訴卷一第465頁），觀諸該請假證明記載：「不去員工旅遊原因：想利用這三天跟公司請假，帶家人及女友出遠門，因為過年也無法好好陪家人，所以才想用這三天，懇請公司准許」等語，可見未參加員工旅遊者，需向上訴人說明原因並請求准假，衡情應屬強制參加。被上訴人因強制參加員工旅遊，自屬提供勞務之型式，應認上述日期被上訴人並非排休而屬出勤。
　　⒊上訴人雖辯稱：未參加員工旅遊者於該等日期不須請假，不需提供勞務，不會因此被扣薪，如於109年8月25至27日未參加員工旅遊之訴外人蔡志平，即未因沒有參加員工旅遊遭扣薪等語，並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月打卡明細表及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為證（本院卷一第193至201頁）。然查，上訴人所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被上訴人已否認真正（本院卷一第206頁），該等資料是否為真實，已屬有疑。且觀諸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可知，109年8月份共31日，其中所載應休日數共10日，如依蔡志平之月打卡明細表觀之，其上班日數共23日，休假日數共8日，其在休假日上班之2日，上訴人於蔡志平之薪資明細亦有「補2天薪」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95頁），是以蔡志平當月上班狀況，本不會有扣薪問題，上訴人以此辯稱員工旅遊並非強制參加等語，尚難採認。
　　⒋被上訴人以薪資表（調字卷第113至127頁）記載之底薪加計津貼作為其每月工資，符合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本文、勞事法第37條規定。另月休天數兩造同意以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為準（另五一勞工節應計入），無庸審酌被上訴人休假是否符合「一例一休」，僅需計算被上訴人月休日數是否足夠，此計算方式為上訴人不爭執。另被上訴人主張月休若有不足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應休日數時，國定假日出勤以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加給1日薪資），其餘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因例假日本應休息，且例假出勤依勞基法應予補休一日，又被上訴人皆無補休情形，是若有被上訴人例假出勤皆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亦為上訴人同意。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關於爭執事項㈡⒉部分：　　
　　⒈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平日加班費部分，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在上訴人公司內之1小時休息待命時間，屬工作時間，均應計算加班費，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之平日加班費總額為508,315元（如重勞訴卷二第165至169頁、177至216頁）等語，惟查：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勞事法第38條、勞基法第35條前段定有明文。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勞事法第38條之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⑵兩造同意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並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未滿30分鐘不計入），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被上訴人上下班打卡逾8小時之時數，如被上訴人製表所示（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此時數之正確性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有休息時間不能算加班費等語。就此，上訴人與勞方曾舉行系爭勞資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即表明依勞基法規定確實給予勞工休息時間，經說明一天工作以8小時為主，並經投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在卷可按（重勞訴卷一第85至88頁），且被上訴人為參與會議之勞方代表，並有簽名。被上訴人雖於原審否認系爭會議紀錄之形式上真正，惟被上訴人並未否認其簽名及確曾開過該次勞資會議（重勞訴卷一第174頁），僅主張該紀錄為上訴人拼接、竄改，復於上訴人在原審提出原本時，表示裝訂最後1頁有另外的裝訂孔，前3頁卻沒有，顯然前3頁更換過云云（重勞訴卷一第285頁）。然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會議紀錄是我記錄的，第一案討論事項1，這是我記錄等語明確（重勞訴卷一第317頁）。另上訴人送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備查之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第一屆資方代表為陳又瑄、林文福，勞方代表為被上訴人、鐘志陽，有勞工局111年5月24日南市勞資字第1110620908號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11頁），上開函文關於資方代表陳又瑄、勞方代表被上訴人、鐘志陽之記載，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相符（重勞訴卷一第85頁），雖上開函文中其中一名資方記載「林文福」，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潘欣慈」不同，然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於十五日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遞補、補選、改派或調減時，亦同。」，可知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雖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然尚不因備查程序未完備，而影響勞資會議決議之效力。且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第3項亦載明，資方代表得因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是尚不能僅因上開函文中所載資方代表，其中一名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不同，即認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為不實。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上訴人究竟如何將關於休息時間之決議拼接、竄改，被上訴人並已於本院稱，因上訴人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休息時間內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即工作4小時，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被上訴人就此並不爭執，並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可稽等語（本院卷一第207頁），則上訴人即可以系爭勞資會議紀錄作為反對證據，推翻勞事法第38條推定，應認被上訴人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
　　　⑶被上訴人雖以店長陳又瑄於107年6月15日、107年8月26日，曾在公司LINE群組分別通知「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只要上班打卡就禁止外出」等語，及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185至187頁），主張被上訴人係受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即使於休息用餐時間也無法自由離開公司，須隨時待命服務客戶，行蹤必須回復主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公司內之休息待命時間，應屬工作時間等語。然查，陳又瑄於原審證稱：公司制度有休息時間，有空檔就可以吃飯、喝水，只是沒有辦法說固定準時5點、6點吃，有空檔就可以隨時去吃。被上訴人提出我在群組中的訊息，是指外出要寫外出表，不然我不知道員工去哪裡，曾經所有員工都不見，後面才跟他們講要出去一定要寫外出。會發訊息「禁止大家出去買」是因為全部找不到人，一氣之下PO的，但傳完這個之後，隔天就直接寫外出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54至456頁）。參以陳又瑄於107年8月26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外出一律要填寫外出表」、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一律曠職論」（重勞訴卷一第186至187頁），可見上訴人於陳又瑄傳送「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後，實際上並非「一律禁止外出」，而係要填寫外出本後始可外出。至於王湘如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至多僅能證明其公告員工工作時間應寫外出本，不得擅自外出，無法認定係全面禁止員工於休息時間外出，是尚難以上開訊息，認定被上訴人於1小時之休息時間內仍在待命或為上訴人服勞務。況衡情，婚紗店在營業時間隨時可能有消費者上門，並無門市午休，所以「輪流」休息，保持門市有人員服務，應屬合理，若員工未能協調而同時休息，可能造成門市無人服務，是被上訴人僅擷取店長若干訊息，尚難推翻本院前述認定。另王湘如固於原審證稱：我在上訴人任職期間，沒有完整的休息時間，都要以客人為重，被上訴人在上班期間，可以用餐，但休息時間沒有，我們公司沒有休息時間，只有20分鐘以內的用餐時間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至292頁）；證人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在公司基本上沒有休息時間，午、晚餐只能找零碎時間吃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12頁）。惟上訴人聲請通知作證之陳代璇於原審則證稱：公司有宣導一天有1個小時可以休息，被上訴人是門市人員時，一天絕對有1小時休息時間，休息時間跟店長報備寫個紀錄就可以用休息時間外出，公司並沒有規定不可以去外面用餐，就我自己的經驗，在休息時間我曾經有離開公司，外出用餐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2至324頁、第327、330頁）；戴于翔於原審證稱：休息時間是自己調配，要外出時寫外出本就可以了，基本上我都有看到被上訴人在休息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4至336頁）；邱瑞華於原審證稱：上班中間有休息時間，由自己安排，休息時間我離開公司會寫外出本，據我經驗，公司沒有不准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3至344頁）。仍可見兩造聲請通知到庭作證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無法逕認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即為真實。且衡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即新冠疫情）在台灣約莫109年1月至112年期間爆發，在此期間鮮少結婚的人辦婚宴，外出也要戴口罩，不乏婚紗店受疫情影響而倒閉、苦撐，殊難想像上訴人會於109年以後有門庭若市、接單爆棚、員工無法安排1小時休息之情形。綜此，本院認上訴人應符合勞基法第35條規定，原則上勞工工作4小時，有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但因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自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勞資會議紀錄所載，是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及休息時間始末，以工作規則第6頁規範之一天工作8小時為主，則如班別為「10：00至19：00」時，工作時段應為「10：00至14：00」，之後休息1小時即「14：00至15：00」，再開始工作「15：00至19：00」，正常工作時段至19時始結束，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休息30分鐘後，延長工時係自19：30計算，而非自19：00起即計算等語，並提出其所辯平日加班費試算表（重勞訴卷二第85頁）。惟查，勞基法第35條前段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則早上10時上班，理應於下午2時休息至2時30分，復於2時30分上班至晚上6時30分，而休息至晚上7時，是員工如繼續工作，應由晚上7時計算延長工時。況且系爭勞資會議就工作時間、用餐及休息時間之議題，已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重勞訴卷一第86頁），是縱然上班之工作時段為「10：00至19：00」，被上訴人亦稱上班時間起算9小時為下班時間（本院卷一第237頁），然其中除工作8小時外，應於何時進行另外之30分鐘、30分鐘休息時間，應由員工協調安排，尚不能以班別為「10：00至19：00」，即認被上訴人僅能於「14：00至15：00」進行休息時間，而不得安排於「14：00至14：30」、「18：30至19：00」進行休息時間，否則倘依上訴人所辯，反而變成上班8小時，應給予90分鐘休息時間（即上訴人所稱「14：00至15：00」及「19：00至19：30」）才能延長工時，與勞基法規定未盡相符，變相壓縮員工延長工時之起算時間，所辯難認有理。
　　⒋承上⒉，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並扣除1小時之休息時間，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延長工時之時數，如附表二所示。又被上訴人平日每小時工資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以此計算被上訴人各月份可請求之平日加班費如附表二所示，應認被上訴人請求290,73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依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平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527,384元【計算式：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27,384元】。
　㈤關於爭執事項㈡⒊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依其主張之平日加班費數額計算，並扣除上訴人已提繳之65,288元，上訴人尚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為70,702元（本院卷一第345至347頁），上訴人則辯稱，依其不爭執之平日及假日加班費重新計算，其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僅有54,520元（如本院卷一第183頁）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雇主如有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勞工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就該退休金提繳至勞退專戶。
　　⒉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定。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因此每年2月應以前一年11月、12月及當年1月，每年8月應以5月、6月、7月之平均薪資申報勞保投保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並自3月、9月生效。
　　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補提繳70,702元至其勞退專戶，係以實領薪資上訴人提撥不足、尚有加班費未納入工資為由。就此，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以被上訴人薪資表每月實領薪資（底薪加計津貼），並將每月之加班費（即附表一、二所示加班費）計入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適用級距，並依上述⒉之方式計算，則被上訴人上述任職期間，上訴人應提繳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退休金124,056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上訴人前已提繳65,288元，則尚應補提繳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差額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則非有據。　
　㈥關於爭執事項㈢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未如實投保，違反勞工法令，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系爭勞動契約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終止不合法，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系爭勞動契約經上訴人合法終止，或係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實際上之月工資總額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金額，如附表三所示，惟上訴人確有短付被上訴人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觀諸被上訴人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資料，上訴人於106年11月15日以薪資24,000元為被上訴人投保後，嗣於108年12月1日、109年6月1日將投保薪資各調高為30,300、36,300元，並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調字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投保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金額低於如附表三所示被上訴人實際薪資，顯有高薪低保情形，且該等投保金額亦影響上訴人提撥勞保退休金之金額（調字卷第178至179頁）。上訴人並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事，亦遭勞保局裁處罰鍰，有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勞保局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49頁）。而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付之工資（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則將投保薪資高薪低報之結果，不僅違反勞退條例之勞動法令，且減少被上訴人將來退休時所得領取之勞退金數額，自有損於被上訴人權益，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如不爭執事項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核屬有據。上訴人既於111年3月16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堪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3月16日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⒉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仍有諸多表達要復職之舉，足見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於111年3月25日再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上訴人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並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復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等情，雖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至），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03至105頁、本院卷一第119至126頁）；另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記載「上訴人應自111年7月18日起至被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91,134元…」，該書狀第3頁第15行記載「兩造僱傭關係至今仍存在」等語，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第4頁第9行記載「縱認兩造之僱傭關係業因被上訴人所發被證1存證信函意思表示而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承上，縱認本案兩造僱傭關係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等語，有該起訴書、民事追加聲明狀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3、15頁、勞訴卷第30至31頁）。
　　　⑵惟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其上所載：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上訴人3日內主動通知其領取非自願離職書等語，已明確表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至被上訴人其後再寄發予上訴人之存證信函，表達要復職等語，應係為反駁上訴人存證信函中，關於因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陳述，始改稱主張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存在，請求復職，並於提起本件訴訟亦為此主張。惟被上訴人既已於系爭存證信函內載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且該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尚不能因被上訴人其後曾一度改稱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復職，即反推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兩造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況依民法第86條規定：「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是縱然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時，並無為其意思表示拘束之意思，然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訴人明知此情形之存在，是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仍不因此無效，並於到達上訴人時，發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至兩造之後所為如不爭執事項至之其他意思表示，以及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一度主張系爭勞動契約仍存在，均不影響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之事實。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追加備位聲明時（勞訴卷第27頁），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尚難採認。　　　
　　⒊又上訴人雖辯稱：縱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未如實投保」此終止事由，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早已知悉，遲至111年3月15日始以此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已逾30日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勞工依前項第6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以維持民事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該終止契約之形成權，雖應於知悉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情形之日起，30日內行使，逾期行使即不生終止之效力，然此一終止契約之形成權，並非一時性之權利，而係具有繼續性之權利，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92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雖辯稱，依據卷附被上訴人106年12月起之薪資條，皆列有「勞保費」之明細，被上訴人薪資持續調升，薪資條顯示勞保費長期仍維持504元，且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曾擔任會計工作，顯然已知悉有未如實投保之情，另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即未至上訴人上班，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被上訴人遲至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30日除斥期間，不生終止效力等語。然查，被上訴人已陳明其於系爭存證信函內所稱上訴人未如實投保，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包含上訴人短付假日及平日加班費、未如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高薪低報、未依法提撥勞退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及非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將被上訴人非法退保等情（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而上訴人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系爭前案受理後，於111年1月28日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該判決於111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觀諸系爭前案判決理由，係認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均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調字卷第90至94頁），兩造間僱傭關係既未經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單方面將被上訴人退保而未繼續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即難認符合勞工法令，上訴人以其已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等語，尚難採認。參以系爭勞保局函文主旨欄記載：「關於檢舉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說明欄記載：「一、依據台端111年12月15日檢舉書辦理。二、本局已依該單位提供之薪資資料核算，逕予更正、調整台端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等級。」等語，足認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自會影響勞工退休金月提繳薪資，且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前，上訴人仍未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而繼續有未依被上訴人每月實際薪資投保，並提繳退休金等違反勞工法規之情形，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5日向勞保局檢舉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後，勞動部始依上訴人提供之薪資資料，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金額。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在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前，上訴人仍未依法申報勞工投保薪資及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而繼續有未如實投保，致生損害於被上訴人權益之情形，於上訴人停止其違反勞動法令之行為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權利亦繼續發生等語，核屬有據。是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上訴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
　　　⑶參以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訴時，原主張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上訴人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調字卷第13至22頁）。其後於111年11月2日勞動調解程序中，上訴人當庭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及民事答辯一狀，該答辯狀記載：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即日起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等語（調字卷第191至197頁）。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1月30日提出追加聲明狀，主張縱認系爭勞動契約因被上訴人所發系爭存證信函於111年3月16日終止，亦係因上訴人有未依勞基法第14條第2、6項（按：應為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誤載）規定所致，並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失業給付等（勞訴卷第27至35頁）。對此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提出民事答辯二狀，就被上訴人之備位請求部分，記載「依被證1之存證信函所示，被上訴人業已於111年3月15日向上訴人表示『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雇主之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6日收到前開存證信函，亦即，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是以，上訴人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部分，其年資之計算應以4年4月1日為計算基準」等語（勞訴卷第75頁），致被上訴人變更聲明，不再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重勞訴卷一第171、179頁）。被上訴人變更聲明後，上訴人至112年7月10日，始提出民事更正狀稱「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79至480頁），惟其所為上開主張，不符民事訴訟法第72條：「訴訟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當事人本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生效力。」之規定，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原審備位主張，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之事實，原已為自認，並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其後撤銷自認，否認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惟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復難認已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雖辯稱如認其已為自認，因涉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是否合法之法律適用，非單純事實，應屬權利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等語，然查，系爭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兩造間自何時起不具勞動契約關係，核屬事實問題，被上訴人主張其於原審所述「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係屬權利自認，尚非可採。況縱認上訴人上開陳述非屬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本件仍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並於111年3月16日生合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難採認。
　　　⑷從而，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非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且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逾3日為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㈦關於爭執事項㈣部分：
　　按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3項前段、同法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㈧關於爭執事項㈤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1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事法第37條亦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則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不爭執事項㈤），另上訴人亦表示如本院審理後認定上訴人確實應補足加班費，則就加班費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無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32頁），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即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不爭執事項㈤），則加計前述本院認定被上訴人得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後，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止，每月所得工資如附表五所示，所得工資總額共計696,913元【計算式：121,323元（109年8月）＋70,358元（109年9月）＋112,820元（109年10月）＋112,792元（109年11月）＋130,149元（109年12月）＋149,471元（110年1月）＝696,913元】。依前述計算方式，以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所得工資總額696,913元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84日【計算式：31日＋30日＋31日＋30日＋31日＋31日＝184日】，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其每月平均工資應為113,627元【計算式：696,913元÷184日×30日＝113,6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是計算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被上訴人之平均工資113,627元作為計算基礎。
　　⒊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動之工作年資，及依第20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之年資，應予併計；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競爭、節稅等需要，同時成立業務性質相同之多數公司行號，而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亦相同，甚者為轉渡企業之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援用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甚至仍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上開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且給與員工之工作條件亦大致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是否相同之人格僅作形式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俾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5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民事判決意旨）。再參以勞基法第20條規定就不同事業單位之改組或轉讓，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則形式上公司名稱雖不同，然實質經營者同一者，其僱用勞工之工作年資，依舉輕明重原則，自應予以合併計算。
　　⒋經查，被上訴人前任職於凱驛紗公司（勞工保險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嗣任職於上訴人（勞工保險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又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又上訴人前向王湘如提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71號受理，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潘欣慈於該案稱：我是97或98年在公司任職，我在那邊工作時就知道林俊男是老闆，大小事都會經過他，他是獨資，他會把他的獨資股份分成12股，給技術乾股，106年的時候有6位股東，108年有重新改組，增加為7位股東，技術乾股抽離職務，股東就會退股，我們沒有出資等語，有該案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考（勞訴卷第305至307頁）。佐以王湘如於原審證稱：我是從91年間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實際負責人是同一個人即林俊男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9頁），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我最早應該是102年11月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的老闆都是林俊男，團隊也都是同一批人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07頁），及上訴人以民事陳述意見狀內容，敘及被上訴人、王湘如、劉嘉享三人多年來如何蒙騙林俊男之書狀內容（重勞訴卷一第267至274頁），均足以證明凱驛紗公司與上訴人公司除公司設立地址、所營事業相同外，實際上均為林俊男獨資，皆由林俊男個人決定安排公司之股份數及由何人擔任股東，其所安排之股東均未出資，如離開職務即會退股，堪認兩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
　　⒌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2年6月經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加保後，不論係任職於凱驛紗公司或上訴人，多數期間皆有持續投保事實，中間僅有106年8月11日至11月15日為退保狀態，可證被上訴人於該日以後確實不再提供勞務，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然查：
　　　⑴離職退保是指投保單位於其勞工離職時填寫退保表至勞保局辦理退保，此僅是勞保面向，但勞工在職與否，非以公司是否將勞工退保為唯一認定依據，僅以「退保」與「加保」間逾3個月，即認被上訴人已自凱驛紗公司離職，未必與實際狀況相符。
　　　⑵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6年8月11日起仍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等語。然查：
　　　　①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雖載：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待被上訴人身體健康恢復後再轉回原來職務，因上訴人對於外場計時人員均未投保勞健保，恰巧遇上上訴人前後身轉換，始出現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於106年11月15日加保於上訴人之情況等語（重勞訴卷一第181頁），並提出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證（原審卷一第189至190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上訴人並提出106年8、9月份簽到表、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辯稱其上均無被上訴人之簽名等語，而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6年8、9月份簽到表、排班表，雖亦經被上訴人否認真正，然經本院當庭勘驗上訴人所提出存放有上開簽到表檔案之手機操作畫面，照片顯示之日期與卷附資料顯示日期相同，分別為106年8月25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106年8月18日（重勞訴卷一第243頁）、106年8月24日（重勞訴卷一第247頁）、106年9月11日（重勞訴卷一第251頁）、106年11月13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另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檔案顯示之修改日期為106年8月1日（參本院卷一第320至321頁勘驗筆錄），核與該等資料所載月份相符，則上訴人主張，依其所留存106年8至11月間之外展人員簽到表及排班表，並無被上訴人簽到紀錄等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106年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真正，尚難認定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間，有擔任上訴人之外展計時人員。
　　　　②被上訴人嗣於112年12月27日民事準備㈤狀、113年12月23日提出民事二審陳述意見狀，雖改稱：於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向林俊男表示欲以留職停薪之方式暫時休息，惟林俊男考量當時公司業務量，以及當時網路部人員劉嘉享亦因家庭因素（時有居家辦公之必要），無法負擔網路部（該部門僅劉嘉享一人） 所有業務，便表示被上訴人可採取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之方式，繼續為公司提供勞務，薪資由劉嘉享統一領取後，再由被上訴人與劉嘉享私下分配，網路部人員之業務內容除負責公司內部（對外軟硬體行銷、公司內部網路軟硬體維護與採購、公司庶務即維修總管）外，尚包含公司外展（百貨廠商接洽、展場勘查、定點人潮勘查、各大夜市、外場庶務、展覽場進撤場事務），與上訴人聘任之外展銷售「業務」人員（即上訴人所稱工讀生或接單手）不同，因此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名字，被上訴人計薪方式為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等語（重勞訴卷二第164-1至164-2頁、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被上訴人前述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所載，其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並提出外展人員排班表之主張，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形。
　　　　③王湘如雖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當時被上訴人因為身體的關係，上固定班時間他吃不消，他自己跟老闆協商由正職人員轉為外場人員，林俊男跟我說被上訴人要調職，不能上正常班，變成機動性，被上訴人去支援外場，外展人員是幫公司看外展的場地，我們會去夜市擺攤，也會作外展狀況排除，假設是在賣場像家樂福，都是一整天的，假設是夜市，就是晚上的時間，他跟劉嘉享相互COVER，他們工作性質那時是重疊的，被上訴人應該是106年11月回歸上訴人公司擔任正職人員；重勞訴卷一第375頁是我跟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左邊106年10月26日對話紀錄，是被上訴人傳了一個收據給我，是被上訴人幫公司去處理外展的收據，該活動在高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8至290頁、第294頁、第297至298頁）。另劉嘉享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因為被上訴人的身體狀況，林俊男調整被上訴人職務，當時我跟他共同分擔網路行銷，包括外展跟狀況排除，我們職務內容大致相同，但那時老闆將他退保，因為我們屬於同個職務，我應該沒有退保，那時我居家辦公，沒辦法執行時，老闆就會叫我指派被上訴人去做，但他有把被上訴人退保，所以錢不能匯他戶頭，不然會被查；外展人員做場地勘察、安排、接洽還有狀況排除，不用簽到，工作直接對老闆；我印象被上訴人於11月回歸正職人員；如重勞訴卷一第191頁的薪資表，106年8月到11月的薪資表，是我本人的，如領了28,658元，其中15,000元是要給被上訴人，因為那時我們都是外展人員，錢都匯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09至310頁、第315至316頁、第319頁）。
　　　　④然查，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已如前述，是其等之證述本非無偏頗之可能，如無相關客觀資料佐證，尚難僅以其2人之證述，逕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觀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之106年10月26日LINE對話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左方），業經上訴人否認其真正，且該次對話紀錄中，被上訴人所傳送給王湘如之照片，記載「高雄市岡山區106年農曆九月十五日籃籗會民俗活動攤位使用繳費收據」，申請人記載「林文福」，無法自該收據看出是否為上訴人外展活動之單據，在被上訴人傳送該單據之前後，亦未見被上訴人與王湘如有就該收據或外展活動等工作事項為討論；王湘如於該日另傳送「衣服的事我問了」、「沒什麼大問題」、「你再報價」、「細節你自己再找經理」等語，亦無法看出係在討論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服勞務之相關事宜，是尚難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該次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當時係在為上訴人提供勞務。
　　　　⑤又王湘如、劉嘉享雖均證稱106年8至11月與劉嘉享共同分擔工作等語，惟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其沒有退保（重勞訴卷一第309頁），倘被上訴人、劉嘉享當時均因個人因素，須共同分擔工作，則上訴人應無仍為劉嘉享投保，卻僅將被上訴人退保，復將被上訴人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之必要。被上訴人雖提出劉嘉享106年8月至11月之薪資表、劉嘉享及被上訴人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1至195頁），主張106年8至11月間，上訴人有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後，再由劉嘉享匯予被上訴人之情形，惟上開薪資表、交易明細均經上訴人否認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29至231頁），並辯稱該薪資條中央「業績獎金明細」欄關於「含小緯PT-15000元（10天）」之記載方式，與上訴人正規薪資條（如調字卷第113至127頁）之計算方式有別等語；又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5頁），無法看出係由何人之帳戶匯至何人之帳戶內，且該2筆分別於106年9月20日、106年11月20日各匯30,000元、20,000元之款項，縱係由劉嘉享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亦無法認定係劉嘉享將被上訴人應取得之薪資匯款給被上訴人。況觀其中於106年9月20日匯款30,000元之紀錄，依該頁記載，竟包含被上訴人於106年9月23日、9月24日外展日期之薪資，形成被上訴人尚未於該2日提供勞務，劉嘉享便將被上訴人薪資匯給被上訴人之情形，實難認合理。
　　　　⑥又若如被上訴人所辯及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被上訴人於該段時間與劉嘉享之工作性質重疊，上訴人係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一併匯入劉嘉享帳戶，則上訴人理應按劉嘉享、被上訴人二人之工作情形，計算劉嘉享、被上訴人分別應領取之薪資，再將金額加總後，一併匯給劉嘉享，以求公平。惟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劉嘉享之薪資條，可知劉嘉享並非以日計薪，其於106年8至10月之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與其他津貼加總，扣除應扣款額後，得出薪資總額，並非將被上訴人得領取之薪資外加於劉嘉享得領取之薪資方式計薪。且依被上訴人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係與劉嘉享「平分工作」，公司只將一人份薪資匯給劉嘉享，劉嘉享再將1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語（重勞訴卷二第229頁），然觀上開薪資條之記載，劉嘉享並非將其所領取之薪資與被上訴人「平分」，劉嘉享每月僅能領取其原本薪資金額，扣除被上訴人該月份「工作日數乘以1,500元」後之餘額，此形成劉嘉享於106年8至10月份所得薪資，於扣除被上訴人主張每月得領取之薪資後，甚至還少於劉嘉享個人得取得薪資之情形。
　　　　⑦又被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6年8月至11月係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並引用其在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上記載有「緯」之日數為證（本院卷一第340頁、重勞訴卷一第189至195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已如前述，且若依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23日書狀中所述，上訴人所提出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即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之名字等語（本院卷一第340頁），則被上訴人自無須參與外展人員排班，其提出記載有其姓名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189頁）為依據，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之薪資以日薪1,500元計算，自難認可採。
　　　　⑧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公司內部員工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349至365頁），最早之對話時間為106年11月17日後，尚難以此逕認被上訴人在該等對話前之期日，即係從事與該等對話相同或類似之職務內容。又被上訴人所提出陳又瑄所傳送另名員工離職申請書之對話訊息（本院卷一第367頁），亦與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15日間是否任職於上訴人乙事，並無必然關聯。綜合上情，尚難認定在106年11月9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傳送有關該隔日上午提早進公司上班之對話記錄前，被上訴人已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間，有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提供勞務之事實。
　　　　⑨又王湘如、劉嘉享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證言雖可能有偏袒被上訴人之虞，惟其等證述內容若有事跡可循、證物相佐，仍足以印證與事實相符。依上所述，固難認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有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惟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劉嘉享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其上顯示被上訴人曾傳送訊息給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即原證23，原審卷一第377頁），劉嘉享並於原審證稱：原證23是我與被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依照字面上來看，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回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6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王湘如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顯示王湘如於當日下午12時26分、12時32分與被上訴人進行通話後，被上訴人於當日下午7時27分傳送「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之訊息給王湘如，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之後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再於下午7時38分通話（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王湘如於原審並證稱：這是我與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在106年11月9日傳訊息說明天早上10點半去公司，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進公司上班，11月10日我請被上訴人到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頁）。上訴人在原審並不否認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387頁），足認被上訴人曾於106年11月9日傳送訊息向劉嘉享表示「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則將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在同日傳送給王湘如，記載有「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等語之LINE對話紀錄互核以觀，均有提及王湘如聯繫被上訴人明早回公司上班打文件之事，並參酌上開劉嘉享、王湘如之證述，堪認被上訴人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於106年11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亦為真正，且足認被上訴人向王湘如表示於106年11月10日要進公司，係因經王湘如通知於該日提早上班之緣故。陳又瑄雖於原審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妳說被上訴人11月之後才到職，妳說妳8月進去，如果被上訴人是11月才到職，妳前面剛剛講的那段話，是哪時候跟他的溝通？）他常常會跑進公司，拿個吃的，拿個什麼，很正常。」、「（在被上訴人106年11月入職之前，就會跑進公司拿東西？）有時候他也會進來找我們聊天，很正常，因為他也不是新進員工，他也進進出出很多次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3頁），惟被上訴人縱於106年11月前曾有進出上訴人公司，與上訴人員工聊天或拿取物品，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0日進公司並非為了上班，陳又瑄上開證述，無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再者，觀諸劉嘉享與被上訴人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當日上午11時14分劉嘉享向被上訴人表示「在開山路吃」後，被上訴人向劉嘉享表示「好。」、「發票記得抽起來。」，顯示傳送之時間雖分別為11時14分、11時17分，然下方關於「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並未顯示傳送時間為上午11時17分（重勞訴卷一第377頁），是上訴人辯稱：對照王湘如當日首次與被上訴人通話之時間為下午12時4分（重勞訴卷一第205頁），可見當日被上訴人對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時，不存在「王湘如通知被上訴人復職」之對話紀錄云云，亦非可採。至上訴人於本院雖又否認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上開LINE對話紀錄之真正（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然上訴人既於原審已不爭執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於本院復又爭執其證稱，卻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原證23之並非真正，所辯尚難採認。
　　　　⑩上訴人雖辯稱：依據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7月6日民事準備二狀所載，上訴人員工若有出勤外務致無法打卡或發生其餘無法按時打卡之情況，都會轉知會計人員，再由會計人員手寫或蓋章註記等語（原審卷一第462頁），陳又瑄亦於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我們就算去展場，他也要先進公司打卡才能進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1頁），如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至106年11月期間確曾受僱於上訴人，理應留存打卡紀錄，然觀被上訴人係於106年11月15日才有第一筆打卡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66頁），足證被上訴人未曾於該期間受僱於上訴人等語。然查，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份之打卡明細表，均經被上訴人爭執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86頁），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雖無法認定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仍持續受僱於上訴人，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其於106年11月9日與劉嘉享、王湘如之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1月10日至上訴人處上班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尚難以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11月份打卡明細表，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5日起始有打卡紀錄，即認被上訴人並非自106年11月10日已回上訴人處上班。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既已於未滿3個月之106年11月10日回上訴人公司上班（差1天），則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其前後工作年資，自應合併計算。
　　⒍又被上訴人主張，其係102年3月25日即任職於上訴人，因林俊男先將被上訴人加保於職業工會，其工作年資應自102年3月25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時起算等語，上訴人則否認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已任職於上訴人。經查，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王湘如、劉嘉享於原審並均證稱其等加保於上訴人公司前，曾先投保於職業工會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6頁、第308頁），雖其二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之利害關係，然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交易往來明細表，於102年4月10日、102年5月10日、102年6月10日、102年7月10日，分別有轉帳金額為15,444元、23,326元、31,100元、31,171元之款項匯入，備註欄均記載為「薪轉」，轉帳帳號欄均記載「轉出0000000000000000」（下稱0000帳戶）（本院卷二第27至30頁），上訴人對於0000帳戶是上訴人公司帳戶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5頁），且觀諸上開交易往來明細表，上訴人亦係以0000帳戶，於102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按月將被上訴人薪資匯入系爭帳戶（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係加保於職業工會，然上訴人於102年4月10日至6月10日，即按月將薪資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則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2年3月25日起即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係因林俊男之要求，在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前，先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投保於職業工會乙節，堪認可信。
　　⒎準此，應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且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任職之期間，應與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則至111年3月16日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8年11月20日，新制資遣基數為4＋35/72｛計算式〔8＋（11＋20÷30）÷12)〕÷2｝，兩造亦對於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公司，且符合勞基法第10條規定，則資遣費計算基數為「4＋35/72」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4頁），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509,743元【計算式：113,627元×（4＋35/72）＝509,743】，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㈨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1,107,465元【計算式：34,200元（失業給付損害）＋36,138元（特休未休工資）＋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09,743元（資遣費）】。其中1,008,079元部分（即上開失業給付損害、特休未休工資、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及資遣費中之410,357元部分合計金額），係被上訴人原審即請求給付，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民事追加聲明㈡狀係於112年2月4日送達上訴人（勞訴卷第309頁），另99,386元部分，則係被上訴人於本院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追加請求，該書狀係於113年10月22日送達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69、320頁）；則被上訴人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1,008,079元，一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99,386元，一併請求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㈠給付1,107,465元，及其中1,008,079元部分部分，自112年2月5日起，其中99,386元部分，自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暨㈢上訴人應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審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即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資遣費中之12,912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附帶上訴。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221,070元本息，其中99,386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尚難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

		休息日加班費
(1日)

		國定假日加班費
(1日)

		行政院公布
應休天數

		實際已休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

		已給付金額

		尚應給付加班費



		106

		1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0

		9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1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10

		2

		1

		2,996元



		947元



		0

		3,943元





		107

		3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8

		4

		4

		0

		5,992元

		0

		0

		5,992元



		107

		4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6,452元

		2,026元



		0

		8,478元



		107

		5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含1天國定假日)

		6

		1

		1

		1,613元



		1,013元



		0

		2,626元





		107

		6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6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7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5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8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4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9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8

		2

		1

		3,226元

		1,013元

		1,600元

		2,639元





		107

		10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613元

		0

		0

		1,613元





		107

		1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8

		0

		0

		0

		0

		0

		0



		107

		1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10

		0

		0

		0

		0

		0

		0



		108

		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0

		1

		0

		1,013元

		0

		1,013元





		108

		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9

		3

		1

		4,839元

		1,013元

		1700

		4,152元





		108

		3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6

		5

		0

		8,065元

		0

		0

		8,065元



		108

		4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3

		5

		2

		9,020元

		2,266元

		0

		11,286元



		108

		5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7

		1

		1

		1,804元

		1,133元

		0

		2,937元





		108

		6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3

		7

		1

		12,628元

		1,133元

		3,200元

		10,561元





		108

		7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8

		3

		5

		0

		9,020元

		0

		2,400元

		6,620元



		108

		8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4

		5

		0

		9,020元

		0

		3,200元

		5,820元



		108

		9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3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8

		10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4

		4

		1

		8,128元



		1,280元

		3,200元

		6,208元



		108

		1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4

		5

		0

		10,160元

		0

		3,200元

		6,960元



		108

		1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4
(含5天國定假日)

		7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9

		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6,096元

		1,280元



		3,200元

		4,176元



		109

		3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4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4

		4

		2

		8,128元

		2,560元



		3,200元



		7,488元



		109

		5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4

		6

		1

		19,050元

		2,000元



		5,600元

		15,450元



		109

		6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9,525元

		2,000元



		3,200元

		8,325元





		109

		7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8

		7

		1

		0

		3,175元

		0

		1,600元

		1,575元



		109

		8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0

		3

		7

		0

		18,487元

		0

		3,200元

		15,287元





		109

		9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7

		5

		2

		0

		5,282元

		0

		2,400元



		2,882元





		109

		10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10,564元

		3,334元

		3,200元



		10,698元



		109

		1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9

		5

		4

		0

		10,564元

		0

		3,200元

		7,364元



		109

		1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8

		7

		1

		0

		2,641元

		0

		1,600元

		1,041元



		110

		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5

		5

		1

		13,205元



		1,667元

		3,200元

		11,672元





		110

		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5天國定假日)

		7

		4

		1

		10,564元



		1,667元



		3,200元



		9,031元





		


		


		


		


		


		


		


		


		


		


		


		


		總計：
236,654元









附表二：平日加班費（新臺幣）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6.12.01

		


		


		107.01.01

		


		


		107.02.01

		


		


		107.03.01

		0.5

		




		106.12.02

		


		


		107.01.02

		


		


		107.02.02

		


		


		107.03.02

		


		




		106.12.03

		


		


		107.01.03

		


		


		107.02.03

		


		


		107.03.03

		1.5

		




		106.12.04

		


		


		107.01.04

		


		


		107.02.04

		


		


		107.03.04

		


		




		106.12.05

		2

		1

		107.01.05

		


		


		107.02.05

		


		


		107.03.05

		2

		0.5



		106.12.06

		


		


		107.01.06

		0.5

		


		107.02.06

		2

		1

		107.03.06

		2

		1



		106.12.07

		


		


		107.01.07

		


		


		107.02.07

		


		


		107.03.07

		0.5

		




		106.12.08

		


		


		107.01.08

		1

		


		107.02.08

		


		


		107.03.08

		


		




		106.12.09

		


		


		107.01.09

		2

		1

		107.02.09

		


		


		107.03.09

		


		




		106.12.10

		


		


		107.01.10

		


		


		107.02.10

		1

		


		107.03.10

		1.5

		




		106.12.11

		


		


		107.01.11

		


		


		107.02.11

		


		


		107.03.11

		2

		2



		106.12.12

		2

		1

		107.01.12

		


		


		107.02.12

		0.5

		


		107.03.12

		


		




		106.12.13

		


		


		107.01.13

		


		


		107.02.13

		


		


		107.03.13

		2

		1



		106.12.14

		


		


		107.01.14

		


		


		107.02.14

		1

		


		107.03.14

		2

		




		106.12.15

		


		


		107.01.15

		


		


		107.02.15

		


		


		107.03.15

		0.5

		




		106.12.16

		


		


		107.01.16

		2

		2

		107.02.16

		


		


		107.03.16

		


		




		106.12.17

		


		


		107.01.17

		1

		


		107.02.17

		


		


		107.03.17

		


		




		106.12.18

		


		


		107.01.18

		0.5

		


		107.02.18

		


		


		107.03.18

		


		




		106.12.19

		2

		1

		107.01.19

		


		


		107.02.19

		


		


		107.03.19

		


		




		106.12.20

		


		


		107.01.20

		


		


		107.02.20

		


		


		107.03.20

		2

		1



		106.12.21

		


		


		107.01.21

		


		


		107.02.21

		1

		


		107.03.21

		


		




		106.12.22

		


		


		107.01.22

		


		


		107.02.22

		1.5

		


		107.03.22

		


		




		106.12.23

		


		


		107.01.23

		2

		1

		107.02.23

		0.5

		


		107.03.23

		


		




		106.12.24

		


		


		107.01.24

		


		


		107.02.24

		


		


		107.03.24

		


		




		106.12.25

		0.5

		


		107.01.25

		


		


		107.02.25

		1

		


		107.03.25

		


		




		106.12.26

		


		


		107.01.26

		


		


		107.02.26

		0.5

		


		107.03.26

		


		




		106.12.27

		


		


		107.01.27

		


		


		107.02.27

		2

		1

		107.03.27

		2

		1



		106.12.28

		


		


		107.01.28

		


		


		107.02.28

		


		


		107.03.28

		


		




		106.12.29

		1

		


		107.01.29

		


		


		


		


		


		107.03.29

		


		




		106.12.30

		0.5

		


		107.01.30

		2

		1

		


		


		


		107.03.30

		


		




		106.12.31

		


		


		107.01.31

		


		


		


		


		


		107.03.31

		


		




		合計

		8小時

		3小時

		合計

		11小時

		5小時

		合計

		11小時

		2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8小時＝1,264元。加班2類：118元×1.67×3小時＝591元。1,264元＋591元＝1,855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5小時＝985元。1,738元＋985元＝2,723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2小時＝394元。1,738元＋394元＝2,132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8.5小時＝2,923元。加班2類：118元×1.67×6.5小時＝1,281元。2,923元＋1,281元＝4,204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4.01

		


		


		107.05.01

		0.5

		


		107.06.01

		


		


		107.07.01

		


		




		107.04.02

		


		


		107.05.02

		


		


		107.06.02

		


		


		107.07.02

		1

		




		107.04.03

		2

		1

		107.05.03

		


		


		107.06.03

		


		


		107.07.03

		2

		1



		107.04.04

		


		


		107.05.04

		


		


		107.06.04

		2

		2.5

		107.07.04

		


		




		107.04.05

		


		


		107.05.05

		


		


		107.06.05

		2

		1

		107.07.05

		


		




		107.04.06

		1

		


		107.05.06

		


		


		107.06.06

		0.5

		


		107.07.06

		


		




		107.04.07

		


		


		107.05.07

		2

		1.5

		107.06.07

		


		


		107.07.07

		


		




		107.04.08

		


		


		107.05.08

		2

		1

		107.06.08

		


		


		107.07.08

		


		




		107.04.09

		


		


		107.05.09

		


		


		107.06.09

		


		


		107.07.09

		


		




		107.04.10

		2

		4

		107.05.10

		


		


		107.06.10

		


		


		107.07.10

		2

		1



		107.04.11

		


		


		107.05.11

		


		


		107.06.11

		2

		0.5

		107.07.11

		


		




		107.04.12

		


		


		107.05.12

		


		


		107.06.12

		2

		1

		107.07.12

		


		




		107.04.13

		


		


		107.05.13

		


		


		107.06.13

		


		


		107.07.13

		


		




		107.04.14

		0.5

		


		107.05.14

		


		


		107.06.14

		


		


		107.07.14

		0.5

		




		107.04.15

		


		


		107.05.15

		2

		1

		107.06.15

		


		


		107.07.15

		


		




		107.04.16

		


		


		107.05.16

		1

		


		107.06.16

		0.5

		


		107.07.16

		


		




		107.04.17

		2

		2.5

		107.05.17

		1.5

		


		107.06.17

		


		


		107.07.17

		0.5

		




		107.04.18

		


		


		107.05.18

		1.5

		


		107.06.18

		


		


		107.07.18

		


		




		107.04.19

		


		


		107.05.19

		


		


		107.06.19

		2

		1

		107.07.19

		


		




		107.04.20

		


		


		107.05.20

		


		


		107.06.20

		


		


		107.07.20

		


		




		107.04.21

		


		


		107.05.21

		


		


		107.06.21

		


		


		107.07.21

		


		




		107.04.22

		


		


		107.05.22

		2

		1.5

		107.06.22

		


		


		107.07.22

		


		




		107.04.23

		


		


		107.05.23

		


		


		107.06.23

		


		


		107.07.23

		


		




		107.04.24

		2

		3

		107.05.24

		


		


		107.06.24

		


		


		107.07.24

		2

		1



		107.04.25

		


		


		107.05.25

		


		


		107.06.25

		


		


		107.07.25

		0.5

		




		107.04.26

		


		


		107.05.26

		


		


		107.06.26

		2

		1

		107.07.26

		


		




		107.04.27

		


		


		107.05.27

		


		


		107.06.27

		


		


		107.07.27

		


		




		107.04.28

		0.5

		


		107.05.28

		


		


		107.06.28

		0.5

		


		107.07.28

		0.5

		




		107.04.29

		0.5

		


		107.05.29

		2

		1

		107.06.29

		


		


		107.07.29

		1

		




		107.04.30

		


		


		107.05.30

		1

		


		107.06.30

		


		


		107.07.30

		0.5

		




		


		


		


		107.05.31

		0.5

		


		


		


		


		107.07.31

		


		




		合計

		10.5小時

		10.5小時

		合計

		16小時

		6小時

		合計

		13.5小時

		7小時

		合計

		10.5小時

		3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10.5小時＝2,226元。1,785元＋2,226元＝4,011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6小時＝2,72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720元＋1,272元＝3,9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5小時＝2,295元。加班2類：127元×1.67×7小時＝1,484元。2,295元＋1,484元＝3,779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3小時＝636元。1,785元＋636元＝2,421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8.01

		


		


		107.09.01

		


		


		107.10.01

		


		


		107.11.01

		


		




		107.08.02

		2

		2

		107.09.02

		


		


		107.10.02

		


		


		107.11.02

		


		




		107.08.03

		1.5

		


		107.09.03

		


		


		107.10.03

		


		


		107.11.03

		


		




		107.08.04

		1

		


		107.09.04

		


		


		107.10.04

		


		


		107.11.04

		


		




		107.08.05

		1

		


		107.09.05

		


		


		107.10.05

		


		


		107.11.05

		


		




		107.08.06

		1.5

		


		107.09.06

		


		


		107.10.06

		


		


		107.11.06

		


		




		107.08.07

		2

		1.5

		107.09.07

		


		


		107.10.07

		2

		1

		107.11.07

		


		




		107.08.08

		1.5

		


		107.09.08

		


		


		107.10.08

		


		


		107.11.08

		


		




		107.08.09

		


		


		107.09.09

		


		


		107.10.09

		


		


		107.11.09

		


		




		107.08.10

		


		


		107.09.10

		


		


		107.10.10

		2

		


		107.11.10

		


		




		107.08.11

		


		


		107.09.11

		


		


		107.10.11

		


		


		107.11.11

		


		




		107.08.12

		


		


		107.09.12

		


		


		107.10.12

		


		


		107.11.12

		


		




		107.08.13

		


		


		107.09.13

		


		


		107.10.13

		


		


		107.11.13

		


		




		107.08.14

		


		


		107.09.14

		


		


		107.10.14

		


		


		107.11.14

		


		




		107.08.15

		


		


		107.09.15

		


		


		107.10.15

		


		


		107.11.15

		


		




		107.08.16

		


		


		107.09.16

		


		


		107.10.16

		


		


		107.11.16

		


		




		107.08.17

		


		


		107.09.17

		


		


		107.10.17

		


		


		107.11.17

		2

		




		107.08.18

		


		


		107.09.18

		


		


		107.10.18

		


		


		107.11.18

		


		




		107.08.19

		


		


		107.09.19

		


		


		107.10.19

		


		


		107.11.19

		0.5

		




		107.08.20

		


		


		107.09.20

		


		


		107.10.20

		


		


		107.11.20

		


		




		107.08.21

		2

		1

		107.09.21

		


		


		107.10.21

		


		


		107.11.21

		


		




		107.08.22

		


		


		107.09.22

		


		


		107.10.22

		


		


		107.11.22

		


		




		107.08.23

		


		


		107.09.23

		


		


		107.10.23

		


		


		107.11.23

		


		




		107.08.24

		


		


		107.09.24

		


		


		107.10.24

		


		


		107.11.24

		


		




		107.08.25

		


		


		107.09.25

		


		


		107.10.25

		


		


		107.11.25

		


		




		107.08.26

		


		


		107.09.26

		


		


		107.10.26

		


		


		107.11.26

		


		




		107.08.27

		


		


		107.09.27

		


		


		107.10.27

		


		


		107.11.27

		


		




		107.08.28

		2

		1

		107.09.28

		


		


		107.10.28

		


		


		107.11.28

		0.5

		




		107.08.29

		1

		


		107.09.29

		


		


		107.10.29

		


		


		107.11.29

		


		




		107.08.30

		2

		2.5

		107.09.30

		


		


		107.10.30

		


		


		107.11.30

		0.5

		




		107.08.31

		


		


		


		


		


		107.10.31

		


		


		


		


		




		合計

		17.5小時

		8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4小時

		1小時

		合計

		3.5小時

		0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7.5小時＝2,975元。加班2類：127元×1.67×8小時＝1,696元。2,975元＋1,696元＝4,671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4小時＝680元。加班2類：127元×1.67×1小時＝212元。680元＋212元＝8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3.5小時＝595元。加班2類：127元×1.67×0小時＝0元。595元＋0元＝595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12.01

		


		


		108.01.01

		


		


		108.02.01

		


		


		108.03.01

		0.5

		




		107.12.02

		


		


		108.01.02

		


		


		108.02.02

		


		


		108.03.02

		


		




		107.12.03

		


		


		108.01.03

		


		


		108.02.03

		


		


		108.03.03

		


		




		107.12.04

		


		


		108.01.04

		


		


		108.02.04

		


		


		108.03.04

		


		




		107.12.05

		


		


		108.01.05

		2

		1.5

		108.02.05

		


		


		108.03.05

		2

		1



		107.12.06

		


		


		108.01.06

		


		


		108.02.06

		


		


		108.03.06

		


		




		107.12.07

		


		


		108.01.07

		


		


		108.02.07

		


		


		108.03.07

		0.5

		




		107.12.08

		


		


		108.01.08

		1

		


		108.02.08

		


		


		108.03.08

		


		




		107.12.09

		


		


		108.01.09

		


		


		108.02.09

		


		


		108.03.09

		


		




		107.12.10

		


		


		108.01.10

		1

		


		108.02.10

		


		


		108.03.10

		


		




		107.12.11

		


		


		108.01.11

		


		


		108.02.11

		


		


		108.03.11

		2

		1.5



		107.12.12

		


		


		108.01.12

		


		


		108.02.12

		


		


		108.03.12

		2

		1.5



		107.12.13

		


		


		108.01.13

		


		


		108.02.13

		


		


		108.03.13

		0.5

		




		107.12.14

		


		


		108.01.14

		0.5

		


		108.02.14

		


		


		108.03.14

		


		




		107.12.15

		


		


		108.01.15

		2

		1

		108.02.15

		


		


		108.03.15

		


		




		107.12.16

		


		


		108.01.16

		


		


		108.02.16

		


		


		108.03.16

		


		




		107.12.17

		


		


		108.01.17

		0.5

		


		108.02.17

		


		


		108.03.17

		


		




		107.12.18

		


		


		108.01.18

		0.5

		


		108.02.18

		


		


		108.03.18

		1

		




		107.12.19

		


		


		108.01.19

		


		


		108.02.19

		


		


		108.03.19

		2

		1



		107.12.20

		


		


		108.01.20

		


		


		108.02.20

		


		


		108.03.20

		


		




		107.12.21

		


		


		108.01.21

		1

		


		108.02.21

		


		


		108.03.21

		


		




		107.12.22

		


		


		108.01.22

		


		


		108.02.22

		


		


		108.03.22

		0.5

		




		107.12.23

		


		


		108.01.23

		


		


		108.02.23

		


		


		108.03.23

		


		




		107.12.24

		


		


		108.01.24

		


		


		108.02.24

		


		


		108.03.24

		


		




		107.12.25

		


		


		108.01.25

		


		


		108.02.25

		


		


		108.03.25

		


		




		107.12.26

		


		


		108.01.26

		1

		


		108.02.26

		


		


		108.03.26

		2

		1



		107.12.27

		


		


		108.01.27

		


		


		108.02.27

		


		


		108.03.27

		


		




		107.12.28

		


		


		108.01.28

		


		


		108.02.28

		


		


		108.03.28

		


		




		107.12.29

		


		


		108.01.29

		


		


		


		


		


		108.03.29

		


		




		107.12.30

		


		


		108.01.30

		


		


		


		


		


		108.03.30

		


		




		107.12.31

		


		


		108.01.31

		


		


		


		


		


		108.03.31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9.5小時

		2.5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13小時

		6小時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9.5小時＝1,615元。加班2類：127元×1.67×2.5小時＝530元。1,615元＋530元＝2,145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小時＝2,21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210元＋1,272元＝3,482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4.01

		


		


		108.05.01

		


		


		108.06.01

		2

		1

		108.07.01

		1

		




		108.04.02

		


		


		108.05.02

		


		


		108.06.02

		


		


		108.07.02

		2

		3



		108.04.03

		


		


		108.05.03

		


		


		108.06.03

		2

		2.5

		108.07.03

		0.5

		




		108.04.04

		0.5

		


		108.05.04

		


		


		108.06.04

		2

		1

		108.07.04

		1

		




		108.04.05

		


		


		108.05.05

		


		


		108.06.05

		2

		1

		108.07.05

		


		




		108.04.06

		


		


		108.05.06

		


		


		108.06.06

		2

		4

		108.07.06

		1

		




		108.04.07

		


		


		108.05.07

		2

		2

		108.06.07

		2

		3.5

		108.07.07

		


		




		108.04.08

		


		


		108.05.08

		1

		


		108.06.08

		1

		


		108.07.08

		


		




		108.04.09

		2

		1

		108.05.09

		


		


		108.06.09

		2

		0.5

		108.07.09

		


		




		108.04.10

		


		


		108.05.10

		0.5

		


		108.06.10

		0.5

		


		108.07.10

		


		




		108.04.11

		


		


		108.05.11

		


		


		108.06.11

		


		


		108.07.11

		1.5

		




		108.04.12

		


		


		108.05.12

		1.5

		


		108.06.12

		1.5

		


		108.07.12

		


		




		108.04.13

		


		


		108.05.13

		0.5

		


		108.06.13

		


		


		108.07.13

		


		




		108.04.14

		


		


		108.05.14

		2

		1

		108.06.14

		1.5

		


		108.07.14

		


		




		108.04.15

		


		


		108.05.15

		0.5

		


		108.06.15

		2

		


		108.07.15

		1

		




		108.04.16

		2

		1

		108.05.16

		


		


		108.06.16

		2

		


		108.07.16

		


		




		108.04.17

		2

		


		108.05.17

		0.5

		


		108.06.17

		2

		1

		108.07.17

		


		




		108.04.18

		


		


		108.05.18

		


		


		108.06.18

		


		


		108.07.18

		2

		0.5



		108.04.19

		


		


		108.05.19

		1.5

		


		108.06.19

		1

		


		108.07.19

		


		




		108.04.20

		


		


		108.05.20

		


		


		108.06.20

		2

		2

		108.07.20

		


		




		108.04.21

		


		


		108.05.21

		


		


		108.06.21

		


		


		108.07.21

		0.5

		




		108.04.22

		2

		


		108.05.22

		0.5

		


		108.06.22

		


		


		108.07.22

		2

		0.5



		108.04.23

		2

		1

		108.05.23

		


		


		108.06.23

		0.5

		


		108.07.23

		2

		0.5



		108.04.24

		1.5

		


		108.05.24

		


		


		108.06.24

		0.5

		


		108.07.24

		


		




		108.04.25

		1

		


		108.05.25

		


		


		108.06.25

		


		


		108.07.25

		1

		




		108.04.26

		2

		0.5

		108.05.26

		


		


		108.06.26

		1.5

		


		108.07.26

		2

		2



		108.04.27

		1.5

		


		108.05.27

		


		


		108.06.27

		0.5

		


		108.07.27

		


		




		108.04.28

		1.5

		


		108.05.28

		2

		1.5

		108.06.28

		2

		1

		108.07.28

		


		




		108.04.29

		2

		2

		108.05.29

		


		


		108.06.29

		2

		


		108.07.29

		


		




		108.04.30

		2

		1

		108.05.30

		


		


		108.06.30

		


		


		108.07.30

		


		




		


		


		


		108.05.31

		1.5

		


		


		


		


		108.07.31

		1

		




		合計

		22小時

		6.5小時

		合計

		14小時

		4.5小時

		合計

		34.5小時

		17.5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2小時＝4,180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4,180元＋1,541元＝5,721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4小時＝2,660元。加班2類：142元×1.67×4.5小時＝1,067元。2,660元＋1,067元＝3,727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34.5小時＝6,5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7.5小時＝4,148元。6,555元＋4,148元＝10,703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8.5小時＝3,515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3,515元＋1,541元＝5,056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8.01

		2

		1.5

		108.09.01

		


		


		108.10.01

		


		


		108.11.01

		2

		3



		108.08.02

		2

		2.5

		108.09.02

		1.5

		


		108.10.02

		


		


		108.11.02

		2

		




		108.08.03

		2

		


		108.09.03

		2

		1

		108.10.03

		2

		0.5

		108.11.03

		1.5

		




		108.08.04

		


		


		108.09.04

		


		


		108.10.04

		2

		


		108.11.04

		2

		0.5



		108.08.05

		


		


		108.09.05

		0.5

		


		108.10.05

		1.5

		


		108.11.05

		


		




		108.08.06

		2

		3

		108.09.06

		


		


		108.10.06

		2

		


		108.11.06

		


		




		108.08.07

		


		


		108.09.07

		0.5

		


		108.10.07

		0.5

		


		108.11.07

		0.5

		




		108.08.08

		0.5

		


		108.09.08

		1.5

		


		108.10.08

		


		


		108.11.08

		1.5

		




		108.08.09

		


		


		108.09.09

		


		


		108.10.09

		2

		1.5

		108.11.09

		0.5

		




		108.08.10

		


		


		108.09.10

		0.5

		


		108.10.10

		2

		


		108.11.10

		2

		1



		108.08.11

		


		


		108.09.11

		2

		


		108.10.11

		


		


		108.11.11

		1.5

		




		108.08.12

		


		


		108.09.12

		


		


		108.10.12

		1.5

		


		108.11.12

		


		




		108.08.13

		2

		1

		108.09.13

		


		


		108.10.13

		0.5

		


		108.11.13

		1

		




		108.08.14

		1

		


		108.09.14

		1.5

		


		108.10.14

		2

		2

		108.11.14

		1

		




		108.08.15

		


		


		108.09.15

		


		


		108.10.15

		


		


		108.11.15

		


		




		108.08.16

		


		


		108.09.16

		1

		


		108.10.16

		


		


		108.11.16

		


		




		108.08.17

		


		


		108.09.17

		2

		1

		108.10.17

		2

		1.5

		108.11.17

		1.5

		




		108.08.18

		


		


		108.09.18

		2

		2

		108.10.18

		2

		1.5

		108.11.18

		2

		1



		108.08.19

		1

		


		108.09.19

		2

		1

		108.10.19

		


		


		108.11.19

		0.5

		




		108.08.20

		2

		1

		108.09.20

		


		


		108.10.20

		2

		


		108.11.20

		1.5

		




		108.08.21

		2

		1

		108.09.21

		


		


		108.10.21

		1.5

		


		108.11.21

		


		




		108.08.22

		1

		


		108.09.22

		


		


		108.10.22

		


		


		108.11.22

		


		




		108.08.23

		


		


		108.09.23

		2

		1

		108.10.23

		2

		2

		108.11.23

		


		




		108.08.24

		


		


		108.09.24

		


		


		108.10.24

		


		


		108.11.24

		


		




		108.08.25

		1

		


		108.09.25

		


		


		108.10.25

		1

		


		108.11.25

		


		




		108.08.26

		0.5

		


		108.09.26

		


		


		108.10.26

		2

		


		108.11.26

		1.5

		




		108.08.27

		2

		1

		108.09.27

		1

		


		108.10.27

		2

		


		108.11.27

		1.5

		




		108.08.28

		


		


		108.09.28

		1.5

		


		108.10.28

		0.5

		


		108.11.28

		1

		




		108.08.29

		


		


		108.09.29

		1.5

		


		108.10.29

		


		


		108.11.29

		1.5

		




		108.08.30

		2

		1

		108.09.30

		1.5

		


		108.10.30

		


		


		108.11.30

		


		




		108.08.31

		1.5

		


		


		


		


		108.10.31

		1.5

		


		


		


		




		合計

		24.5小時

		12小時

		合計

		24.5小時

		6小時

		合計

		32.5小時

		9小時

		合計

		26.5小時

		5.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4.5小時＝4,6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2小時＝2,844元。4,655元＋2,844元＝7,499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4.5小時＝5,243元。加班2類：160元×1.67×6小時＝1,602元。5,243元＋1,602元＝6,845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9小時＝2,403元。6,955元＋2,403元＝9,3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5小時＝5,671元。加班2類：160元×1.67×5.5小時＝1,469元。5,671元＋1,469元＝7,140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12.01

		2

		1

		109.01.01

		0.5

		


		109.02.01

		2

		


		109.03.01

		2

		




		108.12.02

		1.5

		


		109.01.02

		2

		


		109.02.02

		2

		1.5

		109.03.02

		2

		1



		108.12.03

		1.5

		


		109.01.03

		2

		0.5

		109.02.03

		2

		3.5

		109.03.03

		


		




		108.12.04

		0.5

		


		109.01.04

		2

		


		109.02.04

		1.5

		


		109.03.04

		


		




		108.12.05

		2

		2

		109.01.05

		1

		


		109.02.05

		1

		


		109.03.05

		1

		




		108.12.06

		


		


		109.01.06

		2

		


		109.02.06

		1.5

		


		109.03.06

		


		




		108.12.07

		


		


		109.01.07

		


		


		109.02.07

		


		


		109.03.07

		


		




		108.12.08

		1.5

		


		109.01.08

		2

		3

		109.02.08

		2

		


		109.03.08

		0.5

		




		108.12.09

		2

		0.5

		109.01.09

		1

		


		109.02.09

		2

		


		109.03.09

		0.5

		




		108.12.10

		


		


		109.01.10

		2

		1.5

		109.02.10

		2

		1.5

		109.03.10

		0.5

		




		108.12.11

		2

		


		109.01.11

		2

		0.5

		109.02.11

		1.5

		


		109.03.11

		0.5

		




		108.12.12

		0.5

		


		109.01.12

		1.5

		


		109.02.12

		


		


		109.03.12

		


		




		108.12.13

		


		


		109.01.13

		2

		2

		109.02.13

		0.5

		


		109.03.13

		


		




		108.12.14

		0.5

		


		109.01.14

		


		


		109.02.14

		1.5

		


		109.03.14

		2

		




		108.12.15

		


		


		109.01.15

		1

		


		109.02.15

		1

		


		109.03.15

		1

		




		108.12.16

		


		


		109.01.16

		1.5

		


		109.02.16

		0.5

		


		109.03.16

		


		




		108.12.17

		


		


		109.01.17

		1.5

		


		109.02.17

		1

		


		109.03.17

		


		




		108.12.18

		2

		1

		109.01.18

		1.5

		


		109.02.18

		


		


		109.03.18

		2

		1.5



		108.12.19

		


		


		109.01.19

		1.5

		


		109.02.19

		


		


		109.03.19

		


		




		108.12.20

		2

		2

		109.01.20

		2

		1

		109.02.20

		0.5

		


		109.03.20

		2

		




		108.12.21

		1.5

		


		109.01.21

		0.5

		


		109.02.21

		


		


		109.03.21

		2

		




		108.12.22

		2

		


		109.01.22

		2

		0.5

		109.02.22

		0.5

		


		109.03.22

		


		




		108.12.23

		1.5

		


		109.01.23

		1

		


		109.02.23

		0.5

		


		109.03.23

		


		




		108.12.24

		2

		1

		109.01.24

		


		


		109.02.24

		2

		1

		109.03.24

		0.5

		




		108.12.25

		0.5

		


		109.01.25

		


		


		109.02.25

		


		


		109.03.25

		2

		2



		108.12.26

		


		


		109.01.26

		


		


		109.02.26

		


		


		109.03.26

		


		




		108.12.27

		1.5

		


		109.01.27

		


		


		109.02.27

		


		


		109.03.27

		0.5

		




		108.12.28

		1.5

		


		109.01.28

		


		


		109.02.28

		0.5

		


		109.03.28

		1

		




		108.12.29

		2

		


		109.01.29

		1

		


		109.02.29

		


		


		109.03.29

		


		




		108.12.30

		2

		


		109.01.30

		2

		2

		


		


		


		109.03.30

		1.5

		




		108.12.31

		


		


		109.01.31

		


		


		


		


		


		109.03.31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35.5小時

		11小時

		合計

		26小時

		7.5小時

		合計

		21.5小時

		4.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6,955元＋2,003元＝8,9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5.5小時＝7,597元。加班2類：160元×1.67×11小時＝2,937元。7,597元＋2,937元＝10,534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小時＝5,564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5,564元＋2,003元＝7,567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1.5小時＝4,601元。加班2類：160元×1.67×4.5小時＝1,202元。4,601元＋1,202元＝5,803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4.01

		2

		


		109.05.01

		1.5

		


		109.06.01

		2

		1

		109.07.01

		1

		




		109.04.02

		1

		


		109.05.02

		1

		


		109.06.02

		2

		1

		109.07.02

		2

		0.5



		109.04.03

		2

		2

		109.05.03

		1

		


		109.06.03

		2

		1.5

		109.07.03

		1.5

		




		109.04.04

		1

		


		109.05.04

		2

		2

		109.06.04

		2

		0.5

		109.07.04

		2

		0.5



		109.04.05

		


		


		109.05.05

		


		


		109.06.05

		2

		0.5

		109.07.05

		


		




		109.04.06

		0.5

		


		109.05.06

		0.5

		


		109.06.06

		2

		


		109.07.06

		2

		0.5



		109.04.07

		2

		1

		109.05.07

		


		


		109.06.07

		2

		0.5

		109.07.07

		


		




		109.04.08

		1

		


		109.05.08

		1

		


		109.06.08

		0.5

		


		109.07.08

		2

		1.5



		109.04.09

		0.5

		


		109.05.09

		1

		


		109.06.09

		


		


		109.07.09

		


		




		109.04.10

		1

		


		109.05.10

		


		


		109.06.10

		2

		0.5

		109.07.10

		


		




		109.04.11

		0.5

		


		109.05.11

		1

		


		109.06.11

		1

		


		109.07.11

		


		




		109.04.12

		


		


		109.05.12

		


		


		109.06.12

		1

		


		109.07.12

		2

		0.5



		109.04.13

		2

		


		109.05.13

		


		


		109.06.13

		2

		


		109.07.13

		


		




		109.04.14

		1

		


		109.05.14

		1.5

		


		109.06.14

		


		


		109.07.14

		


		




		109.04.15

		


		


		109.05.15

		


		


		109.06.15

		


		


		109.07.15

		2

		




		109.04.16

		2

		0.5

		109.05.16

		2

		1

		109.06.16

		2

		1.5

		109.07.16

		2

		0.5



		109.04.17

		


		


		109.05.17

		2

		1

		109.06.17

		


		


		109.07.17

		


		




		109.04.18

		


		


		109.05.18

		2

		


		109.06.18

		


		


		109.07.18

		


		




		109.04.19

		0.5

		


		109.05.19

		1.5

		


		109.06.19

		2

		4

		109.07.19

		2

		0.5



		109.04.20

		2

		1

		109.05.20

		1.5

		


		109.06.20

		2

		0.5

		109.07.20

		


		




		109.04.21

		


		


		109.05.21

		2

		


		109.06.21

		1

		


		109.07.21

		


		




		109.04.22

		


		


		109.05.22

		2

		


		109.06.22

		2

		1

		109.07.22

		2

		




		109.04.23

		


		


		109.05.23

		2

		1

		109.06.23

		


		


		109.07.23

		2

		0.5



		109.04.24

		2

		4

		109.05.24

		1.5

		


		109.06.24

		2

		1

		109.07.24

		1.5

		




		109.04.25

		2

		


		109.05.25

		2

		2.5

		109.06.25

		2

		1.5

		109.07.25

		2

		




		109.04.26

		


		


		109.05.26

		


		


		109.06.26

		2

		0.5

		109.07.26

		


		




		109.04.27

		2

		


		109.05.27

		


		


		109.06.27

		2

		0.5

		109.07.27

		2

		0.5



		109.04.28

		


		


		109.05.28

		0.5

		


		109.06.28

		1.5

		


		109.07.28

		


		




		109.04.29

		


		


		109.05.29

		2

		


		109.06.29

		2

		


		109.07.29

		1

		




		109.04.30

		2

		


		109.05.30

		


		


		109.06.30

		


		


		109.07.30

		


		




		


		


		


		109.05.31

		1

		


		


		


		


		109.07.31

		1.5

		




		合計

		27小時

		8.5小時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41小時

		16小時

		合計

		30.5小時

		5.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7小時＝5,778元。加班2類：160元×1.67×8.5小時＝2,270元。5,778元＋2,270元＝8,048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2.5小時＝10,888元。加班2類：250元×1.67×7.5小時＝3,135元。10,888元＋3,135元＝14,0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41小時＝13,735元。加班2類：250元×1.67×16小時＝6,688元。13,735元＋6,688元＝20,4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0.5小時＝10,218元。加班2類：250元×1.67×5.5小時＝2,299元。10,218元＋2,299元＝12,51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8.01

		1.5

		


		109.09.01

		


		


		109.10.01

		1.5

		


		109.11.01

		2

		1.5



		109.08.02

		1.5

		


		109.09.02

		1.5

		


		109.10.02

		2

		2

		109.11.02

		2

		1



		109.08.03

		2

		0.5

		109.09.03

		1

		


		109.10.03

		2

		2.5

		109.11.03

		


		




		109.08.04

		


		


		109.09.04

		2

		1.5

		109.10.04

		2

		0.5

		109.11.04

		


		




		109.08.05

		2

		


		109.09.05

		1

		


		109.10.05

		2

		1.5

		109.11.05

		2

		0.5



		109.08.06

		2

		


		109.09.06

		0.5

		


		109.10.06

		


		


		109.11.06

		2

		3.5



		109.08.07

		2

		2

		109.09.07

		2

		2

		109.10.07

		2

		


		109.11.07

		2

		0.5



		109.08.08

		1

		


		109.09.08

		


		


		109.10.08

		1

		


		109.11.08

		0.5

		




		109.08.09

		2

		


		109.09.09

		2

		1.5

		109.10.09

		2

		2

		109.11.09

		2

		3



		109.08.10

		1

		


		109.09.10

		1

		


		109.10.10

		1.5

		


		109.11.10

		


		




		109.08.11

		


		


		109.09.11

		2

		0.5

		109.10.11

		2

		2

		109.11.11

		2

		0.5



		109.08.12

		1.5

		


		109.09.12

		1

		


		109.10.12

		2

		0.5

		109.11.12

		2

		




		109.08.13

		


		


		109.09.13

		2

		0.5

		109.10.13

		


		


		109.11.13

		2

		3



		109.08.14

		2

		1.5

		109.09.14

		


		


		109.10.14

		2

		1.5

		109.11.14

		1.5

		




		109.08.15

		


		


		109.09.15

		1

		


		109.10.15

		


		


		109.11.15

		2

		




		109.08.16

		1

		


		109.09.16

		1

		


		109.10.16

		2

		2

		109.11.16

		2

		




		109.08.17

		1

		


		109.09.17

		1.5

		


		109.10.17

		1

		


		109.11.17

		


		




		109.08.18

		1

		


		109.09.18

		


		


		109.10.18

		


		


		109.11.18

		1

		




		109.08.19

		


		


		109.09.19

		0.5

		


		109.10.19

		2

		3

		109.11.19

		2

		




		109.08.20

		2

		0.5

		109.09.20

		1

		


		109.10.20

		


		


		109.11.20

		2

		2.5



		109.08.21

		2

		2.5

		109.09.21

		2

		


		109.10.21

		


		


		109.11.21

		2

		1.5



		109.08.22

		1

		


		109.09.22

		


		


		109.10.22

		2

		1.5

		109.11.22

		1

		




		109.08.23

		2

		


		109.09.23

		2

		1

		109.10.23

		


		


		109.11.23

		2

		2



		109.08.24

		1

		


		109.09.24

		0.5

		


		109.10.24

		2

		4.5

		109.11.24

		


		




		109.08.25

		


		


		109.09.25

		2

		1.5

		109.10.25

		2

		1

		109.11.25

		2

		0.5



		109.08.26

		


		


		109.09.26

		1.5

		


		109.10.26

		2

		2.5

		109.11.26

		2

		




		109.08.27

		


		


		109.09.27

		0.5

		


		109.10.27

		


		


		109.11.27

		2

		0.5



		109.08.28

		2

		1

		109.09.28

		0.5

		


		109.10.28

		2

		


		109.11.28

		2

		2.5



		109.08.29

		2

		


		109.09.29

		


		


		109.10.29

		1

		


		109.11.29

		


		




		109.08.30

		1.5

		


		109.09.30

		2

		0.5

		109.10.30

		


		


		109.11.30

		2

		




		109.08.31

		1.5

		


		


		


		


		109.10.31

		2

		1

		


		


		




		合計

		36.5小時

		8小時

		合計

		32小時

		9小時

		合計

		40小時

		28小時

		合計

		44小時

		23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6.5小時＝10,184元。加班2類：208元×1.67×8小時＝2,776元。10,184元＋2,776元＝12,960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2小時＝8,928元。加班2類：208元×1.67×9小時＝3,123元。8,928元＋3,123元＝12,051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小時＝11,160元。加班2類：208元×1.67×28小時＝9,716元。11,160元＋9,716元＝20,876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4小時＝12,276元。加班2類：208元×1.67×23小時＝7,981元。12,276元＋7,981元＝20,25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12.01

		2

		0.5

		110.01.01

		1.5

		


		110.02.01

		2

		




		109.12.02

		2

		1

		110.01.02

		2

		


		110.02.02

		


		




		109.12.03

		


		


		110.01.03

		2

		1

		110.02.03

		0.5

		




		109.12.04

		


		


		110.01.04

		


		


		110.02.04

		


		




		109.12.05

		


		


		110.01.05

		


		


		110.02.05

		2

		2



		109.12.06

		


		


		110.01.06

		1.5

		


		110.02.06

		1

		




		109.12.07

		2

		3

		110.01.07

		1

		


		110.02.07

		1

		




		109.12.08

		


		


		110.01.08

		2

		1

		110.02.08

		2

		0.5



		109.12.09

		2

		2

		110.01.09

		2

		0.5

		110.02.09

		1.5

		




		109.12.10

		1.5

		


		110.01.10

		2

		


		110.02.10

		


		




		109.12.11

		2

		3

		110.01.11

		2

		2

		110.02.11

		


		




		109.12.12

		2

		0.5

		110.01.12

		


		


		110.02.12

		


		




		109.12.13

		2

		2.5

		110.01.13

		2

		0.5

		110.02.13

		


		




		109.12.14

		2

		1.5

		110.01.14

		1.5

		


		110.02.14

		


		




		109.12.15

		


		


		110.01.15

		2

		1

		110.02.15

		


		




		109.12.16

		2

		1

		110.01.16

		1.5

		


		110.02.16

		


		




		109.12.17

		1

		


		110.01.17

		1.5

		


		110.02.17

		2

		1



		109.12.18

		2

		3

		110.01.18

		2

		1.5

		110.02.18

		


		




		109.12.19

		1.5

		


		110.01.19

		


		


		110.02.19

		2

		1.5



		109.12.20

		1

		


		110.01.20

		1.5

		


		110.02.20

		2

		




		109.12.21

		2

		0.5

		110.01.21

		1

		


		110.02.21

		1.5

		




		109.12.22

		


		


		110.01.22

		2

		1

		110.02.22

		1

		




		109.12.23

		2

		0.5

		110.01.23

		1.5

		


		110.02.23

		


		




		109.12.24

		2

		


		110.01.24

		2

		2

		110.02.24

		


		




		109.12.25

		2

		1

		110.01.25

		


		


		110.02.25

		0.5

		




		109.12.26

		2

		0.5

		110.01.26

		


		


		110.02.26

		2

		2.5



		109.12.27

		1

		


		110.01.27

		


		


		110.02.27

		1

		




		109.12.28

		1

		


		110.01.28

		


		


		110.02.28

		


		




		109.12.29

		


		


		110.01.29

		2

		4

		


		


		




		109.12.30

		1.5

		


		110.01.30

		0.5

		


		


		


		




		109.12.31

		2

		2

		110.01.31

		2

		


		


		


		




		合計

		40.5小時

		22.5小時

		合計

		39小時

		14.5小時

		合計

		22小時

		7.5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5小時＝11,300元。加班2類：208元×1.67×22.5小時＝7,808元。11,300元＋7,808元＝19,108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9小時＝10,881元。加班2類：208元×1.67×14.5小時＝5,032元。10,881元＋5,032元＝15,913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22小時＝6,138元。加班2類：208元×1.67×7.5小時＝2,603元。6,138元＋2,603元＝8,741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月

		


		2,723元

		2,415元

		10,534元

		15,913元



		2月

		


		2,132元

		0元

		7,567元

		8,741元



		3月

		


		4,204元

		3,482元

		5,803元

		




		4月

		


		4,011元

		5,721元

		8,048元

		




		5月

		


		3,992元

		3,727元

		14,023元

		




		6月

		


		3,779元

		10,703元

		20,423元

		




		7月

		


		2,421元

		5,056元

		12,517元

		




		8月

		


		4,671元

		7,499元

		12,960元

		




		9月

		


		0元

		6,845元

		12,051元

		




		10月

		


		892元

		9,358元

		20,876元

		




		11月

		


		595元

		7,140元

		20,257元

		




		12月

		1,855元

		0元

		8,958元

		19,108元

		




		合計

		1,855元

		29,420元

		70,634元

		164,167元

		24,654元



		總計

		290,730元

		


		


		


		










附表三：提撥勞工退休金（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總額

		加班費

		更正後
月工資總額

		3個月
平均工資

		應申報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106

		12

		28,400元

		3,353元

		31,753元

		


		31,800元

		1,908元



		107

		1

		28,400元

		4,221元

		32,62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2

		28,400元

		6,075元

		34,475元

		32,187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3

		28,400元

		10,196元

		38,596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4

		30,400元

		12,489元

		42,889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5

		30,400元

		6,618元

		37,018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6

		30,400元

		10,231元

		40,63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7

		30,400元

		8,873元

		39,273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8

		30,400元

		11,123元

		41,523元

		38,974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9

		34,000元

		2,639元

		36,639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0

		30,400元

		2,505元

		32,90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1

		30,400元

		595元

		30,99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2

		32,800元

		0元

		32,800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1

		30,400元

		3,158元

		33,558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2

		32,100元

		4,152元

		36,252元

		32,451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3

		31,900元

		11,547元

		43,44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4

		34,000元

		17,007元

		51,00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5

		34,000元

		6,664元

		40,6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6

		37,200元

		21,264元

		58,4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7

		37,400元

		11,676元

		49,076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8

		37,200元

		13,319元

		50,519元

		49,401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9

		41,600元

		17,117元

		58,717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0

		41,600元

		15,566元

		57,166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1

		41,600元

		14,100元

		55,700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2

		41,600元

		13,886元

		55,48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1

		41,600元

		20,806元

		62,40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2

		41,600元

		11,743元

		53,343元

		57,864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3

		41,600元

		10,731元

		52,331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4

		41,600元

		15,536元

		57,136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5

		75,062元

		29,473元

		104,535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6

		111,215元

		28,748元

		139,96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7

		71,478元

		14,092元

		85,570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8

		93,0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10,02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9

		55,4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0

		81,2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1

		85,1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2

		110,000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1

		121,8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2

		80,308元

		17,772元

		98,080元

		130,804元

		110,100元

		6,606元



		備註：雇主提繳率6％

		


		


		


		


		


		


		總計：
124,056元



		


		


		


		


		


		


		已提繳：
65,288元

		尚應提繳：
58,768元









附表五：計算資遣費之平均工資（新臺幣）　　
		薪資月份

		　底薪

		工作獎金

		業績獎金

		加班費

		合計



		109年8月

		24,000元

		 5,600元

		63,4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09年9月

		24,000元

		 4,800元

		26,6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5,600元

		51,6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5,600元

		55,5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4,000元

		81,997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年1月

		24,000元

		 5,600元

		92,2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李佑均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信緯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宋錦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1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5月

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

    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三、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912元，

    及自民國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

四、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9,386元，及自民國113年1

    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

    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

    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

    負擔。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所命給付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

    如各以新臺幣12,912元、99,38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

    民國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

    驛紗公司），自106年11月15日起投保於上訴人即附帶被上

    訴人（下稱上訴人或上訴人公司），兩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

    均為林俊男，為其獨資，地址、所營事業均相同，被上訴人

    先後於上訴人公司網路部門、會計、門市工作。上訴人前違

    法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被上

    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

    稱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下稱系爭前案

    ），經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收到系爭前

    案判決後，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

    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

    於111年3月16日收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新臺幣

    （下同）631,427元（年資自102年3月25日計算至111年3月1

    6日，共8年11個月又20日，平均工資140,755元）、開立註

    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下稱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予被上訴人，且因投保薪資低報，上訴人應賠償被上

    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又上訴人短少給付106年12月

    至110年2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平

    日加班費508,315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

    資）36,138元，合計1,446,734元。上訴人另應補提繳70,70

    2元至被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設立之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被上訴人勞退專戶）。為此，依

    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

    、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

    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

    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

    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㈠上訴人

    應給付被上訴人1,446,734元，及其中1,225,664元自民事追

    加聲明㈡狀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221,070元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

    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上訴人應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

    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

    他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被上訴人對該部分聲

    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

    34,200元。上訴人於每年1月，已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

    並給付，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無理由。例假

    、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41

    3元，至另外之20,241元即上訴人於107年8月、108年9月、1

    09年8月安排之員工旅遊期間，並非工作時間，不應計算加

    班費。平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第一屆第一次勞資會議（下

    稱系爭勞資會議），被上訴人為勞工代表，決議由各員工自

    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每天有1小時休息時間；另班別為

    「10：00至19：00」時，因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

    休息時間，加班應自「19：30」計算，依此計算，上訴人不

    爭執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加班費中之223,717元，逾此部分之

    請求於法無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

    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被上訴

    人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真意，且上訴人否認未如實投保之事

    ，縱有該等事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

    ，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嗣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

    3日，經上訴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庸給付被上訴人資

    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又被上訴人雖主

    張自102年3月25日至111年3月16日止在職，惟凱驛紗公司及

    上訴人為不同法人，若被上訴人請求資遣費有理由，年資僅

    為任職上訴人期間即106年11月15日至111年3月16日（共4年

    4月1日）；縱認二家公司法人同一，惟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

    11日自凱驛紗公司離職退保，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

    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

    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

三、原判決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

    95,16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

    。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依勞動

    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諭知准假執行

    、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

    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

    人給付逾474,100元本息，並提繳逾54,520元部分，及上開

    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

    被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

    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

    ，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

    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⒈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

    訴人230,49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⒉上訴人應再提繳11,934元至被上訴人勞

    退專戶。並追加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21,070元，

    及自113年10月21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此部分

    則聲明：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實際負責人

    為林俊男），從事業務、會計工作。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

    日起，即未至上訴人上班。

　㈡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

    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

    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

    ，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

    所營事業相同。

　㈢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

    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

    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11

    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即系爭前案），上訴人於訟爭未

    定前，要求並催告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至上訴人提供勞

    務。系爭前案於111年1月28日判決，主文略以：「⒈確認被

    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

    人173,155元本息。⒊林俊男應給付被上訴人60,000元本息。

    ⒋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110年4

    月28日以後薪資及請求林俊男給付逾60,000元部分）。」，

    上訴人、林俊男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經裁定駁回上訴，

    被上訴人撤回附帶上訴，系爭前案於111年5月27日確定（調

    字卷第73至101頁）。

　㈣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

    高雄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下稱系爭職業工會），於

    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於106年1

    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3月3

    日將被上訴人退保，並於110年3月4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被上

    訴人資遣費59,714元。嗣因系爭前案判決被上訴人勝訴，被

    上訴人已匯款返還上開資遣費。

　㈤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兩造同意以109年

    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又被上訴人於109年

    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

    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所示（即原審判

    決附表四）。

　㈥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薪資明細如原審原證5（

    調字卷第113至127頁）、出勤紀錄如原審被證2（勞訴卷第8

    1至119頁）。（被上訴人有增補出勤紀錄如原審原證9即勞

    訴卷第193至301頁所示，惟上訴人否認此部分增補出勤紀錄

    之真實）。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如原審原證6（調字

    卷第129至131頁）。

　㈦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之特別休假未

    休畢，該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得換算之一日工資金額

    ，如調字卷第63頁表格所示。

　㈧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例假、休息

    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共計310,697元（重勞訴卷二第1

    71至175頁），原判決判准236,654元（如附表一），上訴人

    不爭執其中216,183元（另20,471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77

    至179頁）；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508,315元（

    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原判決判准290,730元（如附

    表二），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23,717元（另67,013元則爭執

    ，本院卷一第180至181頁）。

　㈨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34,200元。

　㈩上訴人於111年3月11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348號

    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請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至上

    訴人報到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3至484頁），被上訴人

    於111年3月14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3號存

    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

    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及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對被上訴人

    有重大侮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

    等語，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調字卷第191頁、第195

    至197頁）。

　上訴人於111年3月21日寄發高雄10支郵局185號存證信函，表

    示被上訴人以未如實投保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

    14條第2項所稱之30日，林俊男非被上訴人之雇主，被上訴

    人不得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被上訴人未於11

    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

    ，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重

    勞訴卷一第485至487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

    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7號存

    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雇主無權依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

    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本院卷一第119頁），上訴人於111

    年3月28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並與上訴人

    員工林浥潔有如本院卷一第123至126頁譯文所示之對話。

　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台南文元郵局存證號碼127號存

    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

    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調字卷第103至

    105頁，上訴人於111年6月27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於111年6月28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88

    1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於111年3月21日已寄發存證信

    函主張被上訴人曠工逾3日而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111年

    7月18日復職實有誤會等語（調字卷第107至109頁），被上

    訴人於111年6月29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起將多筆業績獎金重複計算，

    浮報業績獎金而提出背信、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62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重勞

    訴卷二第69至77頁），上訴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臺南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207號駁回，復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聲自字第8號裁定駁回。

　勞保局112年3月23日保納行二字第11260045280函之主旨載明

    ：「關於檢舉上訴人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即被上訴人）

    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

    單位（即上訴人）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

    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本院

    卷一第149頁，下稱系爭勞保局函）。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之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

    計算方式如調字卷第63頁），是否已經上訴人給付？被上訴

    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上

    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之下列款

    項，應予准許之金額為何：

　　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2

      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

　　⒉平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

      1項第1、2款）。

　　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

　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

    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

    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㈤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條第4款

    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若然，金額為何？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短少失業給付之損害34,200元

    部分，經上訴人同意（不爭執事項㈨），是此部分被上訴人

    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特別休

    假未休，分別依各該年度薪資計算其一日工資加總後，應有

    特休未休工資47,338元，扣除上訴人於110年2月給付11,200

    元，上訴人尚有36,138元未給付等語（參調字卷第63頁計算

    表）。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各年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

    一日工資數額及計算結果不爭執，惟辯稱：每年1月會就特

    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

    開金額無理由等語。經查：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

      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給予3日

      ，1年以上2年未滿者給予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10

      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給予14日；勞工之特別休假，

      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王湘如證稱

      ：我在上訴人處任職期間，沒有領過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重勞訴卷一第292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劉嘉享

      證稱：公司在年度終了時，沒有結算特休未休工資等語（

      重勞訴卷一第314至315頁)。而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

      上訴人公司前員工陳又瑄證稱：我都領現金，會計統一通

      知大家，有空去領，被上訴人一定會領到，因為辦公室就

      只有他跟會計兩個人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37至438頁）；

      證人即上訴人現職員工陳代璇證稱：特休假休不完，公司

      會以現金發放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5至326頁）；證

      人即現職員工戴于翔證稱：特休假沒休完公司會補現金給

      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3頁）；證人即現職員工邱瑞華

      證稱：我特休都換錢，是用現金給付等語（重勞訴卷一第

      341至342頁）。顯見兩造聲請訊問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

      請者有利之證言，然證人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

      事案件之糾紛（重勞訴卷一第287至288頁、第306至307頁

      ），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則為上訴人公司現職員

      工，立場亦難謂無偏頗之虞，是其等證言既彼此對立，即

      難逕採一方證言作為認定。

　　⒊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未休畢特休日數，依法自應於年

      度終結發給未休之工資，此清償事實若有不明，應由上訴

      人負舉證責任。如被上訴人110年2月之薪資表所示津貼明

      細（調字卷第127頁），記載「年假*14天補11,200元」，

      反觀其餘年度之薪資表，未顯示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

      難認上訴人確於各年1月有給付被上訴人。上訴人雖提出1

      09年2月份行事曆（本院卷一第185頁），主張該行事曆右

      下方「有空結算特休」係王湘如手寫文字，可證上訴人於

      每年年初皆會結算特休，另提出「員工特休一覽表」文件

      檔案之列印資料（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主張依據該

      一覽表，被上訴人已結算特休未休工資，並非自110年2月

      後始結算等語。惟被上訴人已否認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9

      年2月份行事曆、「員工特休一覽表」之形式上真正，上

      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真正，已難認定該等資料

      係屬真實；且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右下方僅記載「有空

      結算特休」，其上並無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予被上訴人之

      記載，亦無被上訴人之簽名，「員工特休一覽表」則僅載

      有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數名人員之到職日、特休、已休、

      剩餘、尚未休完天數期限等項目，均無法看出上訴人確就

      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之事實。至上

      訴人雖主張於110年前即以現金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本留

      有相關證物紀錄可提出，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離職後，藉

      由辦公室監視器畫面，發現被上訴人、王湘如及劉嘉享曾

      於110年2月1日於辦公室有撕毀業務文件之舉，致上訴人

      就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乙事難以證明，不應將此舉證不利

      益歸上訴人承擔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一份為證（本院卷

      一第191頁）。然被上訴人已否認該錄影畫面係拍攝係撕

      毀特休未休工資之資料，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該錄影光碟內

      容，勘驗結果為：拍攝畫面是一個辦公室，畫面左方與中

      間分別坐著一男（即劉嘉享）、一女（即王湘如），右方

      站著另一名男性（即被上訴人）背對鏡頭，劉嘉享坐在位

      置上拿起一張資料，資料內容看不清楚，對折再對折，並

      將該資料撕掉丟在垃圾桶，被上訴人轉身，轉身時可以看

      見其雙手正在撕著某張資料，但是也看不清楚資料內容，

      被上訴人隨後將手中撕掉的資料往靠近鏡頭的方向丟棄，

      再回到原來的位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翻拍

      照片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33、243至246頁）。依上開

      勘驗結果可知，劉嘉享、被上訴人雖各有將手中一張資料

      撕掉丟棄之動作，然看不清楚資料內容，無法認定其2人

      撕毀上開文件，係導致上訴人無法舉證已給付特休未休工

      資之重要文件，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難採認。此外，

      上訴人未能提出如被上訴人簽領特休未休工資之字據、已

      記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其他薪資表等證據資料，難認上

      訴人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特

      休未休工資36,138元，應予准許。

　㈢關於爭執事項㈡⒈部分：

　　⒈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

      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

      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

      ，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

      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

      及第2款所定之例假，以每七日為一週期，依曆計算，勞

      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22條之3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

      費部分，兩造之爭點在於員工旅遊之日數，是否為出勤日

      ，或應算入休假日數。就此部分，被上訴人主張107年8月

      13日至16日、108年9月24日至26日、109年8月25日至27日

      為員工旅遊，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參與員工

      旅遊，並非出勤等語。對此，被上訴人主張員工旅遊係強

      制參加，上訴人應給付工資，並提出攝影部員工請假之證

      明（重勞訴卷一第465頁），觀諸該請假證明記載：「不

      去員工旅遊原因：想利用這三天跟公司請假，帶家人及女

      友出遠門，因為過年也無法好好陪家人，所以才想用這三

      天，懇請公司准許」等語，可見未參加員工旅遊者，需向

      上訴人說明原因並請求准假，衡情應屬強制參加。被上訴

      人因強制參加員工旅遊，自屬提供勞務之型式，應認上述

      日期被上訴人並非排休而屬出勤。

　　⒊上訴人雖辯稱：未參加員工旅遊者於該等日期不須請假，

      不需提供勞務，不會因此被扣薪，如於109年8月25至27日

      未參加員工旅遊之訴外人蔡志平，即未因沒有參加員工旅

      遊遭扣薪等語，並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

      、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月打卡明細表及10

      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為證（本院卷一第193至201

      頁）。然查，上訴人所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

      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被上訴人已否

      認真正（本院卷一第206頁），該等資料是否為真實，已

      屬有疑。且觀諸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可知，109

      年8月份共31日，其中所載應休日數共10日，如依蔡志平

      之月打卡明細表觀之，其上班日數共23日，休假日數共8

      日，其在休假日上班之2日，上訴人於蔡志平之薪資明細

      亦有「補2天薪」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95頁），是以蔡志

      平當月上班狀況，本不會有扣薪問題，上訴人以此辯稱員

      工旅遊並非強制參加等語，尚難採認。

　　⒋被上訴人以薪資表（調字卷第113至127頁）記載之底薪加

      計津貼作為其每月工資，符合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本文、

      勞事法第37條規定。另月休天數兩造同意以政府機關辦公

      日曆表為準（另五一勞工節應計入），無庸審酌被上訴人

      休假是否符合「一例一休」，僅需計算被上訴人月休日數

      是否足夠，此計算方式為上訴人不爭執。另被上訴人主張

      月休若有不足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應休日數時，國定假日

      出勤以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加給1日薪資），其餘以休

      息日計算加班費。因例假日本應休息，且例假出勤依勞基

      法應予補休一日，又被上訴人皆無補休情形，是若有被上

      訴人例假出勤皆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亦為上訴人同意。

      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例假、國定假日、

      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所示），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㈣關於爭執事項㈡⒉部分：　　

　　⒈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

      間，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

      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

      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

      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

      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

      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

      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

      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

      、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平日加班費部分，被上訴人雖

      主張，其在上訴人公司內之1小時休息待命時間，屬工作

      時間，均應計算加班費，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之平日

      加班費總額為508,315元（如重勞訴卷二第165至169頁、1

      77至216頁）等語，惟查：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

        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

        應有30分鐘之休息，勞事法第38條、勞基法第35條前段

        定有明文。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

        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

        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

        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

        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

        、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勞

        事法第38條之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

        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⑵兩造同意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

        ，並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未滿30分鐘不計入），則10

        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被上訴人上下班打卡逾8小

        時之時數，如被上訴人製表所示（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

        16頁），此時數之正確性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有休

        息時間不能算加班費等語。就此，上訴人與勞方曾舉行

        系爭勞資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即表明依勞基法規定確

        實給予勞工休息時間，經說明一天工作以8小時為主，

        並經投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有系

        爭勞資會議紀錄在卷可按（重勞訴卷一第85至88頁），

        且被上訴人為參與會議之勞方代表，並有簽名。被上訴

        人雖於原審否認系爭會議紀錄之形式上真正，惟被上訴

        人並未否認其簽名及確曾開過該次勞資會議（重勞訴卷

        一第174頁），僅主張該紀錄為上訴人拼接、竄改，復

        於上訴人在原審提出原本時，表示裝訂最後1頁有另外

        的裝訂孔，前3頁卻沒有，顯然前3頁更換過云云（重勞

        訴卷一第285頁）。然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會議紀錄是

        我記錄的，第一案討論事項1，這是我記錄等語明確（

        重勞訴卷一第317頁）。另上訴人送請臺南市政府勞工

        局（下稱勞工局）備查之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第一屆資

        方代表為陳又瑄、林文福，勞方代表為被上訴人、鐘志

        陽，有勞工局111年5月24日南市勞資字第1110620908號

        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11頁），上開函文關於資方

        代表陳又瑄、勞方代表被上訴人、鐘志陽之記載，與系

        爭勞資會議紀錄相符（重勞訴卷一第85頁），雖上開函

        文中其中一名資方記載「林文福」，與系爭勞資會議紀

        錄記載「潘欣慈」不同，然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

        規定：「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應將勞資

        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於十五日內報請當地主管

        機關備查；遞補、補選、改派或調減時，亦同。」，可

        知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雖應將勞資會議

        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然尚

        不因備查程序未完備，而影響勞資會議決議之效力。且

        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第3項亦載明，資方代表得因

        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是尚不能僅因上開函文中

        所載資方代表，其中一名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不同

        ，即認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為不實。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

        證明，上訴人究竟如何將關於休息時間之決議拼接、竄

        改，被上訴人並已於本院稱，因上訴人門市營業之關係

        ，由員工在休息時間內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即工作4小

        時，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被上訴人就此並不爭

        執，並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可稽等語（本院卷一第207

        頁），則上訴人即可以系爭勞資會議紀錄作為反對證據

        ，推翻勞事法第38條推定，應認被上訴人繼續工作4小

        時，至少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

　　　⑶被上訴人雖以店長陳又瑄於107年6月15日、107年8月26

        日，曾在公司LINE群組分別通知「禁止出去買午、晚餐

        ，全部都用叫的」、「只要上班打卡就禁止外出」等語

        ，及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

        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等語（見重勞

        訴卷一第185至187頁），主張被上訴人係受上訴人之指

        揮監督，即使於休息用餐時間也無法自由離開公司，須

        隨時待命服務客戶，行蹤必須回復主管，被上訴人於上

        訴人公司內之休息待命時間，應屬工作時間等語。然查

        ，陳又瑄於原審證稱：公司制度有休息時間，有空檔就

        可以吃飯、喝水，只是沒有辦法說固定準時5點、6點吃

        ，有空檔就可以隨時去吃。被上訴人提出我在群組中的

        訊息，是指外出要寫外出表，不然我不知道員工去哪裡

        ，曾經所有員工都不見，後面才跟他們講要出去一定要

        寫外出。會發訊息「禁止大家出去買」是因為全部找不

        到人，一氣之下PO的，但傳完這個之後，隔天就直接寫

        外出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54至456頁）。參以陳又瑄

        於107年8月26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外出一律要填寫

        外出表」、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

        「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一律曠職論」（重勞訴卷一

        第186至187頁），可見上訴人於陳又瑄傳送「禁止出去

        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後，實際上並非「一律禁

        止外出」，而係要填寫外出本後始可外出。至於王湘如

        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

        至多僅能證明其公告員工工作時間應寫外出本，不得擅

        自外出，無法認定係全面禁止員工於休息時間外出，是

        尚難以上開訊息，認定被上訴人於1小時之休息時間內

        仍在待命或為上訴人服勞務。況衡情，婚紗店在營業時

        間隨時可能有消費者上門，並無門市午休，所以「輪流

        」休息，保持門市有人員服務，應屬合理，若員工未能

        協調而同時休息，可能造成門市無人服務，是被上訴人

        僅擷取店長若干訊息，尚難推翻本院前述認定。另王湘

        如固於原審證稱：我在上訴人任職期間，沒有完整的休

        息時間，都要以客人為重，被上訴人在上班期間，可以

        用餐，但休息時間沒有，我們公司沒有休息時間，只有

        20分鐘以內的用餐時間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至292頁

        ）；證人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在公司基本上沒有休息時

        間，午、晚餐只能找零碎時間吃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

        312頁）。惟上訴人聲請通知作證之陳代璇於原審則證

        稱：公司有宣導一天有1個小時可以休息，被上訴人是

        門市人員時，一天絕對有1小時休息時間，休息時間跟

        店長報備寫個紀錄就可以用休息時間外出，公司並沒有

        規定不可以去外面用餐，就我自己的經驗，在休息時間

        我曾經有離開公司，外出用餐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

        2至324頁、第327、330頁）；戴于翔於原審證稱：休息

        時間是自己調配，要外出時寫外出本就可以了，基本上

        我都有看到被上訴人在休息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4至3

        36頁）；邱瑞華於原審證稱：上班中間有休息時間，由

        自己安排，休息時間我離開公司會寫外出本，據我經驗

        ，公司沒有不准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3至344頁）。

        仍可見兩造聲請通知到庭作證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

        者有利之證言，無法逕認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即為真

        實。且衡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即新冠疫情）在

        台灣約莫109年1月至112年期間爆發，在此期間鮮少結

        婚的人辦婚宴，外出也要戴口罩，不乏婚紗店受疫情影

        響而倒閉、苦撐，殊難想像上訴人會於109年以後有門

        庭若市、接單爆棚、員工無法安排1小時休息之情形。

        綜此，本院認上訴人應符合勞基法第35條規定，原則上

        勞工工作4小時，有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但因門

        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自行調配其休息時

        間。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勞資會議紀錄所載，是由各員工自

      行安排用餐及休息時間始末，以工作規則第6頁規範之一

      天工作8小時為主，則如班別為「10：00至19：00」時，

      工作時段應為「10：00至14：00」，之後休息1小時即「1

      4：00至15：00」，再開始工作「15：00至19：00」，正

      常工作時段至19時始結束，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休息30分

      鐘後，延長工時係自19：30計算，而非自19：00起即計算

      等語，並提出其所辯平日加班費試算表（重勞訴卷二第85

      頁）。惟查，勞基法第35條前段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

      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則早上10時上班，理應

      於下午2時休息至2時30分，復於2時30分上班至晚上6時30

      分，而休息至晚上7時，是員工如繼續工作，應由晚上7時

      計算延長工時。況且系爭勞資會議就工作時間、用餐及休

      息時間之議題，已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

      間」（重勞訴卷一第86頁），是縱然上班之工作時段為「

      10：00至19：00」，被上訴人亦稱上班時間起算9小時為

      下班時間（本院卷一第237頁），然其中除工作8小時外，

      應於何時進行另外之30分鐘、30分鐘休息時間，應由員工

      協調安排，尚不能以班別為「10：00至19：00」，即認被

      上訴人僅能於「14：00至15：00」進行休息時間，而不得

      安排於「14：00至14：30」、「18：30至19：00」進行休

      息時間，否則倘依上訴人所辯，反而變成上班8小時，應

      給予90分鐘休息時間（即上訴人所稱「14：00至15：00」

      及「19：00至19：30」）才能延長工時，與勞基法規定未

      盡相符，變相壓縮員工延長工時之起算時間，所辯難認有

      理。

　　⒋承上⒉，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以

      30分鐘為單位計算，並扣除1小時之休息時間，則106年12

      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延長工時之時數，如附表二所示。

      又被上訴人平日每小時工資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以此計算被上訴人各月份可請求之平日加班費

      如附表二所示，應認被上訴人請求290,730元為有理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依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平日

      、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527,384元【

      計算式：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

      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27,384元】。

　㈤關於爭執事項㈡⒊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依其主張之平日加班費數額計算，並扣除上

    訴人已提繳之65,288元，上訴人尚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為70

    ,702元（本院卷一第345至347頁），上訴人則辯稱，依其不

    爭執之平日及假日加班費重新計算，其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

    僅有54,520元（如本院卷一第183頁）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

      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

      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

      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

      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

      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

      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

      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

      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

      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

      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

      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

      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判決

      意旨參照）。是雇主如有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勞工

      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就該退休金提繳至勞退專戶。

　　⒉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

      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

      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

      定有明文。又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

      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

      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

      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

      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

      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

      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定。準

      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

      工保險之依據。因此每年2月應以前一年11月、12月及當

      年1月，每年8月應以5月、6月、7月之平均薪資申報勞保

      投保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並自3月、9月生效。

　　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補提繳70,702元至其勞退專戶，係以

      實領薪資上訴人提撥不足、尚有加班費未納入工資為由。

      就此，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以被上訴人薪資表每月實

      領薪資（底薪加計津貼），並將每月之加班費（即附表一

      、二所示加班費）計入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適用級

      距，並依上述⒉之方式計算，則被上訴人上述任職期間，

      上訴人應提繳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退休金124,056元至被

      上訴人勞退專戶，上訴人前已提繳65,288元，則尚應補提

      繳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差

      額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則非有

      據。　

　㈥關於爭執事項㈢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未如實投保，違反勞工法令，其依勞

    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

    信函予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系爭勞動契約於111年3月16日

    終止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終止不合法，被上訴人未

    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

    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寄發存證

    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

    日收受，系爭勞動契約經上訴人合法終止，或係因被上訴人

    自請離職而終止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

      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至110年2月間，

      實際上之月工資總額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金額，

      如附表三所示，惟上訴人確有短付被上訴人加班費及短少

      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觀諸被上

      訴人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資料，上訴人於106年11月15

      日以薪資24,000元為被上訴人投保後，嗣於108年12月1日

      、109年6月1日將投保薪資各調高為30,300、36,300元，

      並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調字卷第171至172頁

      ），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投保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

      金額低於如附表三所示被上訴人實際薪資，顯有高薪低保

      情形，且該等投保金額亦影響上訴人提撥勞保退休金之金

      額（調字卷第178至179頁）。上訴人並未依規定覈實申報

      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事，亦遭勞保局裁處罰鍰，有被上訴

      人所提出系爭勞保局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49頁）。

      而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付之工資（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

      字第21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則將投保薪資高薪低報

      之結果，不僅違反勞退條例之勞動法令，且減少被上訴人

      將來退休時所得領取之勞退金數額，自有損於被上訴人權

      益，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如不爭執事項所示

      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

      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核屬有據。上訴人既

      於111年3月16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堪認兩造間勞動契約

      已於111年3月16日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⒉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仍有諸

      多表達要復職之舉，足見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

      ，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係於111

      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於111年

        3月25日再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

        ，上訴人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

        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

        並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復於111年6月

        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

        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

        復職等情，雖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至），並

        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03至1

        05頁、本院卷一第119至126頁）；另被上訴人於111年9

        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記載「

        上訴人應自111年7月18日起至被上訴人，復職之日止，

        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91,134元…」，該書狀第3頁第15行

        記載「兩造僱傭關係至今仍存在」等語，被上訴人於11

        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第4頁第9行記載「縱認兩

        造之僱傭關係業因被上訴人所發被證1存證信函意思表

        示而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承上

        ，縱認本案兩造僱傭關係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

        人否認）」等語，有該起訴書、民事追加聲明狀在卷可

        參（調字卷第13、15頁、勞訴卷第30至31頁）。

　　　⑵惟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其上所載：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

        ，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

        勞動契約，要求上訴人3日內主動通知其領取非自願離

        職書等語，已明確表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至被上訴人其後再寄發予上

        訴人之存證信函，表達要復職等語，應係為反駁上訴人

        存證信函中，關於因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

        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

        之陳述，始改稱主張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存在，請求復職

        ，並於提起本件訴訟亦為此主張。惟被上訴人既已於系

        爭存證信函內載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

        勞動契約之意思，且該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尚不能

        因被上訴人其後曾一度改稱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復

        職，即反推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

        兩造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況依民法第86條規定：「表

        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

        ，不在此限。」是縱然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向上訴

        人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時，並無為其意思表

        示拘束之意思，然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訴人明知此情形

        之存在，是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仍

        不因此無效，並於到達上訴人時，發生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之效力。至兩造之後所為如不爭執事項至之其他意

        思表示，以及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一度主張系爭勞動契

        約仍存在，均不影響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

        止之事實。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並

        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1

        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追加備位聲明時（勞訴卷第27頁

        ），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

        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尚難採認。　　　

　　⒊又上訴人雖辯稱：縱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5日，以系

      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未如實投保」此

      終止事由，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早已知悉，遲至111年3月

      15日始以此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已逾30日除斥期間等語

      。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勞工依前項第6款（雇主違

        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規定

        終止勞動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

        ，以維持民事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該終止契約之形成權

        ，雖應於知悉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情形之日

        起，30日內行使，逾期行使即不生終止之效力，然此一

        終止契約之形成權，並非一時性之權利，而係具有繼續

        性之權利，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

        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

        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

        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2395號、92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

　　　⑵上訴人雖辯稱，依據卷附被上訴人106年12月起之薪資條

        ，皆列有「勞保費」之明細，被上訴人薪資持續調升，

        薪資條顯示勞保費長期仍維持504元，且被上訴人任職

        上訴人期間，曾擔任會計工作，顯然已知悉有未如實投

        保之情，另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即未至上訴人上班

        ，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

        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被上訴人遲至111年3月15日以

        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逾勞基法第14條第2

        項30日除斥期間，不生終止效力等語。然查，被上訴人

        已陳明其於系爭存證信函內所稱上訴人未如實投保，有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包含上訴人短付假日

        及平日加班費、未如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高薪低

        報、未依法提撥勞退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及非法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並將被上訴人非法退保等情（本院卷一

        第159至160頁）。而上訴人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

        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

        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系爭前案受理後，於111年1月

        28日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該判決於111年5月

        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觀

        諸系爭前案判決理由，係認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

        0年11月23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均不合

        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調字卷第90至94頁），兩

        造間僱傭關係既未經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

        月23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單方面將被

        上訴人退保而未繼續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即難認符合

        勞工法令，上訴人以其已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

        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等語，尚難採認

        。參以系爭勞保局函文主旨欄記載：「關於檢舉凱譯紗

        婚紗有限公司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投保薪資乙案，經

        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應依規定

        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

        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說明欄記載：「一、依

        據台端111年12月15日檢舉書辦理。二、本局已依該單

        位提供之薪資資料核算，逕予更正、調整台端勞工退休

        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等級。」等語，足認上訴人未覈實

        申報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自會影響勞工退休金月提繳

        薪資，且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前，上訴人仍未更正、調整

        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而繼續有未依被上

        訴人每月實際薪資投保，並提繳退休金等違反勞工法規

        之情形，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5日向勞保局檢舉上

        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後，勞動部始依上訴

        人提供之薪資資料，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

        月提繳工資至適當金額。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在被上

        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前，上訴人仍未

        依法申報勞工投保薪資及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至被上

        訴人勞退專戶，而繼續有未如實投保，致生損害於被上

        訴人權益之情形，於上訴人停止其違反勞動法令之行為

        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權利亦繼續發生等語

        ，核屬有據。是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以上訴人

        未如實投保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

        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

        。上訴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

　　　⑶參以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訴時，原主張兩造

        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上訴人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

        退休金（調字卷第13至22頁）。其後於111年11月2日勞

        動調解程序中，上訴人當庭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及民事答

        辯一狀，該答辯狀記載：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

        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即日起終止系爭

        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被上訴人自11

        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等語（調字

        卷第191至197頁）。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1月30日提出

        追加聲明狀，主張縱認系爭勞動契約因被上訴人所發系

        爭存證信函於111年3月16日終止，亦係因上訴人有未依

        勞基法第14條第2、6項（按：應為第14條第1項第2、6

        款之誤載）規定所致，並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

        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失業給付

        等（勞訴卷第27至35頁）。對此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

        日提出民事答辯二狀，就被上訴人之備位請求部分，記

        載「依被證1之存證信函所示，被上訴人業已於111年3

        月15日向上訴人表示『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雇主之勞動

        契約』等語，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6日收到前開存證信

        函，亦即，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

        人之勞動契約，是以，上訴人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予被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部分

        ，其年資之計算應以4年4月1日為計算基準」等語（勞

        訴卷第75頁），致被上訴人變更聲明，不再確認兩造僱

        傭關係存在（重勞訴卷一第171、179頁）。被上訴人變

        更聲明後，上訴人至112年7月10日，始提出民事更正狀

        稱「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上訴人

        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

        」「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7

        9至480頁），惟其所為上開主張，不符民事訴訟法第72

        條：「訴訟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當事人本人

        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生效力。」之規定，且上訴人就

        被上訴人於原審備位主張，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

        於111年3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之事實，原已為自

        認，並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其後撤

        銷自認，否認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惟

        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本院卷一第165頁）

        ，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復難認已證明自認與事實不

        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雖辯稱如認其已為

        自認，因涉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

        是否合法之法律適用，非單純事實，應屬權利自認而不

        生拘束效力等語，然查，系爭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兩

        造間自何時起不具勞動契約關係，核屬事實問題，被上

        訴人主張其於原審所述「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

        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係屬權利自認，尚非可採

        。況縱認上訴人上開陳述非屬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本

        件仍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款為由，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

        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並於111年3月16日生合法終止系爭

        勞動契約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

        難採認。

　　　⑷從而，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

        6款規定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非因被

        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且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合

        法終止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無正

        當理由連續曠職逾3日為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

        款終止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㈦關於爭執事項㈣部分：

　　按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

    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

    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第一項

    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發給之證明；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

    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

    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

    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

    理人不得拒絕，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3項前段、同法

    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勞動契

    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

    ，則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

    書，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㈧關於爭執事項㈤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

      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

      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

      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

      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

      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

      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

      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

      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

      ，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

      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

      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

      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

      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14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工

      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

      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事

      法第37條亦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

      ，則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不爭

      執事項㈤），另上訴人亦表示如本院審理後認定上訴人確

      實應補足加班費，則就加班費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無意見等

      語（本院卷一第232頁），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

      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

      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即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

      （不爭執事項㈤），則加計前述本院認定被上訴人得於109

      年8月至110年1月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後，被上訴人於109年

      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止，每月所得工資如附表五所示

      ，所得工資總額共計696,913元【計算式：121,323元（10

      9年8月）＋70,358元（109年9月）＋112,820元（109年10月

      ）＋112,792元（109年11月）＋130,149元（109年12月）＋1

      49,471元（110年1月）＝696,913元】。依前述計算方式，

      以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所得工資總額696,913元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84日【計算式：31日＋30日＋31

      日＋30日＋31日＋31日＝184日】，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其

      每月平均工資應為113,627元【計算式：696,913元÷184日

      ×30日＝113,6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是計算

      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被上訴人之平均工資113,

      627元作為計算基礎。

　　⒊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

      動之工作年資，及依第20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

      之年資，應予併計；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

      法第57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

      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

      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

      常為競爭、節稅等需要，同時成立業務性質相同之多數公

      司行號，而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亦相同，甚者為轉渡

      企業之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援用

      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甚至仍在相同工作廠址

      工作，上開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形

      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

      多數相同，且給與員工之工作條件亦大致相同，則自員工

      之立場以觀，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自社會角度

      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

      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

      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是否相同之人格僅作形式認定

      ，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

      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

      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

      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

      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

      」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

      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俾符誠實及信

      用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106年度台上

      字第15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民事判決意旨）。再

      參以勞基法第20條規定就不同事業單位之改組或轉讓，其

      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則形式

      上公司名稱雖不同，然實質經營者同一者，其僱用勞工之

      工作年資，依舉輕明重原則，自應予以合併計算。

　　⒋經查，被上訴人前任職於凱驛紗公司（勞工保險於102年6

      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嗣任職於上

      訴人（勞工保險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

      訴人）。又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

      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

      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

      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

      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執（不爭執事項㈡）；又上訴人前向王湘如提出返還不當

      得利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71號受理，上訴

      人法定代理人潘欣慈於該案稱：我是97或98年在公司任職

      ，我在那邊工作時就知道林俊男是老闆，大小事都會經過

      他，他是獨資，他會把他的獨資股份分成12股，給技術乾

      股，106年的時候有6位股東，108年有重新改組，增加為7

      位股東，技術乾股抽離職務，股東就會退股，我們沒有出

      資等語，有該案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考（勞訴卷第305至3

      07頁）。佐以王湘如於原審證稱：我是從91年間起任職於

      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實際負責人是同一個人即林俊

      男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9頁），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我

      最早應該是102年11月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

      司的老闆都是林俊男，團隊也都是同一批人等語（見重勞

      訴卷一第307頁），及上訴人以民事陳述意見狀內容，敘

      及被上訴人、王湘如、劉嘉享三人多年來如何蒙騙林俊男

      之書狀內容（重勞訴卷一第267至274頁），均足以證明凱

      驛紗公司與上訴人公司除公司設立地址、所營事業相同外

      ，實際上均為林俊男獨資，皆由林俊男個人決定安排公司

      之股份數及由何人擔任股東，其所安排之股東均未出資，

      如離開職務即會退股，堪認兩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

      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

　　⒌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2年6月經上訴人之實際負責

      人林俊男加保後，不論係任職於凱驛紗公司或上訴人，多

      數期間皆有持續投保事實，中間僅有106年8月11日至11月

      15日為退保狀態，可證被上訴人於該日以後確實不再提供

      勞務，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

      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

      等語。然查：

　　　⑴離職退保是指投保單位於其勞工離職時填寫退保表至勞

        保局辦理退保，此僅是勞保面向，但勞工在職與否，非

        以公司是否將勞工退保為唯一認定依據，僅以「退保」

        與「加保」間逾3個月，即認被上訴人已自凱驛紗公司

        離職，未必與實際狀況相符。

　　　⑵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6年8月11日起仍繼續受僱於上訴

        人，並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等語。然查：

　　　　①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

          據狀內雖載：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

          ，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

          時人員」，待被上訴人身體健康恢復後再轉回原來職

          務，因上訴人對於外場計時人員均未投保勞健保，恰

          巧遇上上訴人前後身轉換，始出現被上訴人於106年8

          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於106年11月15日加保

          於上訴人之情況等語（重勞訴卷一第181頁），並提

          出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證（原審卷一第18

          9至190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106至8至11月

          外展人員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上訴人並

          提出106年8、9月份簽到表、106年8至11月排班表（

          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辯稱其

          上均無被上訴人之簽名等語，而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

          6年8、9月份簽到表、排班表，雖亦經被上訴人否認

          真正，然經本院當庭勘驗上訴人所提出存放有上開簽

          到表檔案之手機操作畫面，照片顯示之日期與卷附資

          料顯示日期相同，分別為106年8月25日（重勞訴卷一

          第239頁）、106年8月18日（重勞訴卷一第243頁）、

          106年8月24日（重勞訴卷一第247頁）、106年9月11

          日（重勞訴卷一第251頁）、106年11月13日（重勞訴

          卷一第239頁），另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檔案顯示之

          修改日期為106年8月1日（參本院卷一第320至321頁

          勘驗筆錄），核與該等資料所載月份相符，則上訴人

          主張，依其所留存106年8至11月間之外展人員簽到表

          及排班表，並無被上訴人簽到紀錄等語，應屬可信，

          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106年8至11月外展人

          員排班表為真正，尚難認定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

          間，有擔任上訴人之外展計時人員。

　　　　②被上訴人嗣於112年12月27日民事準備㈤狀、113年12月

          23日提出民事二審陳述意見狀，雖改稱：於106年8月

          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向林俊男表示欲以留

          職停薪之方式暫時休息，惟林俊男考量當時公司業務

          量，以及當時網路部人員劉嘉享亦因家庭因素（時有

          居家辦公之必要），無法負擔網路部（該部門僅劉嘉

          享一人） 所有業務，便表示被上訴人可採取與劉嘉

          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之方式，繼續為公司提供

          勞務，薪資由劉嘉享統一領取後，再由被上訴人與劉

          嘉享私下分配，網路部人員之業務內容除負責公司內

          部（對外軟硬體行銷、公司內部網路軟硬體維護與採

          購、公司庶務即維修總管）外，尚包含公司外展（百

          貨廠商接洽、展場勘查、定點人潮勘查、各大夜市、

          外場庶務、展覽場進撤場事務），與上訴人聘任之外

          展銷售「業務」人員（即上訴人所稱工讀生或接單手

          ）不同，因此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

          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

          現被上訴人名字，被上訴人計薪方式為固定以日薪1,

          500元計算等語（重勞訴卷二第164-1至164-2頁、本

          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

          被上訴人前述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

          調查證據狀內所載，其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

          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並

          提出外展人員排班表之主張，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

          形。

　　　　③王湘如雖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當時被上

          訴人因為身體的關係，上固定班時間他吃不消，他自

          己跟老闆協商由正職人員轉為外場人員，林俊男跟我

          說被上訴人要調職，不能上正常班，變成機動性，被

          上訴人去支援外場，外展人員是幫公司看外展的場地

          ，我們會去夜市擺攤，也會作外展狀況排除，假設是

          在賣場像家樂福，都是一整天的，假設是夜市，就是

          晚上的時間，他跟劉嘉享相互COVER，他們工作性質

          那時是重疊的，被上訴人應該是106年11月回歸上訴

          人公司擔任正職人員；重勞訴卷一第375頁是我跟被

          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左邊106年10月26日對話紀錄

          ，是被上訴人傳了一個收據給我，是被上訴人幫公司

          去處理外展的收據，該活動在高雄等語（重勞訴卷一

          第288至290頁、第294頁、第297至298頁）。另劉嘉

          享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因為被上訴人的

          身體狀況，林俊男調整被上訴人職務，當時我跟他共

          同分擔網路行銷，包括外展跟狀況排除，我們職務內

          容大致相同，但那時老闆將他退保，因為我們屬於同

          個職務，我應該沒有退保，那時我居家辦公，沒辦法

          執行時，老闆就會叫我指派被上訴人去做，但他有把

          被上訴人退保，所以錢不能匯他戶頭，不然會被查；

          外展人員做場地勘察、安排、接洽還有狀況排除，不

          用簽到，工作直接對老闆；我印象被上訴人於11月回

          歸正職人員；如重勞訴卷一第191頁的薪資表，106年

          8月到11月的薪資表，是我本人的，如領了28,658元

          ，其中15,000元是要給被上訴人，因為那時我們都是

          外展人員，錢都匯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09至310

          頁、第315至316頁、第319頁）。

　　　　④然查，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

          ，已如前述，是其等之證述本非無偏頗之可能，如無

          相關客觀資料佐證，尚難僅以其2人之證述，逕為有

          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觀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其

          與王湘如間之106年10月26日LINE對話紀錄（重勞訴

          卷一第205、375頁左方），業經上訴人否認其真正，

          且該次對話紀錄中，被上訴人所傳送給王湘如之照片

          ，記載「高雄市岡山區106年農曆九月十五日籃籗會

          民俗活動攤位使用繳費收據」，申請人記載「林文福

          」，無法自該收據看出是否為上訴人外展活動之單據

          ，在被上訴人傳送該單據之前後，亦未見被上訴人與

          王湘如有就該收據或外展活動等工作事項為討論；王

          湘如於該日另傳送「衣服的事我問了」、「沒什麼大

          問題」、「你再報價」、「細節你自己再找經理」等

          語，亦無法看出係在討論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服勞務之

          相關事宜，是尚難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該次對話紀錄

          ，認定被上訴人當時係在為上訴人提供勞務。

　　　　⑤又王湘如、劉嘉享雖均證稱106年8至11月與劉嘉享共

          同分擔工作等語，惟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其沒有退保（

          重勞訴卷一第309頁），倘被上訴人、劉嘉享當時均

          因個人因素，須共同分擔工作，則上訴人應無仍為劉

          嘉享投保，卻僅將被上訴人退保，復將被上訴人之薪

          資匯入劉嘉享帳戶之必要。被上訴人雖提出劉嘉享10

          6年8月至11月之薪資表、劉嘉享及被上訴人帳戶之交

          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1至195頁），主張106

          年8至11月間，上訴人有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匯

          入劉嘉享帳戶後，再由劉嘉享匯予被上訴人之情形，

          惟上開薪資表、交易明細均經上訴人否認真正（重勞

          訴卷一第229至231頁），並辯稱該薪資條中央「業績

          獎金明細」欄關於「含小緯PT-15000元（10天）」之

          記載方式，與上訴人正規薪資條（如調字卷第113至1

          27頁）之計算方式有別等語；又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

          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5頁），無法看出係

          由何人之帳戶匯至何人之帳戶內，且該2筆分別於106

          年9月20日、106年11月20日各匯30,000元、20,000元

          之款項，縱係由劉嘉享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亦無法

          認定係劉嘉享將被上訴人應取得之薪資匯款給被上訴

          人。況觀其中於106年9月20日匯款30,000元之紀錄，

          依該頁記載，竟包含被上訴人於106年9月23日、9月2

          4日外展日期之薪資，形成被上訴人尚未於該2日提供

          勞務，劉嘉享便將被上訴人薪資匯給被上訴人之情形

          ，實難認合理。

　　　　⑥又若如被上訴人所辯及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被上

          訴人於該段時間與劉嘉享之工作性質重疊，上訴人係

          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一併匯入劉嘉享帳戶，則上

          訴人理應按劉嘉享、被上訴人二人之工作情形，計算

          劉嘉享、被上訴人分別應領取之薪資，再將金額加總

          後，一併匯給劉嘉享，以求公平。惟觀諸被上訴人所

          提出劉嘉享之薪資條，可知劉嘉享並非以日計薪，其

          於106年8至10月之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與其他津

          貼加總，扣除應扣款額後，得出薪資總額，並非將被

          上訴人得領取之薪資外加於劉嘉享得領取之薪資方式

          計薪。且依被上訴人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係與劉嘉享

          「平分工作」，公司只將一人份薪資匯給劉嘉享，劉

          嘉享再將1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語（重勞訴卷二第

          229頁），然觀上開薪資條之記載，劉嘉享並非將其

          所領取之薪資與被上訴人「平分」，劉嘉享每月僅能

          領取其原本薪資金額，扣除被上訴人該月份「工作日

          數乘以1,500元」後之餘額，此形成劉嘉享於106年8

          至10月份所得薪資，於扣除被上訴人主張每月得領取

          之薪資後，甚至還少於劉嘉享個人得取得薪資之情形

          。

　　　　⑦又被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6年8月至11月係固定以日薪1

          ,500元計算，並引用其在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

          班表上記載有「緯」之日數為證（本院卷一第340頁

          、重勞訴卷一第189至195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

          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已如

          前述，且若依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23日書狀中所述

          ，上訴人所提出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即上

          訴人於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簽到表、排班表，重

          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

          出現被上訴人之名字等語（本院卷一第340頁），則

          被上訴人自無須參與外展人員排班，其提出記載有其

          姓名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189頁）

          為依據，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之薪資以日薪1,500元計

          算，自難認可採。

　　　　⑧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公司內部員工LINE對話紀錄（

          本院卷一第349至365頁），最早之對話時間為106年1

          1月17日後，尚難以此逕認被上訴人在該等對話前之

          期日，即係從事與該等對話相同或類似之職務內容。

          又被上訴人所提出陳又瑄所傳送另名員工離職申請書

          之對話訊息（本院卷一第367頁），亦與被上訴人於1

          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15日間是否任職於上訴人乙

          事，並無必然關聯。綜合上情，尚難認定在106年11

          月9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傳送有關該隔日

          上午提早進公司上班之對話記錄前，被上訴人已於10

          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間，有繼續受僱於上訴人

          並提供勞務之事實。

　　　　⑨又王湘如、劉嘉享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證言雖

          可能有偏袒被上訴人之虞，惟其等證述內容若有事跡

          可循、證物相佐，仍足以印證與事實相符。依上所述

          ，固難認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

          後，有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惟依被上訴人

          於原審提出與劉嘉享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

          其上顯示被上訴人曾傳送訊息給劉嘉享，稱「小如打

          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

          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即

          原證23，原審卷一第377頁），劉嘉享並於原審證稱

          ：原證23是我與被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依照字面上來

          看，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回公司上班等語（重勞

          訴卷一第316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王湘如

          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顯示王湘如於當日下午

          12時26分、12時32分與被上訴人進行通話後，被上訴

          人於當日下午7時27分傳送「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

          。」之訊息給王湘如，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

          」、「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

          打」、「沒關係…看你時間」，之後被上訴人與王湘

          如再於下午7時38分通話（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

          ），王湘如於原審並證稱：這是我與被上訴人間的對

          話紀錄，被上訴人在106年11月9日傳訊息說明天早上

          10點半去公司，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進公司上班

          ，11月10日我請被上訴人到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

          一第290頁）。上訴人在原審並不否認原證23之形式

          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387頁），足認被上訴人曾於1

          06年11月9日傳送訊息向劉嘉享表示「小如打來叫我

          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

          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則將被上訴人

          所提出其在同日傳送給王湘如，記載有「明天早上十

          點半去公司」、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

          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

          沒關係…看你時間」等語之LINE對話紀錄互核以觀，

          均有提及王湘如聯繫被上訴人明早回公司上班打文件

          之事，並參酌上開劉嘉享、王湘如之證述，堪認被上

          訴人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於106年11月9日之LINE對話

          紀錄，亦為真正，且足認被上訴人向王湘如表示於10

          6年11月10日要進公司，係因經王湘如通知於該日提

          早上班之緣故。陳又瑄雖於原審112年7月6日言詞辯

          論程序中證稱：「（妳說被上訴人11月之後才到職，

          妳說妳8月進去，如果被上訴人是11月才到職，妳前

          面剛剛講的那段話，是哪時候跟他的溝通？）他常常

          會跑進公司，拿個吃的，拿個什麼，很正常。」、「

          （在被上訴人106年11月入職之前，就會跑進公司拿

          東西？）有時候他也會進來找我們聊天，很正常，因

          為他也不是新進員工，他也進進出出很多次了。」等

          語（重勞訴卷一第443頁），惟被上訴人縱於106年11

          月前曾有進出上訴人公司，與上訴人員工聊天或拿取

          物品，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0日進公司

          並非為了上班，陳又瑄上開證述，無法為有利於上訴

          人之認定。再者，觀諸劉嘉享與被上訴人間於106年1

          1月9日之對話紀錄，當日上午11時14分劉嘉享向被上

          訴人表示「在開山路吃」後，被上訴人向劉嘉享表示

          「好。」、「發票記得抽起來。」，顯示傳送之時間

          雖分別為11時14分、11時17分，然下方關於「小如打

          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

          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並

          未顯示傳送時間為上午11時17分（重勞訴卷一第377

          頁），是上訴人辯稱：對照王湘如當日首次與被上訴

          人通話之時間為下午12時4分（重勞訴卷一第205頁）

          ，可見當日被上訴人對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

          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時，不存在「王

          湘如通知被上訴人復職」之對話紀錄云云，亦非可採

          。至上訴人於本院雖又否認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

          享上開LINE對話紀錄之真正（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

          ），然上訴人既於原審已不爭執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

          ，於本院復又爭執其證稱，卻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

          明原證23之並非真正，所辯尚難採認。

　　　　⑩上訴人雖辯稱：依據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7月6日民事

          準備二狀所載，上訴人員工若有出勤外務致無法打卡

          或發生其餘無法按時打卡之情況，都會轉知會計人員

          ，再由會計人員手寫或蓋章註記等語（原審卷一第46

          2頁），陳又瑄亦於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

          ：我們就算去展場，他也要先進公司打卡才能進去等

          語（重勞訴卷一第441頁），如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

          至106年11月期間確曾受僱於上訴人，理應留存打卡

          紀錄，然觀被上訴人係於106年11月15日才有第一筆

          打卡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66頁），足證被上訴人未

          曾於該期間受僱於上訴人等語。然查，上訴人所提出

          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份之打卡明細表，均經被上

          訴人爭執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86頁），且依

          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雖無法認定於106年8月

          11日至106年11月9日仍持續受僱於上訴人，惟依被上

          訴人所提出其於106年11月9日與劉嘉享、王湘如之LI

          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1月10日至上訴人

          處上班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尚難以上訴人所

          提出之106年11月份打卡明細表，被上訴人自106年11

          月15日起始有打卡紀錄，即認被上訴人並非自106年1

          1月10日已回上訴人處上班。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

          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既已於未滿3個月之106年11

          月10日回上訴人公司上班（差1天），則依勞基法第1

          0條規定，其前後工作年資，自應合併計算。

　　⒍又被上訴人主張，其係102年3月25日即任職於上訴人，因

      林俊男先將被上訴人加保於職業工會，其工作年資應自10

      2年3月25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時起算等語，上訴人則否認被

      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已任職於上訴人。經查，被上訴

      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職業

      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

      ，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王湘如、劉嘉享於

      原審並均證稱其等加保於上訴人公司前，曾先投保於職業

      工會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6頁、第308頁），雖其二人與

      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之利害關係，然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

      其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交易

      往來明細表，於102年4月10日、102年5月10日、102年6月

      10日、102年7月10日，分別有轉帳金額為15,444元、23,3

      26元、31,100元、31,171元之款項匯入，備註欄均記載為

      「薪轉」，轉帳帳號欄均記載「轉出0000000000000000」

      （下稱0000帳戶）（本院卷二第27至30頁），上訴人對於

      0000帳戶是上訴人公司帳戶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

      二第25頁），且觀諸上開交易往來明細表，上訴人亦係以

      0000帳戶，於102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按月將

      被上訴人薪資匯入系爭帳戶（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足

      認被上訴人雖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係加保於職

      業工會，然上訴人於102年4月10日至6月10日，即按月將

      薪資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則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2年3月

      25日起即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係因林俊男之要求，在加保

      於凱驛紗公司前，先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投保

      於職業工會乙節，堪認可信。

　　⒎準此，應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任職於凱驛紗公

      司，且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任職之期間，應與被上訴人

      任職於上訴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則至111年3月16日被上訴

      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

      為8年11月20日，新制資遣基數為4＋35/72｛計算式〔8＋（11

      ＋20÷30）÷12)〕÷2｝，兩造亦對於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

      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公司，且符合勞基法

      第10條規定，則資遣費計算基數為「4＋35/72」亦表示沒

      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4頁），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

      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509,743元【計

      算式：113,627元×（4＋35/72）＝509,743】，為有理由，

      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㈨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

    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

    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

    0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

    付之金額為1,107,465元【計算式：34,200元（失業給付損

    害）＋36,138元（特休未休工資）＋236,654元（例假、國定

    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09,743

    元（資遣費）】。其中1,008,079元部分（即上開失業給付

    損害、特休未休工資、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平

    日加班費及資遣費中之410,357元部分合計金額），係被上

    訴人原審即請求給付，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民事追加聲明

    ㈡狀係於112年2月4日送達上訴人（勞訴卷第309頁），另99,

    386元部分，則係被上訴人於本院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追

    加請求，該書狀係於113年10月22日送達上訴人（本院卷一

    第269、320頁）；則被上訴人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1,008,

    079元，一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

    2年2月5日起，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99,386元，一併請求

    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

    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

    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

    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

    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

    、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㈠給付1,107

    ,465元，及其中1,008,079元部分部分，自112年2月5日起，

    其中99,386元部分，自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

    上訴人勞退專戶，暨㈢上訴人應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

    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

    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

    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其上訴。至原審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即駁回被上訴人於原

    審請求資遣費中之12,912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被上訴

    人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

    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依勞

    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

    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

    分，原審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附帶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

    此部分附帶上訴。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221,070

    元本息，其中99,386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

    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

    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

    則尚難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

    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及追加

    之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

    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

    、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

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

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

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

  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

  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

  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

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 休息日加班費 (1日) 國定假日加班費 (1日) 行政院公布 應休天數 實際已休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 已給付金額 尚應給付加班費 106 1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0 9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1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10 2 1 2,996元  947元  0 3,943元  107 3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8 4 4 0 5,992元 0 0 5,992元 107 4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6,452元 2,026元  0 8,478元 107 5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含1天國定假日) 6 1 1 1,613元  1,013元  0 2,626元  107 6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6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7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5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8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4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9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8 2 1 3,226元 1,013元 1,600元 2,639元  107 10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613元 0 0 1,613元  107 1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8 0 0 0 0 0 0 107 1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10 0 0 0 0 0 0 108 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0 1 0 1,013元 0 1,013元  108 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9 3 1 4,839元 1,013元 1700 4,152元  108 3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6 5 0 8,065元 0 0 8,065元 108 4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3 5 2 9,020元 2,266元 0 11,286元 108 5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7 1 1 1,804元 1,133元 0 2,937元  108 6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3 7 1 12,628元 1,133元 3,200元 10,561元  108 7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8 3 5 0 9,020元 0 2,400元 6,620元 108 8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4 5 0 9,020元 0 3,200元 5,820元 108 9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3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8 10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4 4 1 8,128元  1,280元 3,200元 6,208元 108 1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4 5 0 10,160元 0 3,200元 6,960元 108 1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4 (含5天國定假日) 7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9 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6,096元 1,280元  3,200元 4,176元 109 3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4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4 4 2 8,128元 2,560元  3,200元  7,488元 109 5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4 6 1 19,050元 2,000元  5,600元 15,450元 109 6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9,525元 2,000元  3,200元 8,325元  109 7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8 7 1 0 3,175元 0 1,600元 1,575元 109 8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0 3 7 0 18,487元 0 3,200元 15,287元  109 9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7 5 2 0 5,282元 0 2,400元  2,882元  109 10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10,564元 3,334元 3,200元  10,698元 109 1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9 5 4 0 10,564元 0 3,200元 7,364元 109 1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8 7 1 0 2,641元 0 1,600元 1,041元 110 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5 5 1 13,205元  1,667元 3,200元 11,672元  110 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5天國定假日) 7 4 1 10,564元  1,667元  3,200元  9,031元              總計： 236,654元 



附表二：平日加班費（新臺幣）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6.12.01   107.01.01   107.02.01   107.03.01 0.5  106.12.02   107.01.02   107.02.02   107.03.02   106.12.03   107.01.03   107.02.03   107.03.03 1.5  106.12.04   107.01.04   107.02.04   107.03.04   106.12.05 2 1 107.01.05   107.02.05   107.03.05 2 0.5 106.12.06   107.01.06 0.5  107.02.06 2 1 107.03.06 2 1 106.12.07   107.01.07   107.02.07   107.03.07 0.5  106.12.08   107.01.08 1  107.02.08   107.03.08   106.12.09   107.01.09 2 1 107.02.09   107.03.09   106.12.10   107.01.10   107.02.10 1  107.03.10 1.5  106.12.11   107.01.11   107.02.11   107.03.11 2 2 106.12.12 2 1 107.01.12   107.02.12 0.5  107.03.12   106.12.13   107.01.13   107.02.13   107.03.13 2 1 106.12.14   107.01.14   107.02.14 1  107.03.14 2  106.12.15   107.01.15   107.02.15   107.03.15 0.5  106.12.16   107.01.16 2 2 107.02.16   107.03.16   106.12.17   107.01.17 1  107.02.17   107.03.17   106.12.18   107.01.18 0.5  107.02.18   107.03.18   106.12.19 2 1 107.01.19   107.02.19   107.03.19   106.12.20   107.01.20   107.02.20   107.03.20 2 1 106.12.21   107.01.21   107.02.21 1  107.03.21   106.12.22   107.01.22   107.02.22 1.5  107.03.22   106.12.23   107.01.23 2 1 107.02.23 0.5  107.03.23   106.12.24   107.01.24   107.02.24   107.03.24   106.12.25 0.5  107.01.25   107.02.25 1  107.03.25   106.12.26   107.01.26   107.02.26 0.5  107.03.26   106.12.27   107.01.27   107.02.27 2 1 107.03.27 2 1 106.12.28   107.01.28   107.02.28   107.03.28   106.12.29 1  107.01.29      107.03.29   106.12.30 0.5  107.01.30 2 1    107.03.30   106.12.31   107.01.31      107.03.31   合計 8小時 3小時 合計 11小時 5小時 合計 11小時 2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8小時＝1,264元。加班2類：118元×1.67×3小時＝591元。1,264元＋591元＝1,855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5小時＝985元。1,738元＋985元＝2,723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2小時＝394元。1,738元＋394元＝2,132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8.5小時＝2,923元。加班2類：118元×1.67×6.5小時＝1,281元。2,923元＋1,281元＝4,204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4.01   107.05.01 0.5  107.06.01   107.07.01   107.04.02   107.05.02   107.06.02   107.07.02 1  107.04.03 2 1 107.05.03   107.06.03   107.07.03 2 1 107.04.04   107.05.04   107.06.04 2 2.5 107.07.04   107.04.05   107.05.05   107.06.05 2 1 107.07.05   107.04.06 1  107.05.06   107.06.06 0.5  107.07.06   107.04.07   107.05.07 2 1.5 107.06.07   107.07.07   107.04.08   107.05.08 2 1 107.06.08   107.07.08   107.04.09   107.05.09   107.06.09   107.07.09   107.04.10 2 4 107.05.10   107.06.10   107.07.10 2 1 107.04.11   107.05.11   107.06.11 2 0.5 107.07.11   107.04.12   107.05.12   107.06.12 2 1 107.07.12   107.04.13   107.05.13   107.06.13   107.07.13   107.04.14 0.5  107.05.14   107.06.14   107.07.14 0.5  107.04.15   107.05.15 2 1 107.06.15   107.07.15   107.04.16   107.05.16 1  107.06.16 0.5  107.07.16   107.04.17 2 2.5 107.05.17 1.5  107.06.17   107.07.17 0.5  107.04.18   107.05.18 1.5  107.06.18   107.07.18   107.04.19   107.05.19   107.06.19 2 1 107.07.19   107.04.20   107.05.20   107.06.20   107.07.20   107.04.21   107.05.21   107.06.21   107.07.21   107.04.22   107.05.22 2 1.5 107.06.22   107.07.22   107.04.23   107.05.23   107.06.23   107.07.23   107.04.24 2 3 107.05.24   107.06.24   107.07.24 2 1 107.04.25   107.05.25   107.06.25   107.07.25 0.5  107.04.26   107.05.26   107.06.26 2 1 107.07.26   107.04.27   107.05.27   107.06.27   107.07.27   107.04.28 0.5  107.05.28   107.06.28 0.5  107.07.28 0.5  107.04.29 0.5  107.05.29 2 1 107.06.29   107.07.29 1  107.04.30   107.05.30 1  107.06.30   107.07.30 0.5     107.05.31 0.5     107.07.31   合計 10.5小時 10.5小時 合計 16小時 6小時 合計 13.5小時 7小時 合計 10.5小時 3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10.5小時＝2,226元。1,785元＋2,226元＝4,011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6小時＝2,72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720元＋1,272元＝3,9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5小時＝2,295元。加班2類：127元×1.67×7小時＝1,484元。2,295元＋1,484元＝3,779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3小時＝636元。1,785元＋636元＝2,421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8.01   107.09.01   107.10.01   107.11.01   107.08.02 2 2 107.09.02   107.10.02   107.11.02   107.08.03 1.5  107.09.03   107.10.03   107.11.03   107.08.04 1  107.09.04   107.10.04   107.11.04   107.08.05 1  107.09.05   107.10.05   107.11.05   107.08.06 1.5  107.09.06   107.10.06   107.11.06   107.08.07 2 1.5 107.09.07   107.10.07 2 1 107.11.07   107.08.08 1.5  107.09.08   107.10.08   107.11.08   107.08.09   107.09.09   107.10.09   107.11.09   107.08.10   107.09.10   107.10.10 2  107.11.10   107.08.11   107.09.11   107.10.11   107.11.11   107.08.12   107.09.12   107.10.12   107.11.12   107.08.13   107.09.13   107.10.13   107.11.13   107.08.14   107.09.14   107.10.14   107.11.14   107.08.15   107.09.15   107.10.15   107.11.15   107.08.16   107.09.16   107.10.16   107.11.16   107.08.17   107.09.17   107.10.17   107.11.17 2  107.08.18   107.09.18   107.10.18   107.11.18   107.08.19   107.09.19   107.10.19   107.11.19 0.5  107.08.20   107.09.20   107.10.20   107.11.20   107.08.21 2 1 107.09.21   107.10.21   107.11.21   107.08.22   107.09.22   107.10.22   107.11.22   107.08.23   107.09.23   107.10.23   107.11.23   107.08.24   107.09.24   107.10.24   107.11.24   107.08.25   107.09.25   107.10.25   107.11.25   107.08.26   107.09.26   107.10.26   107.11.26   107.08.27   107.09.27   107.10.27   107.11.27   107.08.28 2 1 107.09.28   107.10.28   107.11.28 0.5  107.08.29 1  107.09.29   107.10.29   107.11.29   107.08.30 2 2.5 107.09.30   107.10.30   107.11.30 0.5  107.08.31      107.10.31      合計 17.5小時 8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4小時 1小時 合計 3.5小時 0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7.5小時＝2,975元。加班2類：127元×1.67×8小時＝1,696元。2,975元＋1,696元＝4,671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4小時＝680元。加班2類：127元×1.67×1小時＝212元。680元＋212元＝8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3.5小時＝595元。加班2類：127元×1.67×0小時＝0元。595元＋0元＝595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12.01   108.01.01   108.02.01   108.03.01 0.5  107.12.02   108.01.02   108.02.02   108.03.02   107.12.03   108.01.03   108.02.03   108.03.03   107.12.04   108.01.04   108.02.04   108.03.04   107.12.05   108.01.05 2 1.5 108.02.05   108.03.05 2 1 107.12.06   108.01.06   108.02.06   108.03.06   107.12.07   108.01.07   108.02.07   108.03.07 0.5  107.12.08   108.01.08 1  108.02.08   108.03.08   107.12.09   108.01.09   108.02.09   108.03.09   107.12.10   108.01.10 1  108.02.10   108.03.10   107.12.11   108.01.11   108.02.11   108.03.11 2 1.5 107.12.12   108.01.12   108.02.12   108.03.12 2 1.5 107.12.13   108.01.13   108.02.13   108.03.13 0.5  107.12.14   108.01.14 0.5  108.02.14   108.03.14   107.12.15   108.01.15 2 1 108.02.15   108.03.15   107.12.16   108.01.16   108.02.16   108.03.16   107.12.17   108.01.17 0.5  108.02.17   108.03.17   107.12.18   108.01.18 0.5  108.02.18   108.03.18 1  107.12.19   108.01.19   108.02.19   108.03.19 2 1 107.12.20   108.01.20   108.02.20   108.03.20   107.12.21   108.01.21 1  108.02.21   108.03.21   107.12.22   108.01.22   108.02.22   108.03.22 0.5  107.12.23   108.01.23   108.02.23   108.03.23   107.12.24   108.01.24   108.02.24   108.03.24   107.12.25   108.01.25   108.02.25   108.03.25   107.12.26   108.01.26 1  108.02.26   108.03.26 2 1 107.12.27   108.01.27   108.02.27   108.03.27   107.12.28   108.01.28   108.02.28   108.03.28   107.12.29   108.01.29      108.03.29   107.12.30   108.01.30      108.03.30   107.12.31   108.01.31      108.03.31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9.5小時 2.5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13小時 6小時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9.5小時＝1,615元。加班2類：127元×1.67×2.5小時＝530元。1,615元＋530元＝2,145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小時＝2,21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210元＋1,272元＝3,482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4.01   108.05.01   108.06.01 2 1 108.07.01 1  108.04.02   108.05.02   108.06.02   108.07.02 2 3 108.04.03   108.05.03   108.06.03 2 2.5 108.07.03 0.5  108.04.04 0.5  108.05.04   108.06.04 2 1 108.07.04 1  108.04.05   108.05.05   108.06.05 2 1 108.07.05   108.04.06   108.05.06   108.06.06 2 4 108.07.06 1  108.04.07   108.05.07 2 2 108.06.07 2 3.5 108.07.07   108.04.08   108.05.08 1  108.06.08 1  108.07.08   108.04.09 2 1 108.05.09   108.06.09 2 0.5 108.07.09   108.04.10   108.05.10 0.5  108.06.10 0.5  108.07.10   108.04.11   108.05.11   108.06.11   108.07.11 1.5  108.04.12   108.05.12 1.5  108.06.12 1.5  108.07.12   108.04.13   108.05.13 0.5  108.06.13   108.07.13   108.04.14   108.05.14 2 1 108.06.14 1.5  108.07.14   108.04.15   108.05.15 0.5  108.06.15 2  108.07.15 1  108.04.16 2 1 108.05.16   108.06.16 2  108.07.16   108.04.17 2  108.05.17 0.5  108.06.17 2 1 108.07.17   108.04.18   108.05.18   108.06.18   108.07.18 2 0.5 108.04.19   108.05.19 1.5  108.06.19 1  108.07.19   108.04.20   108.05.20   108.06.20 2 2 108.07.20   108.04.21   108.05.21   108.06.21   108.07.21 0.5  108.04.22 2  108.05.22 0.5  108.06.22   108.07.22 2 0.5 108.04.23 2 1 108.05.23   108.06.23 0.5  108.07.23 2 0.5 108.04.24 1.5  108.05.24   108.06.24 0.5  108.07.24   108.04.25 1  108.05.25   108.06.25   108.07.25 1  108.04.26 2 0.5 108.05.26   108.06.26 1.5  108.07.26 2 2 108.04.27 1.5  108.05.27   108.06.27 0.5  108.07.27   108.04.28 1.5  108.05.28 2 1.5 108.06.28 2 1 108.07.28   108.04.29 2 2 108.05.29   108.06.29 2  108.07.29   108.04.30 2 1 108.05.30   108.06.30   108.07.30      108.05.31 1.5     108.07.31 1  合計 22小時 6.5小時 合計 14小時 4.5小時 合計 34.5小時 17.5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2小時＝4,180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4,180元＋1,541元＝5,721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4小時＝2,660元。加班2類：142元×1.67×4.5小時＝1,067元。2,660元＋1,067元＝3,727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34.5小時＝6,5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7.5小時＝4,148元。6,555元＋4,148元＝10,703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8.5小時＝3,515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3,515元＋1,541元＝5,056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8.01 2 1.5 108.09.01   108.10.01   108.11.01 2 3 108.08.02 2 2.5 108.09.02 1.5  108.10.02   108.11.02 2  108.08.03 2  108.09.03 2 1 108.10.03 2 0.5 108.11.03 1.5  108.08.04   108.09.04   108.10.04 2  108.11.04 2 0.5 108.08.05   108.09.05 0.5  108.10.05 1.5  108.11.05   108.08.06 2 3 108.09.06   108.10.06 2  108.11.06   108.08.07   108.09.07 0.5  108.10.07 0.5  108.11.07 0.5  108.08.08 0.5  108.09.08 1.5  108.10.08   108.11.08 1.5  108.08.09   108.09.09   108.10.09 2 1.5 108.11.09 0.5  108.08.10   108.09.10 0.5  108.10.10 2  108.11.10 2 1 108.08.11   108.09.11 2  108.10.11   108.11.11 1.5  108.08.12   108.09.12   108.10.12 1.5  108.11.12   108.08.13 2 1 108.09.13   108.10.13 0.5  108.11.13 1  108.08.14 1  108.09.14 1.5  108.10.14 2 2 108.11.14 1  108.08.15   108.09.15   108.10.15   108.11.15   108.08.16   108.09.16 1  108.10.16   108.11.16   108.08.17   108.09.17 2 1 108.10.17 2 1.5 108.11.17 1.5  108.08.18   108.09.18 2 2 108.10.18 2 1.5 108.11.18 2 1 108.08.19 1  108.09.19 2 1 108.10.19   108.11.19 0.5  108.08.20 2 1 108.09.20   108.10.20 2  108.11.20 1.5  108.08.21 2 1 108.09.21   108.10.21 1.5  108.11.21   108.08.22 1  108.09.22   108.10.22   108.11.22   108.08.23   108.09.23 2 1 108.10.23 2 2 108.11.23   108.08.24   108.09.24   108.10.24   108.11.24   108.08.25 1  108.09.25   108.10.25 1  108.11.25   108.08.26 0.5  108.09.26   108.10.26 2  108.11.26 1.5  108.08.27 2 1 108.09.27 1  108.10.27 2  108.11.27 1.5  108.08.28   108.09.28 1.5  108.10.28 0.5  108.11.28 1  108.08.29   108.09.29 1.5  108.10.29   108.11.29 1.5  108.08.30 2 1 108.09.30 1.5  108.10.30   108.11.30   108.08.31 1.5     108.10.31 1.5     合計 24.5小時 12小時 合計 24.5小時 6小時 合計 32.5小時 9小時 合計 26.5小時 5.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4.5小時＝4,6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2小時＝2,844元。4,655元＋2,844元＝7,499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4.5小時＝5,243元。加班2類：160元×1.67×6小時＝1,602元。5,243元＋1,602元＝6,845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9小時＝2,403元。6,955元＋2,403元＝9,3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5小時＝5,671元。加班2類：160元×1.67×5.5小時＝1,469元。5,671元＋1,469元＝7,140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12.01 2 1 109.01.01 0.5  109.02.01 2  109.03.01 2  108.12.02 1.5  109.01.02 2  109.02.02 2 1.5 109.03.02 2 1 108.12.03 1.5  109.01.03 2 0.5 109.02.03 2 3.5 109.03.03   108.12.04 0.5  109.01.04 2  109.02.04 1.5  109.03.04   108.12.05 2 2 109.01.05 1  109.02.05 1  109.03.05 1  108.12.06   109.01.06 2  109.02.06 1.5  109.03.06   108.12.07   109.01.07   109.02.07   109.03.07   108.12.08 1.5  109.01.08 2 3 109.02.08 2  109.03.08 0.5  108.12.09 2 0.5 109.01.09 1  109.02.09 2  109.03.09 0.5  108.12.10   109.01.10 2 1.5 109.02.10 2 1.5 109.03.10 0.5  108.12.11 2  109.01.11 2 0.5 109.02.11 1.5  109.03.11 0.5  108.12.12 0.5  109.01.12 1.5  109.02.12   109.03.12   108.12.13   109.01.13 2 2 109.02.13 0.5  109.03.13   108.12.14 0.5  109.01.14   109.02.14 1.5  109.03.14 2  108.12.15   109.01.15 1  109.02.15 1  109.03.15 1  108.12.16   109.01.16 1.5  109.02.16 0.5  109.03.16   108.12.17   109.01.17 1.5  109.02.17 1  109.03.17   108.12.18 2 1 109.01.18 1.5  109.02.18   109.03.18 2 1.5 108.12.19   109.01.19 1.5  109.02.19   109.03.19   108.12.20 2 2 109.01.20 2 1 109.02.20 0.5  109.03.20 2  108.12.21 1.5  109.01.21 0.5  109.02.21   109.03.21 2  108.12.22 2  109.01.22 2 0.5 109.02.22 0.5  109.03.22   108.12.23 1.5  109.01.23 1  109.02.23 0.5  109.03.23   108.12.24 2 1 109.01.24   109.02.24 2 1 109.03.24 0.5  108.12.25 0.5  109.01.25   109.02.25   109.03.25 2 2 108.12.26   109.01.26   109.02.26   109.03.26   108.12.27 1.5  109.01.27   109.02.27   109.03.27 0.5  108.12.28 1.5  109.01.28   109.02.28 0.5  109.03.28 1  108.12.29 2  109.01.29 1  109.02.29   109.03.29   108.12.30 2  109.01.30 2 2    109.03.30 1.5  108.12.31   109.01.31      109.03.31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35.5小時 11小時 合計 26小時 7.5小時 合計 21.5小時 4.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6,955元＋2,003元＝8,9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5.5小時＝7,597元。加班2類：160元×1.67×11小時＝2,937元。7,597元＋2,937元＝10,534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小時＝5,564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5,564元＋2,003元＝7,567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1.5小時＝4,601元。加班2類：160元×1.67×4.5小時＝1,202元。4,601元＋1,202元＝5,803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4.01 2  109.05.01 1.5  109.06.01 2 1 109.07.01 1  109.04.02 1  109.05.02 1  109.06.02 2 1 109.07.02 2 0.5 109.04.03 2 2 109.05.03 1  109.06.03 2 1.5 109.07.03 1.5  109.04.04 1  109.05.04 2 2 109.06.04 2 0.5 109.07.04 2 0.5 109.04.05   109.05.05   109.06.05 2 0.5 109.07.05   109.04.06 0.5  109.05.06 0.5  109.06.06 2  109.07.06 2 0.5 109.04.07 2 1 109.05.07   109.06.07 2 0.5 109.07.07   109.04.08 1  109.05.08 1  109.06.08 0.5  109.07.08 2 1.5 109.04.09 0.5  109.05.09 1  109.06.09   109.07.09   109.04.10 1  109.05.10   109.06.10 2 0.5 109.07.10   109.04.11 0.5  109.05.11 1  109.06.11 1  109.07.11   109.04.12   109.05.12   109.06.12 1  109.07.12 2 0.5 109.04.13 2  109.05.13   109.06.13 2  109.07.13   109.04.14 1  109.05.14 1.5  109.06.14   109.07.14   109.04.15   109.05.15   109.06.15   109.07.15 2  109.04.16 2 0.5 109.05.16 2 1 109.06.16 2 1.5 109.07.16 2 0.5 109.04.17   109.05.17 2 1 109.06.17   109.07.17   109.04.18   109.05.18 2  109.06.18   109.07.18   109.04.19 0.5  109.05.19 1.5  109.06.19 2 4 109.07.19 2 0.5 109.04.20 2 1 109.05.20 1.5  109.06.20 2 0.5 109.07.20   109.04.21   109.05.21 2  109.06.21 1  109.07.21   109.04.22   109.05.22 2  109.06.22 2 1 109.07.22 2  109.04.23   109.05.23 2 1 109.06.23   109.07.23 2 0.5 109.04.24 2 4 109.05.24 1.5  109.06.24 2 1 109.07.24 1.5  109.04.25 2  109.05.25 2 2.5 109.06.25 2 1.5 109.07.25 2  109.04.26   109.05.26   109.06.26 2 0.5 109.07.26   109.04.27 2  109.05.27   109.06.27 2 0.5 109.07.27 2 0.5 109.04.28   109.05.28 0.5  109.06.28 1.5  109.07.28   109.04.29   109.05.29 2  109.06.29 2  109.07.29 1  109.04.30 2  109.05.30   109.06.30   109.07.30      109.05.31 1     109.07.31 1.5  合計 27小時 8.5小時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41小時 16小時 合計 30.5小時 5.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7小時＝5,778元。加班2類：160元×1.67×8.5小時＝2,270元。5,778元＋2,270元＝8,048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2.5小時＝10,888元。加班2類：250元×1.67×7.5小時＝3,135元。10,888元＋3,135元＝14,0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41小時＝13,735元。加班2類：250元×1.67×16小時＝6,688元。13,735元＋6,688元＝20,4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0.5小時＝10,218元。加班2類：250元×1.67×5.5小時＝2,299元。10,218元＋2,299元＝12,51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8.01 1.5  109.09.01   109.10.01 1.5  109.11.01 2 1.5 109.08.02 1.5  109.09.02 1.5  109.10.02 2 2 109.11.02 2 1 109.08.03 2 0.5 109.09.03 1  109.10.03 2 2.5 109.11.03   109.08.04   109.09.04 2 1.5 109.10.04 2 0.5 109.11.04   109.08.05 2  109.09.05 1  109.10.05 2 1.5 109.11.05 2 0.5 109.08.06 2  109.09.06 0.5  109.10.06   109.11.06 2 3.5 109.08.07 2 2 109.09.07 2 2 109.10.07 2  109.11.07 2 0.5 109.08.08 1  109.09.08   109.10.08 1  109.11.08 0.5  109.08.09 2  109.09.09 2 1.5 109.10.09 2 2 109.11.09 2 3 109.08.10 1  109.09.10 1  109.10.10 1.5  109.11.10   109.08.11   109.09.11 2 0.5 109.10.11 2 2 109.11.11 2 0.5 109.08.12 1.5  109.09.12 1  109.10.12 2 0.5 109.11.12 2  109.08.13   109.09.13 2 0.5 109.10.13   109.11.13 2 3 109.08.14 2 1.5 109.09.14   109.10.14 2 1.5 109.11.14 1.5  109.08.15   109.09.15 1  109.10.15   109.11.15 2  109.08.16 1  109.09.16 1  109.10.16 2 2 109.11.16 2  109.08.17 1  109.09.17 1.5  109.10.17 1  109.11.17   109.08.18 1  109.09.18   109.10.18   109.11.18 1  109.08.19   109.09.19 0.5  109.10.19 2 3 109.11.19 2  109.08.20 2 0.5 109.09.20 1  109.10.20   109.11.20 2 2.5 109.08.21 2 2.5 109.09.21 2  109.10.21   109.11.21 2 1.5 109.08.22 1  109.09.22   109.10.22 2 1.5 109.11.22 1  109.08.23 2  109.09.23 2 1 109.10.23   109.11.23 2 2 109.08.24 1  109.09.24 0.5  109.10.24 2 4.5 109.11.24   109.08.25   109.09.25 2 1.5 109.10.25 2 1 109.11.25 2 0.5 109.08.26   109.09.26 1.5  109.10.26 2 2.5 109.11.26 2  109.08.27   109.09.27 0.5  109.10.27   109.11.27 2 0.5 109.08.28 2 1 109.09.28 0.5  109.10.28 2  109.11.28 2 2.5 109.08.29 2  109.09.29   109.10.29 1  109.11.29   109.08.30 1.5  109.09.30 2 0.5 109.10.30   109.11.30 2  109.08.31 1.5     109.10.31 2 1    合計 36.5小時 8小時 合計 32小時 9小時 合計 40小時 28小時 合計 44小時 23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6.5小時＝10,184元。加班2類：208元×1.67×8小時＝2,776元。10,184元＋2,776元＝12,960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2小時＝8,928元。加班2類：208元×1.67×9小時＝3,123元。8,928元＋3,123元＝12,051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小時＝11,160元。加班2類：208元×1.67×28小時＝9,716元。11,160元＋9,716元＝20,876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4小時＝12,276元。加班2類：208元×1.67×23小時＝7,981元。12,276元＋7,981元＝20,25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12.01 2 0.5 110.01.01 1.5  110.02.01 2  109.12.02 2 1 110.01.02 2  110.02.02   109.12.03   110.01.03 2 1 110.02.03 0.5  109.12.04   110.01.04   110.02.04   109.12.05   110.01.05   110.02.05 2 2 109.12.06   110.01.06 1.5  110.02.06 1  109.12.07 2 3 110.01.07 1  110.02.07 1  109.12.08   110.01.08 2 1 110.02.08 2 0.5 109.12.09 2 2 110.01.09 2 0.5 110.02.09 1.5  109.12.10 1.5  110.01.10 2  110.02.10   109.12.11 2 3 110.01.11 2 2 110.02.11   109.12.12 2 0.5 110.01.12   110.02.12   109.12.13 2 2.5 110.01.13 2 0.5 110.02.13   109.12.14 2 1.5 110.01.14 1.5  110.02.14   109.12.15   110.01.15 2 1 110.02.15   109.12.16 2 1 110.01.16 1.5  110.02.16   109.12.17 1  110.01.17 1.5  110.02.17 2 1 109.12.18 2 3 110.01.18 2 1.5 110.02.18   109.12.19 1.5  110.01.19   110.02.19 2 1.5 109.12.20 1  110.01.20 1.5  110.02.20 2  109.12.21 2 0.5 110.01.21 1  110.02.21 1.5  109.12.22   110.01.22 2 1 110.02.22 1  109.12.23 2 0.5 110.01.23 1.5  110.02.23   109.12.24 2  110.01.24 2 2 110.02.24   109.12.25 2 1 110.01.25   110.02.25 0.5  109.12.26 2 0.5 110.01.26   110.02.26 2 2.5 109.12.27 1  110.01.27   110.02.27 1  109.12.28 1  110.01.28   110.02.28   109.12.29   110.01.29 2 4    109.12.30 1.5  110.01.30 0.5     109.12.31 2 2 110.01.31 2     合計 40.5小時 22.5小時 合計 39小時 14.5小時 合計 22小時 7.5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5小時＝11,300元。加班2類：208元×1.67×22.5小時＝7,808元。11,300元＋7,808元＝19,108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9小時＝10,881元。加班2類：208元×1.67×14.5小時＝5,032元。10,881元＋5,032元＝15,913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22小時＝6,138元。加班2類：208元×1.67×7.5小時＝2,603元。6,138元＋2,603元＝8,741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月  2,723元 2,415元 10,534元 15,913元 2月  2,132元 0元 7,567元 8,741元 3月  4,204元 3,482元 5,803元  4月  4,011元 5,721元 8,048元  5月  3,992元 3,727元 14,023元  6月  3,779元 10,703元 20,423元  7月  2,421元 5,056元 12,517元  8月  4,671元 7,499元 12,960元  9月  0元 6,845元 12,051元  10月  892元 9,358元 20,876元  11月  595元 7,140元 20,257元  12月 1,855元 0元 8,958元 19,108元  合計 1,855元 29,420元 70,634元 164,167元 24,654元 總計 290,730元     



附表三：提撥勞工退休金（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總額 加班費 更正後 月工資總額 3個月 平均工資 應申報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106 12 28,400元 3,353元 31,753元  31,800元 1,908元 107 1 28,400元 4,221元 32,62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2 28,400元 6,075元 34,475元 32,187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3 28,400元 10,196元 38,596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4 30,400元 12,489元 42,889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5 30,400元 6,618元 37,018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6 30,400元 10,231元 40,63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7 30,400元 8,873元 39,273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8 30,400元 11,123元 41,523元 38,974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9 34,000元 2,639元 36,639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0 30,400元 2,505元 32,90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1 30,400元 595元 30,99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2 32,800元 0元 32,800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1 30,400元 3,158元 33,558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2 32,100元 4,152元 36,252元 32,451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3 31,900元 11,547元 43,44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4 34,000元 17,007元 51,00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5 34,000元 6,664元 40,6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6 37,200元 21,264元 58,4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7 37,400元 11,676元 49,076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8 37,200元 13,319元 50,519元 49,401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9 41,600元 17,117元 58,717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0 41,600元 15,566元 57,166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1 41,600元 14,100元 55,700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2 41,600元 13,886元 55,48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1 41,600元 20,806元 62,40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2 41,600元 11,743元 53,343元 57,864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3 41,600元 10,731元 52,331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4 41,600元 15,536元 57,136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5 75,062元 29,473元 104,535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6 111,215元 28,748元 139,96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7 71,478元 14,092元 85,570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8 93,0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10,02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9 55,4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0 81,2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1 85,1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2 110,000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1 121,8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2 80,308元 17,772元 98,080元 130,804元 110,100元 6,606元 備註：雇主提繳率6％       總計： 124,056元       已提繳： 65,288元 尚應提繳： 58,768元 



附表五：計算資遣費之平均工資（新臺幣）　　

薪資月份 　底薪 工作獎金 業績獎金 加班費 合計 109年8月 24,000元  5,600元 63,4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09年9月 24,000元  4,800元 26,6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5,600元 51,6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5,600元 55,5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4,000元 81,997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年1月 24,000元  5,600元 92,2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李佑均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信緯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宋錦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三、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912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9,386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所命給付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各以新臺幣12,912元、99,38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驛紗公司），自106年11月15日起投保於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或上訴人公司），兩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均為林俊男，為其獨資，地址、所營事業均相同，被上訴人先後於上訴人公司網路部門、會計、門市工作。上訴人前違法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下稱系爭前案），經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收到系爭前案判決後，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新臺幣（下同）631,427元（年資自102年3月25日計算至111年3月16日，共8年11個月又20日，平均工資140,755元）、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下稱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且因投保薪資低報，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又上訴人短少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平日加班費508,315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合計1,446,734元。上訴人另應補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被上訴人勞退專戶）。為此，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46,734元，及其中1,225,664元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221,070元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他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被上訴人對該部分聲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上訴人於每年1月，已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無理由。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413元，至另外之20,241元即上訴人於107年8月、108年9月、109年8月安排之員工旅遊期間，並非工作時間，不應計算加班費。平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第一屆第一次勞資會議（下稱系爭勞資會議），被上訴人為勞工代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每天有1小時休息時間；另班別為「10：00至19：00」時，因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時間，加班應自「19：30」計算，依此計算，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加班費中之223,717元，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無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真意，且上訴人否認未如實投保之事，縱有該等事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嗣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經上訴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庸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又被上訴人雖主張自102年3月25日至111年3月16日止在職，惟凱驛紗公司及上訴人為不同法人，若被上訴人請求資遣費有理由，年資僅為任職上訴人期間即106年11月15日至111年3月16日（共4年4月1日）；縱認二家公司法人同一，惟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離職退保，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
三、原判決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95,16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諭知准假執行、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474,100元本息，並提繳逾54,520元部分，及上開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⒈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0,49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上訴人應再提繳11,934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並追加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21,070元，及自113年10月21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此部分則聲明：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實際負責人為林俊男），從事業務、會計工作。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起，即未至上訴人上班。
　㈡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
　㈢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即系爭前案），上訴人於訟爭未定前，要求並催告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至上訴人提供勞務。系爭前案於111年1月28日判決，主文略以：「⒈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73,155元本息。⒊林俊男應給付被上訴人60,000元本息。⒋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110年4月28日以後薪資及請求林俊男給付逾60,000元部分）。」，上訴人、林俊男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經裁定駁回上訴，被上訴人撤回附帶上訴，系爭前案於111年5月27日確定（調字卷第73至101頁）。
　㈣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高雄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下稱系爭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並於110年3月4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59,714元。嗣因系爭前案判決被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已匯款返還上開資遣費。
　㈤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兩造同意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所示（即原審判決附表四）。
　㈥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薪資明細如原審原證5（調字卷第113至127頁）、出勤紀錄如原審被證2（勞訴卷第81至119頁）。（被上訴人有增補出勤紀錄如原審原證9即勞訴卷第193至301頁所示，惟上訴人否認此部分增補出勤紀錄之真實）。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如原審原證6（調字卷第129至131頁）。
　㈦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畢，該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得換算之一日工資金額，如調字卷第63頁表格所示。
　㈧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例假、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共計310,697元（重勞訴卷二第171至175頁），原判決判准236,654元（如附表一），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183元（另20,471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508,315元（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原判決判准290,730元（如附表二），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23,717元（另67,013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80至181頁）。
　㈨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34,200元。
　㈩上訴人於111年3月11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348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請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3至484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及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侮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調字卷第191頁、第195至197頁）。
　上訴人於111年3月21日寄發高雄10支郵局185號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以未如實投保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稱之30日，林俊男非被上訴人之雇主，被上訴人不得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5至487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雇主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本院卷一第119頁），上訴人於111年3月28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並與上訴人員工林浥潔有如本院卷一第123至126頁譯文所示之對話。
　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台南文元郵局存證號碼1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調字卷第103至105頁，上訴人於111年6月27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於111年6月28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881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於111年3月21日已寄發存證信函主張被上訴人曠工逾3日而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111年7月18日復職實有誤會等語（調字卷第107至109頁），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起將多筆業績獎金重複計算，浮報業績獎金而提出背信、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62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重勞訴卷二第69至77頁），上訴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207號駁回，復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聲自字第8號裁定駁回。
　勞保局112年3月23日保納行二字第11260045280函之主旨載明：「關於檢舉上訴人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即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即上訴人）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本院卷一第149頁，下稱系爭勞保局函）。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之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計算方式如調字卷第63頁），是否已經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之下列款項，應予准許之金額為何：
　　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
　　⒉平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
　　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
　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㈤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若然，金額為何？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短少失業給付之損害34,200元部分，經上訴人同意（不爭執事項㈨），是此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特別休假未休，分別依各該年度薪資計算其一日工資加總後，應有特休未休工資47,338元，扣除上訴人於110年2月給付11,200元，上訴人尚有36,138元未給付等語（參調字卷第63頁計算表）。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各年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一日工資數額及計算結果不爭執，惟辯稱：每年1月會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金額無理由等語。經查：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給予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給予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給予14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王湘如證稱：我在上訴人處任職期間，沒有領過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2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劉嘉享證稱：公司在年度終了時，沒有結算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4至315頁)。而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陳又瑄證稱：我都領現金，會計統一通知大家，有空去領，被上訴人一定會領到，因為辦公室就只有他跟會計兩個人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37至438頁）；證人即上訴人現職員工陳代璇證稱：特休假休不完，公司會以現金發放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5至326頁）；證人即現職員工戴于翔證稱：特休假沒休完公司會補現金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3頁）；證人即現職員工邱瑞華證稱：我特休都換錢，是用現金給付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顯見兩造聲請訊問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然證人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重勞訴卷一第287至288頁、第306至307頁），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則為上訴人公司現職員工，立場亦難謂無偏頗之虞，是其等證言既彼此對立，即難逕採一方證言作為認定。
　　⒊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未休畢特休日數，依法自應於年度終結發給未休之工資，此清償事實若有不明，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如被上訴人110年2月之薪資表所示津貼明細（調字卷第127頁），記載「年假*14天補11,200元」，反觀其餘年度之薪資表，未顯示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難認上訴人確於各年1月有給付被上訴人。上訴人雖提出109年2月份行事曆（本院卷一第185頁），主張該行事曆右下方「有空結算特休」係王湘如手寫文字，可證上訴人於每年年初皆會結算特休，另提出「員工特休一覽表」文件檔案之列印資料（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主張依據該一覽表，被上訴人已結算特休未休工資，並非自110年2月後始結算等語。惟被上訴人已否認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員工特休一覽表」之形式上真正，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真正，已難認定該等資料係屬真實；且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右下方僅記載「有空結算特休」，其上並無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予被上訴人之記載，亦無被上訴人之簽名，「員工特休一覽表」則僅載有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數名人員之到職日、特休、已休、剩餘、尚未休完天數期限等項目，均無法看出上訴人確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之事實。至上訴人雖主張於110年前即以現金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本留有相關證物紀錄可提出，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離職後，藉由辦公室監視器畫面，發現被上訴人、王湘如及劉嘉享曾於110年2月1日於辦公室有撕毀業務文件之舉，致上訴人就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乙事難以證明，不應將此舉證不利益歸上訴人承擔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一份為證（本院卷一第191頁）。然被上訴人已否認該錄影畫面係拍攝係撕毀特休未休工資之資料，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該錄影光碟內容，勘驗結果為：拍攝畫面是一個辦公室，畫面左方與中間分別坐著一男（即劉嘉享）、一女（即王湘如），右方站著另一名男性（即被上訴人）背對鏡頭，劉嘉享坐在位置上拿起一張資料，資料內容看不清楚，對折再對折，並將該資料撕掉丟在垃圾桶，被上訴人轉身，轉身時可以看見其雙手正在撕著某張資料，但是也看不清楚資料內容，被上訴人隨後將手中撕掉的資料往靠近鏡頭的方向丟棄，再回到原來的位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33、243至246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劉嘉享、被上訴人雖各有將手中一張資料撕掉丟棄之動作，然看不清楚資料內容，無法認定其2人撕毀上開文件，係導致上訴人無法舉證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重要文件，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難採認。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如被上訴人簽領特休未休工資之字據、已記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其他薪資表等證據資料，難認上訴人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應予准許。
　㈢關於爭執事項㈡⒈部分：
　　⒈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之例假，以每七日為一週期，依曆計算，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3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兩造之爭點在於員工旅遊之日數，是否為出勤日，或應算入休假日數。就此部分，被上訴人主張107年8月13日至16日、108年9月24日至26日、109年8月25日至27日為員工旅遊，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參與員工旅遊，並非出勤等語。對此，被上訴人主張員工旅遊係強制參加，上訴人應給付工資，並提出攝影部員工請假之證明（重勞訴卷一第465頁），觀諸該請假證明記載：「不去員工旅遊原因：想利用這三天跟公司請假，帶家人及女友出遠門，因為過年也無法好好陪家人，所以才想用這三天，懇請公司准許」等語，可見未參加員工旅遊者，需向上訴人說明原因並請求准假，衡情應屬強制參加。被上訴人因強制參加員工旅遊，自屬提供勞務之型式，應認上述日期被上訴人並非排休而屬出勤。
　　⒊上訴人雖辯稱：未參加員工旅遊者於該等日期不須請假，不需提供勞務，不會因此被扣薪，如於109年8月25至27日未參加員工旅遊之訴外人蔡志平，即未因沒有參加員工旅遊遭扣薪等語，並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月打卡明細表及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為證（本院卷一第193至201頁）。然查，上訴人所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被上訴人已否認真正（本院卷一第206頁），該等資料是否為真實，已屬有疑。且觀諸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可知，109年8月份共31日，其中所載應休日數共10日，如依蔡志平之月打卡明細表觀之，其上班日數共23日，休假日數共8日，其在休假日上班之2日，上訴人於蔡志平之薪資明細亦有「補2天薪」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95頁），是以蔡志平當月上班狀況，本不會有扣薪問題，上訴人以此辯稱員工旅遊並非強制參加等語，尚難採認。
　　⒋被上訴人以薪資表（調字卷第113至127頁）記載之底薪加計津貼作為其每月工資，符合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本文、勞事法第37條規定。另月休天數兩造同意以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為準（另五一勞工節應計入），無庸審酌被上訴人休假是否符合「一例一休」，僅需計算被上訴人月休日數是否足夠，此計算方式為上訴人不爭執。另被上訴人主張月休若有不足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應休日數時，國定假日出勤以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加給1日薪資），其餘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因例假日本應休息，且例假出勤依勞基法應予補休一日，又被上訴人皆無補休情形，是若有被上訴人例假出勤皆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亦為上訴人同意。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關於爭執事項㈡⒉部分：　　
　　⒈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平日加班費部分，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在上訴人公司內之1小時休息待命時間，屬工作時間，均應計算加班費，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之平日加班費總額為508,315元（如重勞訴卷二第165至169頁、177至216頁）等語，惟查：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勞事法第38條、勞基法第35條前段定有明文。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勞事法第38條之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⑵兩造同意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並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未滿30分鐘不計入），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被上訴人上下班打卡逾8小時之時數，如被上訴人製表所示（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此時數之正確性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有休息時間不能算加班費等語。就此，上訴人與勞方曾舉行系爭勞資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即表明依勞基法規定確實給予勞工休息時間，經說明一天工作以8小時為主，並經投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在卷可按（重勞訴卷一第85至88頁），且被上訴人為參與會議之勞方代表，並有簽名。被上訴人雖於原審否認系爭會議紀錄之形式上真正，惟被上訴人並未否認其簽名及確曾開過該次勞資會議（重勞訴卷一第174頁），僅主張該紀錄為上訴人拼接、竄改，復於上訴人在原審提出原本時，表示裝訂最後1頁有另外的裝訂孔，前3頁卻沒有，顯然前3頁更換過云云（重勞訴卷一第285頁）。然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會議紀錄是我記錄的，第一案討論事項1，這是我記錄等語明確（重勞訴卷一第317頁）。另上訴人送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備查之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第一屆資方代表為陳又瑄、林文福，勞方代表為被上訴人、鐘志陽，有勞工局111年5月24日南市勞資字第1110620908號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11頁），上開函文關於資方代表陳又瑄、勞方代表被上訴人、鐘志陽之記載，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相符（重勞訴卷一第85頁），雖上開函文中其中一名資方記載「林文福」，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潘欣慈」不同，然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於十五日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遞補、補選、改派或調減時，亦同。」，可知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雖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然尚不因備查程序未完備，而影響勞資會議決議之效力。且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第3項亦載明，資方代表得因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是尚不能僅因上開函文中所載資方代表，其中一名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不同，即認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為不實。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上訴人究竟如何將關於休息時間之決議拼接、竄改，被上訴人並已於本院稱，因上訴人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休息時間內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即工作4小時，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被上訴人就此並不爭執，並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可稽等語（本院卷一第207頁），則上訴人即可以系爭勞資會議紀錄作為反對證據，推翻勞事法第38條推定，應認被上訴人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
　　　⑶被上訴人雖以店長陳又瑄於107年6月15日、107年8月26日，曾在公司LINE群組分別通知「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只要上班打卡就禁止外出」等語，及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185至187頁），主張被上訴人係受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即使於休息用餐時間也無法自由離開公司，須隨時待命服務客戶，行蹤必須回復主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公司內之休息待命時間，應屬工作時間等語。然查，陳又瑄於原審證稱：公司制度有休息時間，有空檔就可以吃飯、喝水，只是沒有辦法說固定準時5點、6點吃，有空檔就可以隨時去吃。被上訴人提出我在群組中的訊息，是指外出要寫外出表，不然我不知道員工去哪裡，曾經所有員工都不見，後面才跟他們講要出去一定要寫外出。會發訊息「禁止大家出去買」是因為全部找不到人，一氣之下PO的，但傳完這個之後，隔天就直接寫外出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54至456頁）。參以陳又瑄於107年8月26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外出一律要填寫外出表」、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一律曠職論」（重勞訴卷一第186至187頁），可見上訴人於陳又瑄傳送「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後，實際上並非「一律禁止外出」，而係要填寫外出本後始可外出。至於王湘如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至多僅能證明其公告員工工作時間應寫外出本，不得擅自外出，無法認定係全面禁止員工於休息時間外出，是尚難以上開訊息，認定被上訴人於1小時之休息時間內仍在待命或為上訴人服勞務。況衡情，婚紗店在營業時間隨時可能有消費者上門，並無門市午休，所以「輪流」休息，保持門市有人員服務，應屬合理，若員工未能協調而同時休息，可能造成門市無人服務，是被上訴人僅擷取店長若干訊息，尚難推翻本院前述認定。另王湘如固於原審證稱：我在上訴人任職期間，沒有完整的休息時間，都要以客人為重，被上訴人在上班期間，可以用餐，但休息時間沒有，我們公司沒有休息時間，只有20分鐘以內的用餐時間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至292頁）；證人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在公司基本上沒有休息時間，午、晚餐只能找零碎時間吃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12頁）。惟上訴人聲請通知作證之陳代璇於原審則證稱：公司有宣導一天有1個小時可以休息，被上訴人是門市人員時，一天絕對有1小時休息時間，休息時間跟店長報備寫個紀錄就可以用休息時間外出，公司並沒有規定不可以去外面用餐，就我自己的經驗，在休息時間我曾經有離開公司，外出用餐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2至324頁、第327、330頁）；戴于翔於原審證稱：休息時間是自己調配，要外出時寫外出本就可以了，基本上我都有看到被上訴人在休息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4至336頁）；邱瑞華於原審證稱：上班中間有休息時間，由自己安排，休息時間我離開公司會寫外出本，據我經驗，公司沒有不准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3至344頁）。仍可見兩造聲請通知到庭作證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無法逕認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即為真實。且衡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即新冠疫情）在台灣約莫109年1月至112年期間爆發，在此期間鮮少結婚的人辦婚宴，外出也要戴口罩，不乏婚紗店受疫情影響而倒閉、苦撐，殊難想像上訴人會於109年以後有門庭若市、接單爆棚、員工無法安排1小時休息之情形。綜此，本院認上訴人應符合勞基法第35條規定，原則上勞工工作4小時，有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但因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自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勞資會議紀錄所載，是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及休息時間始末，以工作規則第6頁規範之一天工作8小時為主，則如班別為「10：00至19：00」時，工作時段應為「10：00至14：00」，之後休息1小時即「14：00至15：00」，再開始工作「15：00至19：00」，正常工作時段至19時始結束，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休息30分鐘後，延長工時係自19：30計算，而非自19：00起即計算等語，並提出其所辯平日加班費試算表（重勞訴卷二第85頁）。惟查，勞基法第35條前段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則早上10時上班，理應於下午2時休息至2時30分，復於2時30分上班至晚上6時30分，而休息至晚上7時，是員工如繼續工作，應由晚上7時計算延長工時。況且系爭勞資會議就工作時間、用餐及休息時間之議題，已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重勞訴卷一第86頁），是縱然上班之工作時段為「10：00至19：00」，被上訴人亦稱上班時間起算9小時為下班時間（本院卷一第237頁），然其中除工作8小時外，應於何時進行另外之30分鐘、30分鐘休息時間，應由員工協調安排，尚不能以班別為「10：00至19：00」，即認被上訴人僅能於「14：00至15：00」進行休息時間，而不得安排於「14：00至14：30」、「18：30至19：00」進行休息時間，否則倘依上訴人所辯，反而變成上班8小時，應給予90分鐘休息時間（即上訴人所稱「14：00至15：00」及「19：00至19：30」）才能延長工時，與勞基法規定未盡相符，變相壓縮員工延長工時之起算時間，所辯難認有理。
　　⒋承上⒉，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並扣除1小時之休息時間，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延長工時之時數，如附表二所示。又被上訴人平日每小時工資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以此計算被上訴人各月份可請求之平日加班費如附表二所示，應認被上訴人請求290,73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依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平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527,384元【計算式：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27,384元】。
　㈤關於爭執事項㈡⒊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依其主張之平日加班費數額計算，並扣除上訴人已提繳之65,288元，上訴人尚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為70,702元（本院卷一第345至347頁），上訴人則辯稱，依其不爭執之平日及假日加班費重新計算，其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僅有54,520元（如本院卷一第183頁）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雇主如有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勞工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就該退休金提繳至勞退專戶。
　　⒉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定。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因此每年2月應以前一年11月、12月及當年1月，每年8月應以5月、6月、7月之平均薪資申報勞保投保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並自3月、9月生效。
　　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補提繳70,702元至其勞退專戶，係以實領薪資上訴人提撥不足、尚有加班費未納入工資為由。就此，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以被上訴人薪資表每月實領薪資（底薪加計津貼），並將每月之加班費（即附表一、二所示加班費）計入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適用級距，並依上述⒉之方式計算，則被上訴人上述任職期間，上訴人應提繳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退休金124,056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上訴人前已提繳65,288元，則尚應補提繳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差額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則非有據。　
　㈥關於爭執事項㈢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未如實投保，違反勞工法令，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系爭勞動契約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終止不合法，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系爭勞動契約經上訴人合法終止，或係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實際上之月工資總額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金額，如附表三所示，惟上訴人確有短付被上訴人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觀諸被上訴人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資料，上訴人於106年11月15日以薪資24,000元為被上訴人投保後，嗣於108年12月1日、109年6月1日將投保薪資各調高為30,300、36,300元，並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調字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投保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金額低於如附表三所示被上訴人實際薪資，顯有高薪低保情形，且該等投保金額亦影響上訴人提撥勞保退休金之金額（調字卷第178至179頁）。上訴人並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事，亦遭勞保局裁處罰鍰，有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勞保局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49頁）。而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付之工資（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則將投保薪資高薪低報之結果，不僅違反勞退條例之勞動法令，且減少被上訴人將來退休時所得領取之勞退金數額，自有損於被上訴人權益，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如不爭執事項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核屬有據。上訴人既於111年3月16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堪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3月16日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⒉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仍有諸多表達要復職之舉，足見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於111年3月25日再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上訴人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並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復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等情，雖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至），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03至105頁、本院卷一第119至126頁）；另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記載「上訴人應自111年7月18日起至被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91,134元…」，該書狀第3頁第15行記載「兩造僱傭關係至今仍存在」等語，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第4頁第9行記載「縱認兩造之僱傭關係業因被上訴人所發被證1存證信函意思表示而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承上，縱認本案兩造僱傭關係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等語，有該起訴書、民事追加聲明狀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3、15頁、勞訴卷第30至31頁）。
　　　⑵惟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其上所載：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上訴人3日內主動通知其領取非自願離職書等語，已明確表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至被上訴人其後再寄發予上訴人之存證信函，表達要復職等語，應係為反駁上訴人存證信函中，關於因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陳述，始改稱主張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存在，請求復職，並於提起本件訴訟亦為此主張。惟被上訴人既已於系爭存證信函內載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且該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尚不能因被上訴人其後曾一度改稱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復職，即反推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兩造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況依民法第86條規定：「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是縱然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時，並無為其意思表示拘束之意思，然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訴人明知此情形之存在，是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仍不因此無效，並於到達上訴人時，發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至兩造之後所為如不爭執事項至之其他意思表示，以及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一度主張系爭勞動契約仍存在，均不影響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之事實。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追加備位聲明時（勞訴卷第27頁），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尚難採認。　　　
　　⒊又上訴人雖辯稱：縱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未如實投保」此終止事由，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早已知悉，遲至111年3月15日始以此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已逾30日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勞工依前項第6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以維持民事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該終止契約之形成權，雖應於知悉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情形之日起，30日內行使，逾期行使即不生終止之效力，然此一終止契約之形成權，並非一時性之權利，而係具有繼續性之權利，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92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雖辯稱，依據卷附被上訴人106年12月起之薪資條，皆列有「勞保費」之明細，被上訴人薪資持續調升，薪資條顯示勞保費長期仍維持504元，且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曾擔任會計工作，顯然已知悉有未如實投保之情，另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即未至上訴人上班，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被上訴人遲至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30日除斥期間，不生終止效力等語。然查，被上訴人已陳明其於系爭存證信函內所稱上訴人未如實投保，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包含上訴人短付假日及平日加班費、未如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高薪低報、未依法提撥勞退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及非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將被上訴人非法退保等情（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而上訴人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系爭前案受理後，於111年1月28日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該判決於111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觀諸系爭前案判決理由，係認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均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調字卷第90至94頁），兩造間僱傭關係既未經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單方面將被上訴人退保而未繼續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即難認符合勞工法令，上訴人以其已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等語，尚難採認。參以系爭勞保局函文主旨欄記載：「關於檢舉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說明欄記載：「一、依據台端111年12月15日檢舉書辦理。二、本局已依該單位提供之薪資資料核算，逕予更正、調整台端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等級。」等語，足認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自會影響勞工退休金月提繳薪資，且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前，上訴人仍未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而繼續有未依被上訴人每月實際薪資投保，並提繳退休金等違反勞工法規之情形，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5日向勞保局檢舉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後，勞動部始依上訴人提供之薪資資料，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金額。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在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前，上訴人仍未依法申報勞工投保薪資及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而繼續有未如實投保，致生損害於被上訴人權益之情形，於上訴人停止其違反勞動法令之行為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權利亦繼續發生等語，核屬有據。是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上訴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
　　　⑶參以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訴時，原主張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上訴人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調字卷第13至22頁）。其後於111年11月2日勞動調解程序中，上訴人當庭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及民事答辯一狀，該答辯狀記載：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即日起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等語（調字卷第191至197頁）。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1月30日提出追加聲明狀，主張縱認系爭勞動契約因被上訴人所發系爭存證信函於111年3月16日終止，亦係因上訴人有未依勞基法第14條第2、6項（按：應為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誤載）規定所致，並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失業給付等（勞訴卷第27至35頁）。對此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提出民事答辯二狀，就被上訴人之備位請求部分，記載「依被證1之存證信函所示，被上訴人業已於111年3月15日向上訴人表示『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雇主之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6日收到前開存證信函，亦即，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是以，上訴人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部分，其年資之計算應以4年4月1日為計算基準」等語（勞訴卷第75頁），致被上訴人變更聲明，不再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重勞訴卷一第171、179頁）。被上訴人變更聲明後，上訴人至112年7月10日，始提出民事更正狀稱「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79至480頁），惟其所為上開主張，不符民事訴訟法第72條：「訴訟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當事人本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生效力。」之規定，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原審備位主張，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之事實，原已為自認，並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其後撤銷自認，否認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惟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復難認已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雖辯稱如認其已為自認，因涉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是否合法之法律適用，非單純事實，應屬權利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等語，然查，系爭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兩造間自何時起不具勞動契約關係，核屬事實問題，被上訴人主張其於原審所述「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係屬權利自認，尚非可採。況縱認上訴人上開陳述非屬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本件仍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並於111年3月16日生合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難採認。
　　　⑷從而，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非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且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逾3日為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㈦關於爭執事項㈣部分：
　　按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3項前段、同法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㈧關於爭執事項㈤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1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事法第37條亦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則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不爭執事項㈤），另上訴人亦表示如本院審理後認定上訴人確實應補足加班費，則就加班費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無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32頁），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即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不爭執事項㈤），則加計前述本院認定被上訴人得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後，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止，每月所得工資如附表五所示，所得工資總額共計696,913元【計算式：121,323元（109年8月）＋70,358元（109年9月）＋112,820元（109年10月）＋112,792元（109年11月）＋130,149元（109年12月）＋149,471元（110年1月）＝696,913元】。依前述計算方式，以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所得工資總額696,913元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84日【計算式：31日＋30日＋31日＋30日＋31日＋31日＝184日】，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其每月平均工資應為113,627元【計算式：696,913元÷184日×30日＝113,6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是計算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被上訴人之平均工資113,627元作為計算基礎。
　　⒊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動之工作年資，及依第20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之年資，應予併計；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競爭、節稅等需要，同時成立業務性質相同之多數公司行號，而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亦相同，甚者為轉渡企業之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援用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甚至仍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上開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且給與員工之工作條件亦大致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是否相同之人格僅作形式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俾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5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民事判決意旨）。再參以勞基法第20條規定就不同事業單位之改組或轉讓，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則形式上公司名稱雖不同，然實質經營者同一者，其僱用勞工之工作年資，依舉輕明重原則，自應予以合併計算。
　　⒋經查，被上訴人前任職於凱驛紗公司（勞工保險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嗣任職於上訴人（勞工保險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又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又上訴人前向王湘如提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71號受理，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潘欣慈於該案稱：我是97或98年在公司任職，我在那邊工作時就知道林俊男是老闆，大小事都會經過他，他是獨資，他會把他的獨資股份分成12股，給技術乾股，106年的時候有6位股東，108年有重新改組，增加為7位股東，技術乾股抽離職務，股東就會退股，我們沒有出資等語，有該案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考（勞訴卷第305至307頁）。佐以王湘如於原審證稱：我是從91年間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實際負責人是同一個人即林俊男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9頁），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我最早應該是102年11月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的老闆都是林俊男，團隊也都是同一批人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07頁），及上訴人以民事陳述意見狀內容，敘及被上訴人、王湘如、劉嘉享三人多年來如何蒙騙林俊男之書狀內容（重勞訴卷一第267至274頁），均足以證明凱驛紗公司與上訴人公司除公司設立地址、所營事業相同外，實際上均為林俊男獨資，皆由林俊男個人決定安排公司之股份數及由何人擔任股東，其所安排之股東均未出資，如離開職務即會退股，堪認兩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
　　⒌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2年6月經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加保後，不論係任職於凱驛紗公司或上訴人，多數期間皆有持續投保事實，中間僅有106年8月11日至11月15日為退保狀態，可證被上訴人於該日以後確實不再提供勞務，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然查：
　　　⑴離職退保是指投保單位於其勞工離職時填寫退保表至勞保局辦理退保，此僅是勞保面向，但勞工在職與否，非以公司是否將勞工退保為唯一認定依據，僅以「退保」與「加保」間逾3個月，即認被上訴人已自凱驛紗公司離職，未必與實際狀況相符。
　　　⑵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6年8月11日起仍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等語。然查：
　　　　①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雖載：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待被上訴人身體健康恢復後再轉回原來職務，因上訴人對於外場計時人員均未投保勞健保，恰巧遇上上訴人前後身轉換，始出現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於106年11月15日加保於上訴人之情況等語（重勞訴卷一第181頁），並提出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證（原審卷一第189至190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上訴人並提出106年8、9月份簽到表、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辯稱其上均無被上訴人之簽名等語，而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6年8、9月份簽到表、排班表，雖亦經被上訴人否認真正，然經本院當庭勘驗上訴人所提出存放有上開簽到表檔案之手機操作畫面，照片顯示之日期與卷附資料顯示日期相同，分別為106年8月25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106年8月18日（重勞訴卷一第243頁）、106年8月24日（重勞訴卷一第247頁）、106年9月11日（重勞訴卷一第251頁）、106年11月13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另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檔案顯示之修改日期為106年8月1日（參本院卷一第320至321頁勘驗筆錄），核與該等資料所載月份相符，則上訴人主張，依其所留存106年8至11月間之外展人員簽到表及排班表，並無被上訴人簽到紀錄等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106年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真正，尚難認定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間，有擔任上訴人之外展計時人員。
　　　　②被上訴人嗣於112年12月27日民事準備㈤狀、113年12月23日提出民事二審陳述意見狀，雖改稱：於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向林俊男表示欲以留職停薪之方式暫時休息，惟林俊男考量當時公司業務量，以及當時網路部人員劉嘉享亦因家庭因素（時有居家辦公之必要），無法負擔網路部（該部門僅劉嘉享一人） 所有業務，便表示被上訴人可採取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之方式，繼續為公司提供勞務，薪資由劉嘉享統一領取後，再由被上訴人與劉嘉享私下分配，網路部人員之業務內容除負責公司內部（對外軟硬體行銷、公司內部網路軟硬體維護與採購、公司庶務即維修總管）外，尚包含公司外展（百貨廠商接洽、展場勘查、定點人潮勘查、各大夜市、外場庶務、展覽場進撤場事務），與上訴人聘任之外展銷售「業務」人員（即上訴人所稱工讀生或接單手）不同，因此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名字，被上訴人計薪方式為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等語（重勞訴卷二第164-1至164-2頁、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被上訴人前述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所載，其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並提出外展人員排班表之主張，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形。
　　　　③王湘如雖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當時被上訴人因為身體的關係，上固定班時間他吃不消，他自己跟老闆協商由正職人員轉為外場人員，林俊男跟我說被上訴人要調職，不能上正常班，變成機動性，被上訴人去支援外場，外展人員是幫公司看外展的場地，我們會去夜市擺攤，也會作外展狀況排除，假設是在賣場像家樂福，都是一整天的，假設是夜市，就是晚上的時間，他跟劉嘉享相互COVER，他們工作性質那時是重疊的，被上訴人應該是106年11月回歸上訴人公司擔任正職人員；重勞訴卷一第375頁是我跟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左邊106年10月26日對話紀錄，是被上訴人傳了一個收據給我，是被上訴人幫公司去處理外展的收據，該活動在高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8至290頁、第294頁、第297至298頁）。另劉嘉享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因為被上訴人的身體狀況，林俊男調整被上訴人職務，當時我跟他共同分擔網路行銷，包括外展跟狀況排除，我們職務內容大致相同，但那時老闆將他退保，因為我們屬於同個職務，我應該沒有退保，那時我居家辦公，沒辦法執行時，老闆就會叫我指派被上訴人去做，但他有把被上訴人退保，所以錢不能匯他戶頭，不然會被查；外展人員做場地勘察、安排、接洽還有狀況排除，不用簽到，工作直接對老闆；我印象被上訴人於11月回歸正職人員；如重勞訴卷一第191頁的薪資表，106年8月到11月的薪資表，是我本人的，如領了28,658元，其中15,000元是要給被上訴人，因為那時我們都是外展人員，錢都匯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09至310頁、第315至316頁、第319頁）。
　　　　④然查，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已如前述，是其等之證述本非無偏頗之可能，如無相關客觀資料佐證，尚難僅以其2人之證述，逕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觀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之106年10月26日LINE對話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左方），業經上訴人否認其真正，且該次對話紀錄中，被上訴人所傳送給王湘如之照片，記載「高雄市岡山區106年農曆九月十五日籃籗會民俗活動攤位使用繳費收據」，申請人記載「林文福」，無法自該收據看出是否為上訴人外展活動之單據，在被上訴人傳送該單據之前後，亦未見被上訴人與王湘如有就該收據或外展活動等工作事項為討論；王湘如於該日另傳送「衣服的事我問了」、「沒什麼大問題」、「你再報價」、「細節你自己再找經理」等語，亦無法看出係在討論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服勞務之相關事宜，是尚難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該次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當時係在為上訴人提供勞務。
　　　　⑤又王湘如、劉嘉享雖均證稱106年8至11月與劉嘉享共同分擔工作等語，惟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其沒有退保（重勞訴卷一第309頁），倘被上訴人、劉嘉享當時均因個人因素，須共同分擔工作，則上訴人應無仍為劉嘉享投保，卻僅將被上訴人退保，復將被上訴人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之必要。被上訴人雖提出劉嘉享106年8月至11月之薪資表、劉嘉享及被上訴人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1至195頁），主張106年8至11月間，上訴人有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後，再由劉嘉享匯予被上訴人之情形，惟上開薪資表、交易明細均經上訴人否認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29至231頁），並辯稱該薪資條中央「業績獎金明細」欄關於「含小緯PT-15000元（10天）」之記載方式，與上訴人正規薪資條（如調字卷第113至127頁）之計算方式有別等語；又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5頁），無法看出係由何人之帳戶匯至何人之帳戶內，且該2筆分別於106年9月20日、106年11月20日各匯30,000元、20,000元之款項，縱係由劉嘉享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亦無法認定係劉嘉享將被上訴人應取得之薪資匯款給被上訴人。況觀其中於106年9月20日匯款30,000元之紀錄，依該頁記載，竟包含被上訴人於106年9月23日、9月24日外展日期之薪資，形成被上訴人尚未於該2日提供勞務，劉嘉享便將被上訴人薪資匯給被上訴人之情形，實難認合理。
　　　　⑥又若如被上訴人所辯及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被上訴人於該段時間與劉嘉享之工作性質重疊，上訴人係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一併匯入劉嘉享帳戶，則上訴人理應按劉嘉享、被上訴人二人之工作情形，計算劉嘉享、被上訴人分別應領取之薪資，再將金額加總後，一併匯給劉嘉享，以求公平。惟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劉嘉享之薪資條，可知劉嘉享並非以日計薪，其於106年8至10月之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與其他津貼加總，扣除應扣款額後，得出薪資總額，並非將被上訴人得領取之薪資外加於劉嘉享得領取之薪資方式計薪。且依被上訴人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係與劉嘉享「平分工作」，公司只將一人份薪資匯給劉嘉享，劉嘉享再將1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語（重勞訴卷二第229頁），然觀上開薪資條之記載，劉嘉享並非將其所領取之薪資與被上訴人「平分」，劉嘉享每月僅能領取其原本薪資金額，扣除被上訴人該月份「工作日數乘以1,500元」後之餘額，此形成劉嘉享於106年8至10月份所得薪資，於扣除被上訴人主張每月得領取之薪資後，甚至還少於劉嘉享個人得取得薪資之情形。
　　　　⑦又被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6年8月至11月係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並引用其在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上記載有「緯」之日數為證（本院卷一第340頁、重勞訴卷一第189至195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已如前述，且若依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23日書狀中所述，上訴人所提出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即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之名字等語（本院卷一第340頁），則被上訴人自無須參與外展人員排班，其提出記載有其姓名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189頁）為依據，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之薪資以日薪1,500元計算，自難認可採。
　　　　⑧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公司內部員工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349至365頁），最早之對話時間為106年11月17日後，尚難以此逕認被上訴人在該等對話前之期日，即係從事與該等對話相同或類似之職務內容。又被上訴人所提出陳又瑄所傳送另名員工離職申請書之對話訊息（本院卷一第367頁），亦與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15日間是否任職於上訴人乙事，並無必然關聯。綜合上情，尚難認定在106年11月9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傳送有關該隔日上午提早進公司上班之對話記錄前，被上訴人已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間，有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提供勞務之事實。
　　　　⑨又王湘如、劉嘉享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證言雖可能有偏袒被上訴人之虞，惟其等證述內容若有事跡可循、證物相佐，仍足以印證與事實相符。依上所述，固難認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有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惟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劉嘉享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其上顯示被上訴人曾傳送訊息給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即原證23，原審卷一第377頁），劉嘉享並於原審證稱：原證23是我與被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依照字面上來看，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回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6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王湘如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顯示王湘如於當日下午12時26分、12時32分與被上訴人進行通話後，被上訴人於當日下午7時27分傳送「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之訊息給王湘如，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之後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再於下午7時38分通話（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王湘如於原審並證稱：這是我與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在106年11月9日傳訊息說明天早上10點半去公司，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進公司上班，11月10日我請被上訴人到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頁）。上訴人在原審並不否認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387頁），足認被上訴人曾於106年11月9日傳送訊息向劉嘉享表示「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則將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在同日傳送給王湘如，記載有「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等語之LINE對話紀錄互核以觀，均有提及王湘如聯繫被上訴人明早回公司上班打文件之事，並參酌上開劉嘉享、王湘如之證述，堪認被上訴人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於106年11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亦為真正，且足認被上訴人向王湘如表示於106年11月10日要進公司，係因經王湘如通知於該日提早上班之緣故。陳又瑄雖於原審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妳說被上訴人11月之後才到職，妳說妳8月進去，如果被上訴人是11月才到職，妳前面剛剛講的那段話，是哪時候跟他的溝通？）他常常會跑進公司，拿個吃的，拿個什麼，很正常。」、「（在被上訴人106年11月入職之前，就會跑進公司拿東西？）有時候他也會進來找我們聊天，很正常，因為他也不是新進員工，他也進進出出很多次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3頁），惟被上訴人縱於106年11月前曾有進出上訴人公司，與上訴人員工聊天或拿取物品，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0日進公司並非為了上班，陳又瑄上開證述，無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再者，觀諸劉嘉享與被上訴人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當日上午11時14分劉嘉享向被上訴人表示「在開山路吃」後，被上訴人向劉嘉享表示「好。」、「發票記得抽起來。」，顯示傳送之時間雖分別為11時14分、11時17分，然下方關於「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並未顯示傳送時間為上午11時17分（重勞訴卷一第377頁），是上訴人辯稱：對照王湘如當日首次與被上訴人通話之時間為下午12時4分（重勞訴卷一第205頁），可見當日被上訴人對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時，不存在「王湘如通知被上訴人復職」之對話紀錄云云，亦非可採。至上訴人於本院雖又否認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上開LINE對話紀錄之真正（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然上訴人既於原審已不爭執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於本院復又爭執其證稱，卻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原證23之並非真正，所辯尚難採認。
　　　　⑩上訴人雖辯稱：依據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7月6日民事準備二狀所載，上訴人員工若有出勤外務致無法打卡或發生其餘無法按時打卡之情況，都會轉知會計人員，再由會計人員手寫或蓋章註記等語（原審卷一第462頁），陳又瑄亦於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我們就算去展場，他也要先進公司打卡才能進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1頁），如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至106年11月期間確曾受僱於上訴人，理應留存打卡紀錄，然觀被上訴人係於106年11月15日才有第一筆打卡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66頁），足證被上訴人未曾於該期間受僱於上訴人等語。然查，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份之打卡明細表，均經被上訴人爭執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86頁），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雖無法認定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仍持續受僱於上訴人，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其於106年11月9日與劉嘉享、王湘如之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1月10日至上訴人處上班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尚難以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11月份打卡明細表，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5日起始有打卡紀錄，即認被上訴人並非自106年11月10日已回上訴人處上班。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既已於未滿3個月之106年11月10日回上訴人公司上班（差1天），則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其前後工作年資，自應合併計算。
　　⒍又被上訴人主張，其係102年3月25日即任職於上訴人，因林俊男先將被上訴人加保於職業工會，其工作年資應自102年3月25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時起算等語，上訴人則否認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已任職於上訴人。經查，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王湘如、劉嘉享於原審並均證稱其等加保於上訴人公司前，曾先投保於職業工會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6頁、第308頁），雖其二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之利害關係，然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交易往來明細表，於102年4月10日、102年5月10日、102年6月10日、102年7月10日，分別有轉帳金額為15,444元、23,326元、31,100元、31,171元之款項匯入，備註欄均記載為「薪轉」，轉帳帳號欄均記載「轉出0000000000000000」（下稱0000帳戶）（本院卷二第27至30頁），上訴人對於0000帳戶是上訴人公司帳戶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5頁），且觀諸上開交易往來明細表，上訴人亦係以0000帳戶，於102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按月將被上訴人薪資匯入系爭帳戶（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係加保於職業工會，然上訴人於102年4月10日至6月10日，即按月將薪資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則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2年3月25日起即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係因林俊男之要求，在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前，先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投保於職業工會乙節，堪認可信。
　　⒎準此，應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且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任職之期間，應與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則至111年3月16日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8年11月20日，新制資遣基數為4＋35/72｛計算式〔8＋（11＋20÷30）÷12)〕÷2｝，兩造亦對於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公司，且符合勞基法第10條規定，則資遣費計算基數為「4＋35/72」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4頁），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509,743元【計算式：113,627元×（4＋35/72）＝509,743】，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㈨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1,107,465元【計算式：34,200元（失業給付損害）＋36,138元（特休未休工資）＋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09,743元（資遣費）】。其中1,008,079元部分（即上開失業給付損害、特休未休工資、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及資遣費中之410,357元部分合計金額），係被上訴人原審即請求給付，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民事追加聲明㈡狀係於112年2月4日送達上訴人（勞訴卷第309頁），另99,386元部分，則係被上訴人於本院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追加請求，該書狀係於113年10月22日送達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69、320頁）；則被上訴人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1,008,079元，一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99,386元，一併請求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㈠給付1,107,465元，及其中1,008,079元部分部分，自112年2月5日起，其中99,386元部分，自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暨㈢上訴人應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審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即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資遣費中之12,912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附帶上訴。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221,070元本息，其中99,386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尚難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

		休息日加班費
(1日)

		國定假日加班費
(1日)

		行政院公布
應休天數

		實際已休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

		已給付金額

		尚應給付加班費



		106

		1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0

		9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1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10

		2

		1

		2,996元



		947元



		0

		3,943元





		107

		3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8

		4

		4

		0

		5,992元

		0

		0

		5,992元



		107

		4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6,452元

		2,026元



		0

		8,478元



		107

		5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含1天國定假日)

		6

		1

		1

		1,613元



		1,013元



		0

		2,626元





		107

		6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6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7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5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8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4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9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8

		2

		1

		3,226元

		1,013元

		1,600元

		2,639元





		107

		10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613元

		0

		0

		1,613元





		107

		1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8

		0

		0

		0

		0

		0

		0



		107

		1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10

		0

		0

		0

		0

		0

		0



		108

		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0

		1

		0

		1,013元

		0

		1,013元





		108

		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9

		3

		1

		4,839元

		1,013元

		1700

		4,152元





		108

		3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6

		5

		0

		8,065元

		0

		0

		8,065元



		108

		4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3

		5

		2

		9,020元

		2,266元

		0

		11,286元



		108

		5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7

		1

		1

		1,804元

		1,133元

		0

		2,937元





		108

		6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3

		7

		1

		12,628元

		1,133元

		3,200元

		10,561元





		108

		7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8

		3

		5

		0

		9,020元

		0

		2,400元

		6,620元



		108

		8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4

		5

		0

		9,020元

		0

		3,200元

		5,820元



		108

		9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3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8

		10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4

		4

		1

		8,128元



		1,280元

		3,200元

		6,208元



		108

		1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4

		5

		0

		10,160元

		0

		3,200元

		6,960元



		108

		1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4
(含5天國定假日)

		7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9

		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6,096元

		1,280元



		3,200元

		4,176元



		109

		3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4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4

		4

		2

		8,128元

		2,560元



		3,200元



		7,488元



		109

		5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4

		6

		1

		19,050元

		2,000元



		5,600元

		15,450元



		109

		6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9,525元

		2,000元



		3,200元

		8,325元





		109

		7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8

		7

		1

		0

		3,175元

		0

		1,600元

		1,575元



		109

		8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0

		3

		7

		0

		18,487元

		0

		3,200元

		15,287元





		109

		9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7

		5

		2

		0

		5,282元

		0

		2,400元



		2,882元





		109

		10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10,564元

		3,334元

		3,200元



		10,698元



		109

		1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9

		5

		4

		0

		10,564元

		0

		3,200元

		7,364元



		109

		1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8

		7

		1

		0

		2,641元

		0

		1,600元

		1,041元



		110

		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5

		5

		1

		13,205元



		1,667元

		3,200元

		11,672元





		110

		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5天國定假日)

		7

		4

		1

		10,564元



		1,667元



		3,200元



		9,031元





		


		


		


		


		


		


		


		


		


		


		


		


		總計：
236,654元









附表二：平日加班費（新臺幣）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6.12.01

		


		


		107.01.01

		


		


		107.02.01

		


		


		107.03.01

		0.5

		




		106.12.02

		


		


		107.01.02

		


		


		107.02.02

		


		


		107.03.02

		


		




		106.12.03

		


		


		107.01.03

		


		


		107.02.03

		


		


		107.03.03

		1.5

		




		106.12.04

		


		


		107.01.04

		


		


		107.02.04

		


		


		107.03.04

		


		




		106.12.05

		2

		1

		107.01.05

		


		


		107.02.05

		


		


		107.03.05

		2

		0.5



		106.12.06

		


		


		107.01.06

		0.5

		


		107.02.06

		2

		1

		107.03.06

		2

		1



		106.12.07

		


		


		107.01.07

		


		


		107.02.07

		


		


		107.03.07

		0.5

		




		106.12.08

		


		


		107.01.08

		1

		


		107.02.08

		


		


		107.03.08

		


		




		106.12.09

		


		


		107.01.09

		2

		1

		107.02.09

		


		


		107.03.09

		


		




		106.12.10

		


		


		107.01.10

		


		


		107.02.10

		1

		


		107.03.10

		1.5

		




		106.12.11

		


		


		107.01.11

		


		


		107.02.11

		


		


		107.03.11

		2

		2



		106.12.12

		2

		1

		107.01.12

		


		


		107.02.12

		0.5

		


		107.03.12

		


		




		106.12.13

		


		


		107.01.13

		


		


		107.02.13

		


		


		107.03.13

		2

		1



		106.12.14

		


		


		107.01.14

		


		


		107.02.14

		1

		


		107.03.14

		2

		




		106.12.15

		


		


		107.01.15

		


		


		107.02.15

		


		


		107.03.15

		0.5

		




		106.12.16

		


		


		107.01.16

		2

		2

		107.02.16

		


		


		107.03.16

		


		




		106.12.17

		


		


		107.01.17

		1

		


		107.02.17

		


		


		107.03.17

		


		




		106.12.18

		


		


		107.01.18

		0.5

		


		107.02.18

		


		


		107.03.18

		


		




		106.12.19

		2

		1

		107.01.19

		


		


		107.02.19

		


		


		107.03.19

		


		




		106.12.20

		


		


		107.01.20

		


		


		107.02.20

		


		


		107.03.20

		2

		1



		106.12.21

		


		


		107.01.21

		


		


		107.02.21

		1

		


		107.03.21

		


		




		106.12.22

		


		


		107.01.22

		


		


		107.02.22

		1.5

		


		107.03.22

		


		




		106.12.23

		


		


		107.01.23

		2

		1

		107.02.23

		0.5

		


		107.03.23

		


		




		106.12.24

		


		


		107.01.24

		


		


		107.02.24

		


		


		107.03.24

		


		




		106.12.25

		0.5

		


		107.01.25

		


		


		107.02.25

		1

		


		107.03.25

		


		




		106.12.26

		


		


		107.01.26

		


		


		107.02.26

		0.5

		


		107.03.26

		


		




		106.12.27

		


		


		107.01.27

		


		


		107.02.27

		2

		1

		107.03.27

		2

		1



		106.12.28

		


		


		107.01.28

		


		


		107.02.28

		


		


		107.03.28

		


		




		106.12.29

		1

		


		107.01.29

		


		


		


		


		


		107.03.29

		


		




		106.12.30

		0.5

		


		107.01.30

		2

		1

		


		


		


		107.03.30

		


		




		106.12.31

		


		


		107.01.31

		


		


		


		


		


		107.03.31

		


		




		合計

		8小時

		3小時

		合計

		11小時

		5小時

		合計

		11小時

		2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8小時＝1,264元。加班2類：118元×1.67×3小時＝591元。1,264元＋591元＝1,855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5小時＝985元。1,738元＋985元＝2,723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2小時＝394元。1,738元＋394元＝2,132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8.5小時＝2,923元。加班2類：118元×1.67×6.5小時＝1,281元。2,923元＋1,281元＝4,204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4.01

		


		


		107.05.01

		0.5

		


		107.06.01

		


		


		107.07.01

		


		




		107.04.02

		


		


		107.05.02

		


		


		107.06.02

		


		


		107.07.02

		1

		




		107.04.03

		2

		1

		107.05.03

		


		


		107.06.03

		


		


		107.07.03

		2

		1



		107.04.04

		


		


		107.05.04

		


		


		107.06.04

		2

		2.5

		107.07.04

		


		




		107.04.05

		


		


		107.05.05

		


		


		107.06.05

		2

		1

		107.07.05

		


		




		107.04.06

		1

		


		107.05.06

		


		


		107.06.06

		0.5

		


		107.07.06

		


		




		107.04.07

		


		


		107.05.07

		2

		1.5

		107.06.07

		


		


		107.07.07

		


		




		107.04.08

		


		


		107.05.08

		2

		1

		107.06.08

		


		


		107.07.08

		


		




		107.04.09

		


		


		107.05.09

		


		


		107.06.09

		


		


		107.07.09

		


		




		107.04.10

		2

		4

		107.05.10

		


		


		107.06.10

		


		


		107.07.10

		2

		1



		107.04.11

		


		


		107.05.11

		


		


		107.06.11

		2

		0.5

		107.07.11

		


		




		107.04.12

		


		


		107.05.12

		


		


		107.06.12

		2

		1

		107.07.12

		


		




		107.04.13

		


		


		107.05.13

		


		


		107.06.13

		


		


		107.07.13

		


		




		107.04.14

		0.5

		


		107.05.14

		


		


		107.06.14

		


		


		107.07.14

		0.5

		




		107.04.15

		


		


		107.05.15

		2

		1

		107.06.15

		


		


		107.07.15

		


		




		107.04.16

		


		


		107.05.16

		1

		


		107.06.16

		0.5

		


		107.07.16

		


		




		107.04.17

		2

		2.5

		107.05.17

		1.5

		


		107.06.17

		


		


		107.07.17

		0.5

		




		107.04.18

		


		


		107.05.18

		1.5

		


		107.06.18

		


		


		107.07.18

		


		




		107.04.19

		


		


		107.05.19

		


		


		107.06.19

		2

		1

		107.07.19

		


		




		107.04.20

		


		


		107.05.20

		


		


		107.06.20

		


		


		107.07.20

		


		




		107.04.21

		


		


		107.05.21

		


		


		107.06.21

		


		


		107.07.21

		


		




		107.04.22

		


		


		107.05.22

		2

		1.5

		107.06.22

		


		


		107.07.22

		


		




		107.04.23

		


		


		107.05.23

		


		


		107.06.23

		


		


		107.07.23

		


		




		107.04.24

		2

		3

		107.05.24

		


		


		107.06.24

		


		


		107.07.24

		2

		1



		107.04.25

		


		


		107.05.25

		


		


		107.06.25

		


		


		107.07.25

		0.5

		




		107.04.26

		


		


		107.05.26

		


		


		107.06.26

		2

		1

		107.07.26

		


		




		107.04.27

		


		


		107.05.27

		


		


		107.06.27

		


		


		107.07.27

		


		




		107.04.28

		0.5

		


		107.05.28

		


		


		107.06.28

		0.5

		


		107.07.28

		0.5

		




		107.04.29

		0.5

		


		107.05.29

		2

		1

		107.06.29

		


		


		107.07.29

		1

		




		107.04.30

		


		


		107.05.30

		1

		


		107.06.30

		


		


		107.07.30

		0.5

		




		


		


		


		107.05.31

		0.5

		


		


		


		


		107.07.31

		


		




		合計

		10.5小時

		10.5小時

		合計

		16小時

		6小時

		合計

		13.5小時

		7小時

		合計

		10.5小時

		3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10.5小時＝2,226元。1,785元＋2,226元＝4,011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6小時＝2,72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720元＋1,272元＝3,9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5小時＝2,295元。加班2類：127元×1.67×7小時＝1,484元。2,295元＋1,484元＝3,779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3小時＝636元。1,785元＋636元＝2,421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8.01

		


		


		107.09.01

		


		


		107.10.01

		


		


		107.11.01

		


		




		107.08.02

		2

		2

		107.09.02

		


		


		107.10.02

		


		


		107.11.02

		


		




		107.08.03

		1.5

		


		107.09.03

		


		


		107.10.03

		


		


		107.11.03

		


		




		107.08.04

		1

		


		107.09.04

		


		


		107.10.04

		


		


		107.11.04

		


		




		107.08.05

		1

		


		107.09.05

		


		


		107.10.05

		


		


		107.11.05

		


		




		107.08.06

		1.5

		


		107.09.06

		


		


		107.10.06

		


		


		107.11.06

		


		




		107.08.07

		2

		1.5

		107.09.07

		


		


		107.10.07

		2

		1

		107.11.07

		


		




		107.08.08

		1.5

		


		107.09.08

		


		


		107.10.08

		


		


		107.11.08

		


		




		107.08.09

		


		


		107.09.09

		


		


		107.10.09

		


		


		107.11.09

		


		




		107.08.10

		


		


		107.09.10

		


		


		107.10.10

		2

		


		107.11.10

		


		




		107.08.11

		


		


		107.09.11

		


		


		107.10.11

		


		


		107.11.11

		


		




		107.08.12

		


		


		107.09.12

		


		


		107.10.12

		


		


		107.11.12

		


		




		107.08.13

		


		


		107.09.13

		


		


		107.10.13

		


		


		107.11.13

		


		




		107.08.14

		


		


		107.09.14

		


		


		107.10.14

		


		


		107.11.14

		


		




		107.08.15

		


		


		107.09.15

		


		


		107.10.15

		


		


		107.11.15

		


		




		107.08.16

		


		


		107.09.16

		


		


		107.10.16

		


		


		107.11.16

		


		




		107.08.17

		


		


		107.09.17

		


		


		107.10.17

		


		


		107.11.17

		2

		




		107.08.18

		


		


		107.09.18

		


		


		107.10.18

		


		


		107.11.18

		


		




		107.08.19

		


		


		107.09.19

		


		


		107.10.19

		


		


		107.11.19

		0.5

		




		107.08.20

		


		


		107.09.20

		


		


		107.10.20

		


		


		107.11.20

		


		




		107.08.21

		2

		1

		107.09.21

		


		


		107.10.21

		


		


		107.11.21

		


		




		107.08.22

		


		


		107.09.22

		


		


		107.10.22

		


		


		107.11.22

		


		




		107.08.23

		


		


		107.09.23

		


		


		107.10.23

		


		


		107.11.23

		


		




		107.08.24

		


		


		107.09.24

		


		


		107.10.24

		


		


		107.11.24

		


		




		107.08.25

		


		


		107.09.25

		


		


		107.10.25

		


		


		107.11.25

		


		




		107.08.26

		


		


		107.09.26

		


		


		107.10.26

		


		


		107.11.26

		


		




		107.08.27

		


		


		107.09.27

		


		


		107.10.27

		


		


		107.11.27

		


		




		107.08.28

		2

		1

		107.09.28

		


		


		107.10.28

		


		


		107.11.28

		0.5

		




		107.08.29

		1

		


		107.09.29

		


		


		107.10.29

		


		


		107.11.29

		


		




		107.08.30

		2

		2.5

		107.09.30

		


		


		107.10.30

		


		


		107.11.30

		0.5

		




		107.08.31

		


		


		


		


		


		107.10.31

		


		


		


		


		




		合計

		17.5小時

		8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4小時

		1小時

		合計

		3.5小時

		0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7.5小時＝2,975元。加班2類：127元×1.67×8小時＝1,696元。2,975元＋1,696元＝4,671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4小時＝680元。加班2類：127元×1.67×1小時＝212元。680元＋212元＝8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3.5小時＝595元。加班2類：127元×1.67×0小時＝0元。595元＋0元＝595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12.01

		


		


		108.01.01

		


		


		108.02.01

		


		


		108.03.01

		0.5

		




		107.12.02

		


		


		108.01.02

		


		


		108.02.02

		


		


		108.03.02

		


		




		107.12.03

		


		


		108.01.03

		


		


		108.02.03

		


		


		108.03.03

		


		




		107.12.04

		


		


		108.01.04

		


		


		108.02.04

		


		


		108.03.04

		


		




		107.12.05

		


		


		108.01.05

		2

		1.5

		108.02.05

		


		


		108.03.05

		2

		1



		107.12.06

		


		


		108.01.06

		


		


		108.02.06

		


		


		108.03.06

		


		




		107.12.07

		


		


		108.01.07

		


		


		108.02.07

		


		


		108.03.07

		0.5

		




		107.12.08

		


		


		108.01.08

		1

		


		108.02.08

		


		


		108.03.08

		


		




		107.12.09

		


		


		108.01.09

		


		


		108.02.09

		


		


		108.03.09

		


		




		107.12.10

		


		


		108.01.10

		1

		


		108.02.10

		


		


		108.03.10

		


		




		107.12.11

		


		


		108.01.11

		


		


		108.02.11

		


		


		108.03.11

		2

		1.5



		107.12.12

		


		


		108.01.12

		


		


		108.02.12

		


		


		108.03.12

		2

		1.5



		107.12.13

		


		


		108.01.13

		


		


		108.02.13

		


		


		108.03.13

		0.5

		




		107.12.14

		


		


		108.01.14

		0.5

		


		108.02.14

		


		


		108.03.14

		


		




		107.12.15

		


		


		108.01.15

		2

		1

		108.02.15

		


		


		108.03.15

		


		




		107.12.16

		


		


		108.01.16

		


		


		108.02.16

		


		


		108.03.16

		


		




		107.12.17

		


		


		108.01.17

		0.5

		


		108.02.17

		


		


		108.03.17

		


		




		107.12.18

		


		


		108.01.18

		0.5

		


		108.02.18

		


		


		108.03.18

		1

		




		107.12.19

		


		


		108.01.19

		


		


		108.02.19

		


		


		108.03.19

		2

		1



		107.12.20

		


		


		108.01.20

		


		


		108.02.20

		


		


		108.03.20

		


		




		107.12.21

		


		


		108.01.21

		1

		


		108.02.21

		


		


		108.03.21

		


		




		107.12.22

		


		


		108.01.22

		


		


		108.02.22

		


		


		108.03.22

		0.5

		




		107.12.23

		


		


		108.01.23

		


		


		108.02.23

		


		


		108.03.23

		


		




		107.12.24

		


		


		108.01.24

		


		


		108.02.24

		


		


		108.03.24

		


		




		107.12.25

		


		


		108.01.25

		


		


		108.02.25

		


		


		108.03.25

		


		




		107.12.26

		


		


		108.01.26

		1

		


		108.02.26

		


		


		108.03.26

		2

		1



		107.12.27

		


		


		108.01.27

		


		


		108.02.27

		


		


		108.03.27

		


		




		107.12.28

		


		


		108.01.28

		


		


		108.02.28

		


		


		108.03.28

		


		




		107.12.29

		


		


		108.01.29

		


		


		


		


		


		108.03.29

		


		




		107.12.30

		


		


		108.01.30

		


		


		


		


		


		108.03.30

		


		




		107.12.31

		


		


		108.01.31

		


		


		


		


		


		108.03.31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9.5小時

		2.5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13小時

		6小時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9.5小時＝1,615元。加班2類：127元×1.67×2.5小時＝530元。1,615元＋530元＝2,145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小時＝2,21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210元＋1,272元＝3,482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4.01

		


		


		108.05.01

		


		


		108.06.01

		2

		1

		108.07.01

		1

		




		108.04.02

		


		


		108.05.02

		


		


		108.06.02

		


		


		108.07.02

		2

		3



		108.04.03

		


		


		108.05.03

		


		


		108.06.03

		2

		2.5

		108.07.03

		0.5

		




		108.04.04

		0.5

		


		108.05.04

		


		


		108.06.04

		2

		1

		108.07.04

		1

		




		108.04.05

		


		


		108.05.05

		


		


		108.06.05

		2

		1

		108.07.05

		


		




		108.04.06

		


		


		108.05.06

		


		


		108.06.06

		2

		4

		108.07.06

		1

		




		108.04.07

		


		


		108.05.07

		2

		2

		108.06.07

		2

		3.5

		108.07.07

		


		




		108.04.08

		


		


		108.05.08

		1

		


		108.06.08

		1

		


		108.07.08

		


		




		108.04.09

		2

		1

		108.05.09

		


		


		108.06.09

		2

		0.5

		108.07.09

		


		




		108.04.10

		


		


		108.05.10

		0.5

		


		108.06.10

		0.5

		


		108.07.10

		


		




		108.04.11

		


		


		108.05.11

		


		


		108.06.11

		


		


		108.07.11

		1.5

		




		108.04.12

		


		


		108.05.12

		1.5

		


		108.06.12

		1.5

		


		108.07.12

		


		




		108.04.13

		


		


		108.05.13

		0.5

		


		108.06.13

		


		


		108.07.13

		


		




		108.04.14

		


		


		108.05.14

		2

		1

		108.06.14

		1.5

		


		108.07.14

		


		




		108.04.15

		


		


		108.05.15

		0.5

		


		108.06.15

		2

		


		108.07.15

		1

		




		108.04.16

		2

		1

		108.05.16

		


		


		108.06.16

		2

		


		108.07.16

		


		




		108.04.17

		2

		


		108.05.17

		0.5

		


		108.06.17

		2

		1

		108.07.17

		


		




		108.04.18

		


		


		108.05.18

		


		


		108.06.18

		


		


		108.07.18

		2

		0.5



		108.04.19

		


		


		108.05.19

		1.5

		


		108.06.19

		1

		


		108.07.19

		


		




		108.04.20

		


		


		108.05.20

		


		


		108.06.20

		2

		2

		108.07.20

		


		




		108.04.21

		


		


		108.05.21

		


		


		108.06.21

		


		


		108.07.21

		0.5

		




		108.04.22

		2

		


		108.05.22

		0.5

		


		108.06.22

		


		


		108.07.22

		2

		0.5



		108.04.23

		2

		1

		108.05.23

		


		


		108.06.23

		0.5

		


		108.07.23

		2

		0.5



		108.04.24

		1.5

		


		108.05.24

		


		


		108.06.24

		0.5

		


		108.07.24

		


		




		108.04.25

		1

		


		108.05.25

		


		


		108.06.25

		


		


		108.07.25

		1

		




		108.04.26

		2

		0.5

		108.05.26

		


		


		108.06.26

		1.5

		


		108.07.26

		2

		2



		108.04.27

		1.5

		


		108.05.27

		


		


		108.06.27

		0.5

		


		108.07.27

		


		




		108.04.28

		1.5

		


		108.05.28

		2

		1.5

		108.06.28

		2

		1

		108.07.28

		


		




		108.04.29

		2

		2

		108.05.29

		


		


		108.06.29

		2

		


		108.07.29

		


		




		108.04.30

		2

		1

		108.05.30

		


		


		108.06.30

		


		


		108.07.30

		


		




		


		


		


		108.05.31

		1.5

		


		


		


		


		108.07.31

		1

		




		合計

		22小時

		6.5小時

		合計

		14小時

		4.5小時

		合計

		34.5小時

		17.5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2小時＝4,180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4,180元＋1,541元＝5,721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4小時＝2,660元。加班2類：142元×1.67×4.5小時＝1,067元。2,660元＋1,067元＝3,727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34.5小時＝6,5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7.5小時＝4,148元。6,555元＋4,148元＝10,703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8.5小時＝3,515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3,515元＋1,541元＝5,056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8.01

		2

		1.5

		108.09.01

		


		


		108.10.01

		


		


		108.11.01

		2

		3



		108.08.02

		2

		2.5

		108.09.02

		1.5

		


		108.10.02

		


		


		108.11.02

		2

		




		108.08.03

		2

		


		108.09.03

		2

		1

		108.10.03

		2

		0.5

		108.11.03

		1.5

		




		108.08.04

		


		


		108.09.04

		


		


		108.10.04

		2

		


		108.11.04

		2

		0.5



		108.08.05

		


		


		108.09.05

		0.5

		


		108.10.05

		1.5

		


		108.11.05

		


		




		108.08.06

		2

		3

		108.09.06

		


		


		108.10.06

		2

		


		108.11.06

		


		




		108.08.07

		


		


		108.09.07

		0.5

		


		108.10.07

		0.5

		


		108.11.07

		0.5

		




		108.08.08

		0.5

		


		108.09.08

		1.5

		


		108.10.08

		


		


		108.11.08

		1.5

		




		108.08.09

		


		


		108.09.09

		


		


		108.10.09

		2

		1.5

		108.11.09

		0.5

		




		108.08.10

		


		


		108.09.10

		0.5

		


		108.10.10

		2

		


		108.11.10

		2

		1



		108.08.11

		


		


		108.09.11

		2

		


		108.10.11

		


		


		108.11.11

		1.5

		




		108.08.12

		


		


		108.09.12

		


		


		108.10.12

		1.5

		


		108.11.12

		


		




		108.08.13

		2

		1

		108.09.13

		


		


		108.10.13

		0.5

		


		108.11.13

		1

		




		108.08.14

		1

		


		108.09.14

		1.5

		


		108.10.14

		2

		2

		108.11.14

		1

		




		108.08.15

		


		


		108.09.15

		


		


		108.10.15

		


		


		108.11.15

		


		




		108.08.16

		


		


		108.09.16

		1

		


		108.10.16

		


		


		108.11.16

		


		




		108.08.17

		


		


		108.09.17

		2

		1

		108.10.17

		2

		1.5

		108.11.17

		1.5

		




		108.08.18

		


		


		108.09.18

		2

		2

		108.10.18

		2

		1.5

		108.11.18

		2

		1



		108.08.19

		1

		


		108.09.19

		2

		1

		108.10.19

		


		


		108.11.19

		0.5

		




		108.08.20

		2

		1

		108.09.20

		


		


		108.10.20

		2

		


		108.11.20

		1.5

		




		108.08.21

		2

		1

		108.09.21

		


		


		108.10.21

		1.5

		


		108.11.21

		


		




		108.08.22

		1

		


		108.09.22

		


		


		108.10.22

		


		


		108.11.22

		


		




		108.08.23

		


		


		108.09.23

		2

		1

		108.10.23

		2

		2

		108.11.23

		


		




		108.08.24

		


		


		108.09.24

		


		


		108.10.24

		


		


		108.11.24

		


		




		108.08.25

		1

		


		108.09.25

		


		


		108.10.25

		1

		


		108.11.25

		


		




		108.08.26

		0.5

		


		108.09.26

		


		


		108.10.26

		2

		


		108.11.26

		1.5

		




		108.08.27

		2

		1

		108.09.27

		1

		


		108.10.27

		2

		


		108.11.27

		1.5

		




		108.08.28

		


		


		108.09.28

		1.5

		


		108.10.28

		0.5

		


		108.11.28

		1

		




		108.08.29

		


		


		108.09.29

		1.5

		


		108.10.29

		


		


		108.11.29

		1.5

		




		108.08.30

		2

		1

		108.09.30

		1.5

		


		108.10.30

		


		


		108.11.30

		


		




		108.08.31

		1.5

		


		


		


		


		108.10.31

		1.5

		


		


		


		




		合計

		24.5小時

		12小時

		合計

		24.5小時

		6小時

		合計

		32.5小時

		9小時

		合計

		26.5小時

		5.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4.5小時＝4,6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2小時＝2,844元。4,655元＋2,844元＝7,499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4.5小時＝5,243元。加班2類：160元×1.67×6小時＝1,602元。5,243元＋1,602元＝6,845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9小時＝2,403元。6,955元＋2,403元＝9,3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5小時＝5,671元。加班2類：160元×1.67×5.5小時＝1,469元。5,671元＋1,469元＝7,140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12.01

		2

		1

		109.01.01

		0.5

		


		109.02.01

		2

		


		109.03.01

		2

		




		108.12.02

		1.5

		


		109.01.02

		2

		


		109.02.02

		2

		1.5

		109.03.02

		2

		1



		108.12.03

		1.5

		


		109.01.03

		2

		0.5

		109.02.03

		2

		3.5

		109.03.03

		


		




		108.12.04

		0.5

		


		109.01.04

		2

		


		109.02.04

		1.5

		


		109.03.04

		


		




		108.12.05

		2

		2

		109.01.05

		1

		


		109.02.05

		1

		


		109.03.05

		1

		




		108.12.06

		


		


		109.01.06

		2

		


		109.02.06

		1.5

		


		109.03.06

		


		




		108.12.07

		


		


		109.01.07

		


		


		109.02.07

		


		


		109.03.07

		


		




		108.12.08

		1.5

		


		109.01.08

		2

		3

		109.02.08

		2

		


		109.03.08

		0.5

		




		108.12.09

		2

		0.5

		109.01.09

		1

		


		109.02.09

		2

		


		109.03.09

		0.5

		




		108.12.10

		


		


		109.01.10

		2

		1.5

		109.02.10

		2

		1.5

		109.03.10

		0.5

		




		108.12.11

		2

		


		109.01.11

		2

		0.5

		109.02.11

		1.5

		


		109.03.11

		0.5

		




		108.12.12

		0.5

		


		109.01.12

		1.5

		


		109.02.12

		


		


		109.03.12

		


		




		108.12.13

		


		


		109.01.13

		2

		2

		109.02.13

		0.5

		


		109.03.13

		


		




		108.12.14

		0.5

		


		109.01.14

		


		


		109.02.14

		1.5

		


		109.03.14

		2

		




		108.12.15

		


		


		109.01.15

		1

		


		109.02.15

		1

		


		109.03.15

		1

		




		108.12.16

		


		


		109.01.16

		1.5

		


		109.02.16

		0.5

		


		109.03.16

		


		




		108.12.17

		


		


		109.01.17

		1.5

		


		109.02.17

		1

		


		109.03.17

		


		




		108.12.18

		2

		1

		109.01.18

		1.5

		


		109.02.18

		


		


		109.03.18

		2

		1.5



		108.12.19

		


		


		109.01.19

		1.5

		


		109.02.19

		


		


		109.03.19

		


		




		108.12.20

		2

		2

		109.01.20

		2

		1

		109.02.20

		0.5

		


		109.03.20

		2

		




		108.12.21

		1.5

		


		109.01.21

		0.5

		


		109.02.21

		


		


		109.03.21

		2

		




		108.12.22

		2

		


		109.01.22

		2

		0.5

		109.02.22

		0.5

		


		109.03.22

		


		




		108.12.23

		1.5

		


		109.01.23

		1

		


		109.02.23

		0.5

		


		109.03.23

		


		




		108.12.24

		2

		1

		109.01.24

		


		


		109.02.24

		2

		1

		109.03.24

		0.5

		




		108.12.25

		0.5

		


		109.01.25

		


		


		109.02.25

		


		


		109.03.25

		2

		2



		108.12.26

		


		


		109.01.26

		


		


		109.02.26

		


		


		109.03.26

		


		




		108.12.27

		1.5

		


		109.01.27

		


		


		109.02.27

		


		


		109.03.27

		0.5

		




		108.12.28

		1.5

		


		109.01.28

		


		


		109.02.28

		0.5

		


		109.03.28

		1

		




		108.12.29

		2

		


		109.01.29

		1

		


		109.02.29

		


		


		109.03.29

		


		




		108.12.30

		2

		


		109.01.30

		2

		2

		


		


		


		109.03.30

		1.5

		




		108.12.31

		


		


		109.01.31

		


		


		


		


		


		109.03.31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35.5小時

		11小時

		合計

		26小時

		7.5小時

		合計

		21.5小時

		4.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6,955元＋2,003元＝8,9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5.5小時＝7,597元。加班2類：160元×1.67×11小時＝2,937元。7,597元＋2,937元＝10,534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小時＝5,564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5,564元＋2,003元＝7,567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1.5小時＝4,601元。加班2類：160元×1.67×4.5小時＝1,202元。4,601元＋1,202元＝5,803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4.01

		2

		


		109.05.01

		1.5

		


		109.06.01

		2

		1

		109.07.01

		1

		




		109.04.02

		1

		


		109.05.02

		1

		


		109.06.02

		2

		1

		109.07.02

		2

		0.5



		109.04.03

		2

		2

		109.05.03

		1

		


		109.06.03

		2

		1.5

		109.07.03

		1.5

		




		109.04.04

		1

		


		109.05.04

		2

		2

		109.06.04

		2

		0.5

		109.07.04

		2

		0.5



		109.04.05

		


		


		109.05.05

		


		


		109.06.05

		2

		0.5

		109.07.05

		


		




		109.04.06

		0.5

		


		109.05.06

		0.5

		


		109.06.06

		2

		


		109.07.06

		2

		0.5



		109.04.07

		2

		1

		109.05.07

		


		


		109.06.07

		2

		0.5

		109.07.07

		


		




		109.04.08

		1

		


		109.05.08

		1

		


		109.06.08

		0.5

		


		109.07.08

		2

		1.5



		109.04.09

		0.5

		


		109.05.09

		1

		


		109.06.09

		


		


		109.07.09

		


		




		109.04.10

		1

		


		109.05.10

		


		


		109.06.10

		2

		0.5

		109.07.10

		


		




		109.04.11

		0.5

		


		109.05.11

		1

		


		109.06.11

		1

		


		109.07.11

		


		




		109.04.12

		


		


		109.05.12

		


		


		109.06.12

		1

		


		109.07.12

		2

		0.5



		109.04.13

		2

		


		109.05.13

		


		


		109.06.13

		2

		


		109.07.13

		


		




		109.04.14

		1

		


		109.05.14

		1.5

		


		109.06.14

		


		


		109.07.14

		


		




		109.04.15

		


		


		109.05.15

		


		


		109.06.15

		


		


		109.07.15

		2

		




		109.04.16

		2

		0.5

		109.05.16

		2

		1

		109.06.16

		2

		1.5

		109.07.16

		2

		0.5



		109.04.17

		


		


		109.05.17

		2

		1

		109.06.17

		


		


		109.07.17

		


		




		109.04.18

		


		


		109.05.18

		2

		


		109.06.18

		


		


		109.07.18

		


		




		109.04.19

		0.5

		


		109.05.19

		1.5

		


		109.06.19

		2

		4

		109.07.19

		2

		0.5



		109.04.20

		2

		1

		109.05.20

		1.5

		


		109.06.20

		2

		0.5

		109.07.20

		


		




		109.04.21

		


		


		109.05.21

		2

		


		109.06.21

		1

		


		109.07.21

		


		




		109.04.22

		


		


		109.05.22

		2

		


		109.06.22

		2

		1

		109.07.22

		2

		




		109.04.23

		


		


		109.05.23

		2

		1

		109.06.23

		


		


		109.07.23

		2

		0.5



		109.04.24

		2

		4

		109.05.24

		1.5

		


		109.06.24

		2

		1

		109.07.24

		1.5

		




		109.04.25

		2

		


		109.05.25

		2

		2.5

		109.06.25

		2

		1.5

		109.07.25

		2

		




		109.04.26

		


		


		109.05.26

		


		


		109.06.26

		2

		0.5

		109.07.26

		


		




		109.04.27

		2

		


		109.05.27

		


		


		109.06.27

		2

		0.5

		109.07.27

		2

		0.5



		109.04.28

		


		


		109.05.28

		0.5

		


		109.06.28

		1.5

		


		109.07.28

		


		




		109.04.29

		


		


		109.05.29

		2

		


		109.06.29

		2

		


		109.07.29

		1

		




		109.04.30

		2

		


		109.05.30

		


		


		109.06.30

		


		


		109.07.30

		


		




		


		


		


		109.05.31

		1

		


		


		


		


		109.07.31

		1.5

		




		合計

		27小時

		8.5小時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41小時

		16小時

		合計

		30.5小時

		5.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7小時＝5,778元。加班2類：160元×1.67×8.5小時＝2,270元。5,778元＋2,270元＝8,048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2.5小時＝10,888元。加班2類：250元×1.67×7.5小時＝3,135元。10,888元＋3,135元＝14,0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41小時＝13,735元。加班2類：250元×1.67×16小時＝6,688元。13,735元＋6,688元＝20,4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0.5小時＝10,218元。加班2類：250元×1.67×5.5小時＝2,299元。10,218元＋2,299元＝12,51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8.01

		1.5

		


		109.09.01

		


		


		109.10.01

		1.5

		


		109.11.01

		2

		1.5



		109.08.02

		1.5

		


		109.09.02

		1.5

		


		109.10.02

		2

		2

		109.11.02

		2

		1



		109.08.03

		2

		0.5

		109.09.03

		1

		


		109.10.03

		2

		2.5

		109.11.03

		


		




		109.08.04

		


		


		109.09.04

		2

		1.5

		109.10.04

		2

		0.5

		109.11.04

		


		




		109.08.05

		2

		


		109.09.05

		1

		


		109.10.05

		2

		1.5

		109.11.05

		2

		0.5



		109.08.06

		2

		


		109.09.06

		0.5

		


		109.10.06

		


		


		109.11.06

		2

		3.5



		109.08.07

		2

		2

		109.09.07

		2

		2

		109.10.07

		2

		


		109.11.07

		2

		0.5



		109.08.08

		1

		


		109.09.08

		


		


		109.10.08

		1

		


		109.11.08

		0.5

		




		109.08.09

		2

		


		109.09.09

		2

		1.5

		109.10.09

		2

		2

		109.11.09

		2

		3



		109.08.10

		1

		


		109.09.10

		1

		


		109.10.10

		1.5

		


		109.11.10

		


		




		109.08.11

		


		


		109.09.11

		2

		0.5

		109.10.11

		2

		2

		109.11.11

		2

		0.5



		109.08.12

		1.5

		


		109.09.12

		1

		


		109.10.12

		2

		0.5

		109.11.12

		2

		




		109.08.13

		


		


		109.09.13

		2

		0.5

		109.10.13

		


		


		109.11.13

		2

		3



		109.08.14

		2

		1.5

		109.09.14

		


		


		109.10.14

		2

		1.5

		109.11.14

		1.5

		




		109.08.15

		


		


		109.09.15

		1

		


		109.10.15

		


		


		109.11.15

		2

		




		109.08.16

		1

		


		109.09.16

		1

		


		109.10.16

		2

		2

		109.11.16

		2

		




		109.08.17

		1

		


		109.09.17

		1.5

		


		109.10.17

		1

		


		109.11.17

		


		




		109.08.18

		1

		


		109.09.18

		


		


		109.10.18

		


		


		109.11.18

		1

		




		109.08.19

		


		


		109.09.19

		0.5

		


		109.10.19

		2

		3

		109.11.19

		2

		




		109.08.20

		2

		0.5

		109.09.20

		1

		


		109.10.20

		


		


		109.11.20

		2

		2.5



		109.08.21

		2

		2.5

		109.09.21

		2

		


		109.10.21

		


		


		109.11.21

		2

		1.5



		109.08.22

		1

		


		109.09.22

		


		


		109.10.22

		2

		1.5

		109.11.22

		1

		




		109.08.23

		2

		


		109.09.23

		2

		1

		109.10.23

		


		


		109.11.23

		2

		2



		109.08.24

		1

		


		109.09.24

		0.5

		


		109.10.24

		2

		4.5

		109.11.24

		


		




		109.08.25

		


		


		109.09.25

		2

		1.5

		109.10.25

		2

		1

		109.11.25

		2

		0.5



		109.08.26

		


		


		109.09.26

		1.5

		


		109.10.26

		2

		2.5

		109.11.26

		2

		




		109.08.27

		


		


		109.09.27

		0.5

		


		109.10.27

		


		


		109.11.27

		2

		0.5



		109.08.28

		2

		1

		109.09.28

		0.5

		


		109.10.28

		2

		


		109.11.28

		2

		2.5



		109.08.29

		2

		


		109.09.29

		


		


		109.10.29

		1

		


		109.11.29

		


		




		109.08.30

		1.5

		


		109.09.30

		2

		0.5

		109.10.30

		


		


		109.11.30

		2

		




		109.08.31

		1.5

		


		


		


		


		109.10.31

		2

		1

		


		


		




		合計

		36.5小時

		8小時

		合計

		32小時

		9小時

		合計

		40小時

		28小時

		合計

		44小時

		23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6.5小時＝10,184元。加班2類：208元×1.67×8小時＝2,776元。10,184元＋2,776元＝12,960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2小時＝8,928元。加班2類：208元×1.67×9小時＝3,123元。8,928元＋3,123元＝12,051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小時＝11,160元。加班2類：208元×1.67×28小時＝9,716元。11,160元＋9,716元＝20,876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4小時＝12,276元。加班2類：208元×1.67×23小時＝7,981元。12,276元＋7,981元＝20,25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12.01

		2

		0.5

		110.01.01

		1.5

		


		110.02.01

		2

		




		109.12.02

		2

		1

		110.01.02

		2

		


		110.02.02

		


		




		109.12.03

		


		


		110.01.03

		2

		1

		110.02.03

		0.5

		




		109.12.04

		


		


		110.01.04

		


		


		110.02.04

		


		




		109.12.05

		


		


		110.01.05

		


		


		110.02.05

		2

		2



		109.12.06

		


		


		110.01.06

		1.5

		


		110.02.06

		1

		




		109.12.07

		2

		3

		110.01.07

		1

		


		110.02.07

		1

		




		109.12.08

		


		


		110.01.08

		2

		1

		110.02.08

		2

		0.5



		109.12.09

		2

		2

		110.01.09

		2

		0.5

		110.02.09

		1.5

		




		109.12.10

		1.5

		


		110.01.10

		2

		


		110.02.10

		


		




		109.12.11

		2

		3

		110.01.11

		2

		2

		110.02.11

		


		




		109.12.12

		2

		0.5

		110.01.12

		


		


		110.02.12

		


		




		109.12.13

		2

		2.5

		110.01.13

		2

		0.5

		110.02.13

		


		




		109.12.14

		2

		1.5

		110.01.14

		1.5

		


		110.02.14

		


		




		109.12.15

		


		


		110.01.15

		2

		1

		110.02.15

		


		




		109.12.16

		2

		1

		110.01.16

		1.5

		


		110.02.16

		


		




		109.12.17

		1

		


		110.01.17

		1.5

		


		110.02.17

		2

		1



		109.12.18

		2

		3

		110.01.18

		2

		1.5

		110.02.18

		


		




		109.12.19

		1.5

		


		110.01.19

		


		


		110.02.19

		2

		1.5



		109.12.20

		1

		


		110.01.20

		1.5

		


		110.02.20

		2

		




		109.12.21

		2

		0.5

		110.01.21

		1

		


		110.02.21

		1.5

		




		109.12.22

		


		


		110.01.22

		2

		1

		110.02.22

		1

		




		109.12.23

		2

		0.5

		110.01.23

		1.5

		


		110.02.23

		


		




		109.12.24

		2

		


		110.01.24

		2

		2

		110.02.24

		


		




		109.12.25

		2

		1

		110.01.25

		


		


		110.02.25

		0.5

		




		109.12.26

		2

		0.5

		110.01.26

		


		


		110.02.26

		2

		2.5



		109.12.27

		1

		


		110.01.27

		


		


		110.02.27

		1

		




		109.12.28

		1

		


		110.01.28

		


		


		110.02.28

		


		




		109.12.29

		


		


		110.01.29

		2

		4

		


		


		




		109.12.30

		1.5

		


		110.01.30

		0.5

		


		


		


		




		109.12.31

		2

		2

		110.01.31

		2

		


		


		


		




		合計

		40.5小時

		22.5小時

		合計

		39小時

		14.5小時

		合計

		22小時

		7.5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5小時＝11,300元。加班2類：208元×1.67×22.5小時＝7,808元。11,300元＋7,808元＝19,108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9小時＝10,881元。加班2類：208元×1.67×14.5小時＝5,032元。10,881元＋5,032元＝15,913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22小時＝6,138元。加班2類：208元×1.67×7.5小時＝2,603元。6,138元＋2,603元＝8,741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月

		


		2,723元

		2,415元

		10,534元

		15,913元



		2月

		


		2,132元

		0元

		7,567元

		8,741元



		3月

		


		4,204元

		3,482元

		5,803元

		




		4月

		


		4,011元

		5,721元

		8,048元

		




		5月

		


		3,992元

		3,727元

		14,023元

		




		6月

		


		3,779元

		10,703元

		20,423元

		




		7月

		


		2,421元

		5,056元

		12,517元

		




		8月

		


		4,671元

		7,499元

		12,960元

		




		9月

		


		0元

		6,845元

		12,051元

		




		10月

		


		892元

		9,358元

		20,876元

		




		11月

		


		595元

		7,140元

		20,257元

		




		12月

		1,855元

		0元

		8,958元

		19,108元

		




		合計

		1,855元

		29,420元

		70,634元

		164,167元

		24,654元



		總計

		290,730元

		


		


		


		










附表三：提撥勞工退休金（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總額

		加班費

		更正後
月工資總額

		3個月
平均工資

		應申報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106

		12

		28,400元

		3,353元

		31,753元

		


		31,800元

		1,908元



		107

		1

		28,400元

		4,221元

		32,62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2

		28,400元

		6,075元

		34,475元

		32,187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3

		28,400元

		10,196元

		38,596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4

		30,400元

		12,489元

		42,889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5

		30,400元

		6,618元

		37,018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6

		30,400元

		10,231元

		40,63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7

		30,400元

		8,873元

		39,273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8

		30,400元

		11,123元

		41,523元

		38,974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9

		34,000元

		2,639元

		36,639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0

		30,400元

		2,505元

		32,90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1

		30,400元

		595元

		30,99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2

		32,800元

		0元

		32,800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1

		30,400元

		3,158元

		33,558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2

		32,100元

		4,152元

		36,252元

		32,451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3

		31,900元

		11,547元

		43,44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4

		34,000元

		17,007元

		51,00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5

		34,000元

		6,664元

		40,6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6

		37,200元

		21,264元

		58,4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7

		37,400元

		11,676元

		49,076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8

		37,200元

		13,319元

		50,519元

		49,401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9

		41,600元

		17,117元

		58,717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0

		41,600元

		15,566元

		57,166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1

		41,600元

		14,100元

		55,700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2

		41,600元

		13,886元

		55,48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1

		41,600元

		20,806元

		62,40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2

		41,600元

		11,743元

		53,343元

		57,864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3

		41,600元

		10,731元

		52,331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4

		41,600元

		15,536元

		57,136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5

		75,062元

		29,473元

		104,535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6

		111,215元

		28,748元

		139,96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7

		71,478元

		14,092元

		85,570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8

		93,0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10,02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9

		55,4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0

		81,2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1

		85,1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2

		110,000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1

		121,8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2

		80,308元

		17,772元

		98,080元

		130,804元

		110,100元

		6,606元



		備註：雇主提繳率6％

		


		


		


		


		


		


		總計：
124,056元



		


		


		


		


		


		


		已提繳：
65,288元

		尚應提繳：
58,768元









附表五：計算資遣費之平均工資（新臺幣）　　
		薪資月份

		　底薪

		工作獎金

		業績獎金

		加班費

		合計



		109年8月

		24,000元

		 5,600元

		63,4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09年9月

		24,000元

		 4,800元

		26,6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5,600元

		51,6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5,600元

		55,5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4,000元

		81,997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年1月

		24,000元

		 5,600元

		92,2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上字第14號

上訴人即附

帶被上訴人  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欣慈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李佑均律師

被上訴人即  

附帶上訴人  顏信緯  

訴訟代理人  

(法扶律師)  宋錦武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114年5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原判決關於駁回被上訴人後開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之裁判均廢棄。

三、上開廢棄部分，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12,912元，及自民國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四、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新臺幣99,386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五、被上訴人之其餘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六、第二審訴訟費用關於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關於附帶上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一，餘由被上訴人負擔；關於追加之訴部分，由上訴人負擔二十分之九，餘由被上訴人負擔。

七、本判決主文第三、四項所命給付部分，得假執行。但上訴人如各以新臺幣12,912元、99,386元為被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即附帶上訴人（下稱被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自民國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婚紗有限公司（下稱凱驛紗公司），自106年11月15日起投保於上訴人即附帶被上訴人（下稱上訴人或上訴人公司），兩家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均為林俊男，為其獨資，地址、所營事業均相同，被上訴人先後於上訴人公司網路部門、會計、門市工作。上訴人前違法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下稱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下稱系爭前案），經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被上訴人收到系爭前案判決後，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新臺幣（下同）631,427元（年資自102年3月25日計算至111年3月16日，共8年11個月又20日，平均工資140,755元）、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下稱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且因投保薪資低報，上訴人應賠償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又上訴人短少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平日加班費508,315元、特別休假未休工資（下稱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合計1,446,734元。上訴人另應補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被上訴人勞退專戶）。為此，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求為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446,734元，及其中1,225,664元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餘221,070元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70,702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被上訴人逾此範圍之其他請求，經原審為其敗訴判決後，未據被上訴人對該部分聲明不服，該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不予贅述）。

二、上訴人則以下列情詞置辯：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差額34,200元。上訴人於每年1月，已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無理由。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413元，至另外之20,241元即上訴人於107年8月、108年9月、109年8月安排之員工旅遊期間，並非工作時間，不應計算加班費。平日加班費部分，上訴人第一屆第一次勞資會議（下稱系爭勞資會議），被上訴人為勞工代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每天有1小時休息時間；另班別為「10：00至19：00」時，因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休息時間，加班應自「19：30」計算，依此計算，上訴人不爭執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加班費中之223,717元，逾此部分之請求於法無據。又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惟被上訴人並無終止勞動契約之真意，且上訴人否認未如實投保之事，縱有該等事由，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終止勞動契約於法不合。嗣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經上訴人通知終止勞動契約，自無庸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及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又被上訴人雖主張自102年3月25日至111年3月16日止在職，惟凱驛紗公司及上訴人為不同法人，若被上訴人請求資遣費有理由，年資僅為任職上訴人期間即106年11月15日至111年3月16日（共4年4月1日）；縱認二家公司法人同一，惟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離職退保，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

三、原判決就被上訴人之請求，判決：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995,16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㈢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並依勞動事件法（下稱勞事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諭知准假執行、預供擔保免為假執行，及駁回被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其受敗訴判決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命上訴人給付逾474,100元本息，並提繳逾54,520元部分，及上開部分假執行之宣告，暨命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部分，均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被上訴人則求為判決駁回上訴，並就其敗訴部分提起附帶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廢棄。㈡上廢棄部分，⒈上訴人應再給付被上訴人230,497元，及自112年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上訴人應再提繳11,934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並追加聲明：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221,070元，及自113年10月21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就此部分則聲明：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受僱於上訴人（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實際負責人為林俊男），從事業務、會計工作。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起，即未至上訴人上班。

　㈡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

　㈢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受理（即系爭前案），上訴人於訟爭未定前，要求並催告被上訴人於110年4月28日至上訴人提供勞務。系爭前案於111年1月28日判決，主文略以：「⒈確認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存在。⒉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173,155元本息。⒊林俊男應給付被上訴人60,000元本息。⒋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指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請求110年4月28日以後薪資及請求林俊男給付逾60,000元部分）。」，上訴人、林俊男提起上訴未繳納裁判費，經裁定駁回上訴，被上訴人撤回附帶上訴，系爭前案於111年5月27日確定（調字卷第73至101頁）。

　㈣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高雄婚禮設計服務人員職業工會（下稱系爭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並於110年3月4日以匯款方式給付被上訴人資遣費59,714元。嗣因系爭前案判決被上訴人勝訴，被上訴人已匯款返還上開資遣費。

　㈤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兩造同意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所示（即原審判決附表四）。

　㈥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薪資明細如原審原證5（調字卷第113至127頁）、出勤紀錄如原審被證2（勞訴卷第81至119頁）。（被上訴人有增補出勤紀錄如原審原證9即勞訴卷第193至301頁所示，惟上訴人否認此部分增補出勤紀錄之真實）。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明細資料如原審原證6（調字卷第129至131頁）。

　㈦被上訴人於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之特別休假未休畢，該等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得換算之一日工資金額，如調字卷第63頁表格所示。

　㈧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之例假、休息日加班費、國定假日加班費共計310,697元（重勞訴卷二第171至175頁），原判決判准236,654元（如附表一），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16,183元（另20,471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77至179頁）；被上訴人請求平日延長工時加班費508,315元（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原判決判准290,730元（如附表二），上訴人不爭執其中223,717元（另67,013元則爭執，本院卷一第180至181頁）。

　㈨上訴人同意給付被上訴人失業給付34,200元。

　㈩上訴人於111年3月11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348號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請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3至484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3號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及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對被上訴人有重大侮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2、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調字卷第191頁、第195至197頁）。

　上訴人於111年3月21日寄發高雄10支郵局185號存證信函，表示被上訴人以未如實投保為由終止勞動契約，已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所稱之30日，林俊男非被上訴人之雇主，被上訴人不得終止勞動契約，勞動契約仍然存在；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85至487頁），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5日寄發台南海佃郵局存證號碼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雇主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本院卷一第119頁），上訴人於111年3月28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被上訴人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並與上訴人員工林浥潔有如本院卷一第123至126頁譯文所示之對話。

　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台南文元郵局存證號碼127號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調字卷第103至105頁，上訴人於111年6月27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於111年6月28日寄發高雄地方法院郵局存證號碼000881存證信函予被上訴人，表示於111年3月21日已寄發存證信函主張被上訴人曠工逾3日而終止勞動契約，被上訴人111年7月18日復職實有誤會等語（調字卷第107至109頁），被上訴人於111年6月29日收受（本院卷一第271頁）。

　上訴人以被上訴人於109年4月起將多筆業績獎金重複計算，浮報業績獎金而提出背信、詐欺等告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6628號為不起訴處分（見重勞訴卷二第69至77頁），上訴人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分署以112年度上聲議字第2207號駁回，復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經臺南地院以112年度聲自字第8號裁定駁回。

　勞保局112年3月23日保納行二字第11260045280函之主旨載明：「關於檢舉上訴人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即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即上訴人）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本院卷一第149頁，下稱系爭勞保局函）。

五、兩造爭執事項：　　

　㈠被上訴人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之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計算方式如調字卷第63頁），是否已經上訴人給付？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有無理由？

　㈡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之下列款項，應予准許之金額為何：

　　⒈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24條第2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

　　⒉平日加班費（請求權基礎：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

　　⒊補提撥勞工退休金（請求權基礎：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

　㈢兩造間之僱傭契約，是否業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合法終止？

　㈣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基法第1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㈤被上訴人是否得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勞基法第2條第4款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若然，金額為何？　　

六、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賠償短少失業給付之損害34,200元部分，經上訴人同意（不爭執事項㈨），是此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爭執事項㈠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6年12月至109年11月，共有34日特別休假未休，分別依各該年度薪資計算其一日工資加總後，應有特休未休工資47,338元，扣除上訴人於110年2月給付11,200元，上訴人尚有36,138元未給付等語（參調字卷第63頁計算表）。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各年度未休畢之特別休假天數、一日工資數額及計算結果不爭執，惟辯稱：每年1月會就特休未休工資進行結算並給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請求給付上開金額無理由等語。經查：

　　⒈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6個月以上1年未滿者給予3日，1年以上2年未滿者給予7日，2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10日，3年以上5年未滿者每年給予14日；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勞基法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

　　⒉被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王湘如證稱：我在上訴人處任職期間，沒有領過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2頁）；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劉嘉享證稱：公司在年度終了時，沒有結算特休未休工資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4至315頁)。而上訴人聲請訊問之證人即上訴人公司前員工陳又瑄證稱：我都領現金，會計統一通知大家，有空去領，被上訴人一定會領到，因為辦公室就只有他跟會計兩個人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37至438頁）；證人即上訴人現職員工陳代璇證稱：特休假休不完，公司會以現金發放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5至326頁）；證人即現職員工戴于翔證稱：特休假沒休完公司會補現金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3頁）；證人即現職員工邱瑞華證稱：我特休都換錢，是用現金給付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1至342頁）。顯見兩造聲請訊問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然證人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重勞訴卷一第287至288頁、第306至307頁），證人陳代璇、戴于翔、邱瑞華則為上訴人公司現職員工，立場亦難謂無偏頗之虞，是其等證言既彼此對立，即難逕採一方證言作為認定。

　　⒊上訴人既不爭執被上訴人未休畢特休日數，依法自應於年度終結發給未休之工資，此清償事實若有不明，應由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如被上訴人110年2月之薪資表所示津貼明細（調字卷第127頁），記載「年假*14天補11,200元」，反觀其餘年度之薪資表，未顯示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即難認上訴人確於各年1月有給付被上訴人。上訴人雖提出109年2月份行事曆（本院卷一第185頁），主張該行事曆右下方「有空結算特休」係王湘如手寫文字，可證上訴人於每年年初皆會結算特休，另提出「員工特休一覽表」文件檔案之列印資料（本院卷一第187至189頁），主張依據該一覽表，被上訴人已結算特休未休工資，並非自110年2月後始結算等語。惟被上訴人已否認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員工特休一覽表」之形式上真正，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真正，已難認定該等資料係屬真實；且上開109年2月份行事曆右下方僅記載「有空結算特休」，其上並無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予被上訴人之記載，亦無被上訴人之簽名，「員工特休一覽表」則僅載有包含被上訴人在內之數名人員之到職日、特休、已休、剩餘、尚未休完天數期限等項目，均無法看出上訴人確就被上訴人本件請求之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之事實。至上訴人雖主張於110年前即以現金發給特休未休工資，本留有相關證物紀錄可提出，然上訴人於被上訴人離職後，藉由辦公室監視器畫面，發現被上訴人、王湘如及劉嘉享曾於110年2月1日於辦公室有撕毀業務文件之舉，致上訴人就已核發特休未休工資乙事難以證明，不應將此舉證不利益歸上訴人承擔等語，並提出錄影光碟一份為證（本院卷一第191頁）。然被上訴人已否認該錄影畫面係拍攝係撕毀特休未休工資之資料，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該錄影光碟內容，勘驗結果為：拍攝畫面是一個辦公室，畫面左方與中間分別坐著一男（即劉嘉享）、一女（即王湘如），右方站著另一名男性（即被上訴人）背對鏡頭，劉嘉享坐在位置上拿起一張資料，資料內容看不清楚，對折再對折，並將該資料撕掉丟在垃圾桶，被上訴人轉身，轉身時可以看見其雙手正在撕著某張資料，但是也看不清楚資料內容，被上訴人隨後將手中撕掉的資料往靠近鏡頭的方向丟棄，再回到原來的位置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233、243至246頁）。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知，劉嘉享、被上訴人雖各有將手中一張資料撕掉丟棄之動作，然看不清楚資料內容，無法認定其2人撕毀上開文件，係導致上訴人無法舉證已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重要文件，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難採認。此外，上訴人未能提出如被上訴人簽領特休未休工資之字據、已記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之其他薪資表等證據資料，難認上訴人就此部分特休未休工資已為給付。是被上訴人請求特休未休工資36,138元，應予准許。

　㈢關於爭執事項㈡⒈部分：

　　⒈按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內政部所定應放假之紀念日、節日、勞動節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放假日，均應休假；第36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37條所定之休假及第38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2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之例假，以每七日為一週期，依曆計算，勞基法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2條之3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⒉就106年12月至110年2月28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部分，兩造之爭點在於員工旅遊之日數，是否為出勤日，或應算入休假日數。就此部分，被上訴人主張107年8月13日至16日、108年9月24日至26日、109年8月25日至27日為員工旅遊，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被上訴人參與員工旅遊，並非出勤等語。對此，被上訴人主張員工旅遊係強制參加，上訴人應給付工資，並提出攝影部員工請假之證明（重勞訴卷一第465頁），觀諸該請假證明記載：「不去員工旅遊原因：想利用這三天跟公司請假，帶家人及女友出遠門，因為過年也無法好好陪家人，所以才想用這三天，懇請公司准許」等語，可見未參加員工旅遊者，需向上訴人說明原因並請求准假，衡情應屬強制參加。被上訴人因強制參加員工旅遊，自屬提供勞務之型式，應認上述日期被上訴人並非排休而屬出勤。

　　⒊上訴人雖辯稱：未參加員工旅遊者於該等日期不須請假，不需提供勞務，不會因此被扣薪，如於109年8月25至27日未參加員工旅遊之訴外人蔡志平，即未因沒有參加員工旅遊遭扣薪等語，並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月打卡明細表及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為證（本院卷一第193至201頁）。然查，上訴人所提出109年上訴人員工旅遊房間分配表、蔡志平之薪資清冊、薪資匯款紀錄，被上訴人已否認真正（本院卷一第206頁），該等資料是否為真實，已屬有疑。且觀諸109年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可知，109年8月份共31日，其中所載應休日數共10日，如依蔡志平之月打卡明細表觀之，其上班日數共23日，休假日數共8日，其在休假日上班之2日，上訴人於蔡志平之薪資明細亦有「補2天薪」之記載（本院卷一第195頁），是以蔡志平當月上班狀況，本不會有扣薪問題，上訴人以此辯稱員工旅遊並非強制參加等語，尚難採認。

　　⒋被上訴人以薪資表（調字卷第113至127頁）記載之底薪加計津貼作為其每月工資，符合勞基法第21條第1項本文、勞事法第37條規定。另月休天數兩造同意以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為準（另五一勞工節應計入），無庸審酌被上訴人休假是否符合「一例一休」，僅需計算被上訴人月休日數是否足夠，此計算方式為上訴人不爭執。另被上訴人主張月休若有不足政府機關辦公日曆表應休日數時，國定假日出勤以國定假日加班費計算（加給1日薪資），其餘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因例假日本應休息，且例假出勤依勞基法應予補休一日，又被上訴人皆無補休情形，是若有被上訴人例假出勤皆以休息日計算加班費，亦為上訴人同意。依上述說明，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36,654元（計算式如附表一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關於爭執事項㈡⒉部分：　　

　　⒈勞工正常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8小時；前項正常工作時間，雇主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其延長工作時間之工資依下列標準加給：⑴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1以上。⑵再延長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3分之2以上；雇主使勞工於第36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間在2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1以上；工作2小時後再繼續工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1又3分之2以上，勞基法第30條第1項、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定有明文。

　　⒉就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給付平日加班費部分，被上訴人雖主張，其在上訴人公司內之1小時休息待命時間，屬工作時間，均應計算加班費，以此計算，上訴人應給付之平日加班費總額為508,315元（如重勞訴卷二第165至169頁、177至216頁）等語，惟查：

　　　⑴按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勞事法第38條、勞基法第35條前段定有明文。就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作時間之爭執，明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雇主如主張該時間內有休息時間，或勞工係未經雇主同意而自行於該期間內執行職務等情形，不應列入工作時間計算者，亦得提出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其他管理資料作為反對之證據，而推翻勞事法第38條之推定，以合理調整勞工所負舉證責任，謀求勞工與雇主間訴訟上之實質平等。

　　　⑵兩造同意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並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未滿30分鐘不計入），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被上訴人上下班打卡逾8小時之時數，如被上訴人製表所示（重勞訴卷二第177至216頁），此時數之正確性為上訴人不爭執，惟辯稱有休息時間不能算加班費等語。就此，上訴人與勞方曾舉行系爭勞資會議，討論事項第一案即表明依勞基法規定確實給予勞工休息時間，經說明一天工作以8小時為主，並經投票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在卷可按（重勞訴卷一第85至88頁），且被上訴人為參與會議之勞方代表，並有簽名。被上訴人雖於原審否認系爭會議紀錄之形式上真正，惟被上訴人並未否認其簽名及確曾開過該次勞資會議（重勞訴卷一第174頁），僅主張該紀錄為上訴人拼接、竄改，復於上訴人在原審提出原本時，表示裝訂最後1頁有另外的裝訂孔，前3頁卻沒有，顯然前3頁更換過云云（重勞訴卷一第285頁）。然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會議紀錄是我記錄的，第一案討論事項1，這是我記錄等語明確（重勞訴卷一第317頁）。另上訴人送請臺南市政府勞工局（下稱勞工局）備查之勞資會議代表名冊，第一屆資方代表為陳又瑄、林文福，勞方代表為被上訴人、鐘志陽，有勞工局111年5月24日南市勞資字第1110620908號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11頁），上開函文關於資方代表陳又瑄、勞方代表被上訴人、鐘志陽之記載，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相符（重勞訴卷一第85頁），雖上開函文中其中一名資方記載「林文福」，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潘欣慈」不同，然依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1條規定：「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於十五日內報請當地主管機關備查；遞補、補選、改派或調減時，亦同。」，可知勞資會議代表選派完成後，事業單位雖應將勞資會議代表及勞方代表候補名單報請主管機關「備查」，然尚不因備查程序未完備，而影響勞資會議決議之效力。且勞資會議實施辦法第10條第3項亦載明，資方代表得因職務變動或出缺隨時改派之，是尚不能僅因上開函文中所載資方代表，其中一名與系爭勞資會議紀錄記載不同，即認系爭勞資會議紀錄為不實。被上訴人復未能舉證證明，上訴人究竟如何將關於休息時間之決議拼接、竄改，被上訴人並已於本院稱，因上訴人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休息時間內自行調配休息時間（即工作4小時，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被上訴人就此並不爭執，並有系爭勞資會議紀錄可稽等語（本院卷一第207頁），則上訴人即可以系爭勞資會議紀錄作為反對證據，推翻勞事法第38條推定，應認被上訴人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

　　　⑶被上訴人雖以店長陳又瑄於107年6月15日、107年8月26日，曾在公司LINE群組分別通知「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只要上班打卡就禁止外出」等語，及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185至187頁），主張被上訴人係受上訴人之指揮監督，即使於休息用餐時間也無法自由離開公司，須隨時待命服務客戶，行蹤必須回復主管，被上訴人於上訴人公司內之休息待命時間，應屬工作時間等語。然查，陳又瑄於原審證稱：公司制度有休息時間，有空檔就可以吃飯、喝水，只是沒有辦法說固定準時5點、6點吃，有空檔就可以隨時去吃。被上訴人提出我在群組中的訊息，是指外出要寫外出表，不然我不知道員工去哪裡，曾經所有員工都不見，後面才跟他們講要出去一定要寫外出。會發訊息「禁止大家出去買」是因為全部找不到人，一氣之下PO的，但傳完這個之後，隔天就直接寫外出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54至456頁）。參以陳又瑄於107年8月26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外出一律要填寫外出表」、王湘如於108年6月17日在公司LINE群組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一律曠職論」（重勞訴卷一第186至187頁），可見上訴人於陳又瑄傳送「禁止出去買午、晚餐，全部都用叫的」後，實際上並非「一律禁止外出」，而係要填寫外出本後始可外出。至於王湘如通知「即日起外出本沒讓我簽完就出去一律曠職論」，至多僅能證明其公告員工工作時間應寫外出本，不得擅自外出，無法認定係全面禁止員工於休息時間外出，是尚難以上開訊息，認定被上訴人於1小時之休息時間內仍在待命或為上訴人服勞務。況衡情，婚紗店在營業時間隨時可能有消費者上門，並無門市午休，所以「輪流」休息，保持門市有人員服務，應屬合理，若員工未能協調而同時休息，可能造成門市無人服務，是被上訴人僅擷取店長若干訊息，尚難推翻本院前述認定。另王湘如固於原審證稱：我在上訴人任職期間，沒有完整的休息時間，都要以客人為重，被上訴人在上班期間，可以用餐，但休息時間沒有，我們公司沒有休息時間，只有20分鐘以內的用餐時間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至292頁）；證人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在公司基本上沒有休息時間，午、晚餐只能找零碎時間吃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12頁）。惟上訴人聲請通知作證之陳代璇於原審則證稱：公司有宣導一天有1個小時可以休息，被上訴人是門市人員時，一天絕對有1小時休息時間，休息時間跟店長報備寫個紀錄就可以用休息時間外出，公司並沒有規定不可以去外面用餐，就我自己的經驗，在休息時間我曾經有離開公司，外出用餐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22至324頁、第327、330頁）；戴于翔於原審證稱：休息時間是自己調配，要外出時寫外出本就可以了，基本上我都有看到被上訴人在休息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34至336頁）；邱瑞華於原審證稱：上班中間有休息時間，由自己安排，休息時間我離開公司會寫外出本，據我經驗，公司沒有不准過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43至344頁）。仍可見兩造聲請通知到庭作證之證人，各自證稱對聲請者有利之證言，無法逕認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即為真實。且衡諸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即新冠疫情）在台灣約莫109年1月至112年期間爆發，在此期間鮮少結婚的人辦婚宴，外出也要戴口罩，不乏婚紗店受疫情影響而倒閉、苦撐，殊難想像上訴人會於109年以後有門庭若市、接單爆棚、員工無法安排1小時休息之情形。綜此，本院認上訴人應符合勞基法第35條規定，原則上勞工工作4小時，有給予至少30分鐘休息時間，但因門市營業之關係，由員工在工作時間內自行調配其休息時間。

　　⒊上訴人雖辯稱：依系爭勞資會議紀錄所載，是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及休息時間始末，以工作規則第6頁規範之一天工作8小時為主，則如班別為「10：00至19：00」時，工作時段應為「10：00至14：00」，之後休息1小時即「14：00至15：00」，再開始工作「15：00至19：00」，正常工作時段至19時始結束，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休息30分鐘後，延長工時係自19：30計算，而非自19：00起即計算等語，並提出其所辯平日加班費試算表（重勞訴卷二第85頁）。惟查，勞基法第35條前段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時間，則早上10時上班，理應於下午2時休息至2時30分，復於2時30分上班至晚上6時30分，而休息至晚上7時，是員工如繼續工作，應由晚上7時計算延長工時。況且系爭勞資會議就工作時間、用餐及休息時間之議題，已決議「由各員工自行安排用餐、休息時間」（重勞訴卷一第86頁），是縱然上班之工作時段為「10：00至19：00」，被上訴人亦稱上班時間起算9小時為下班時間（本院卷一第237頁），然其中除工作8小時外，應於何時進行另外之30分鐘、30分鐘休息時間，應由員工協調安排，尚不能以班別為「10：00至19：00」，即認被上訴人僅能於「14：00至15：00」進行休息時間，而不得安排於「14：00至14：30」、「18：30至19：00」進行休息時間，否則倘依上訴人所辯，反而變成上班8小時，應給予90分鐘休息時間（即上訴人所稱「14：00至15：00」及「19：00至19：30」）才能延長工時，與勞基法規定未盡相符，變相壓縮員工延長工時之起算時間，所辯難認有理。

　　⒋承上⒉，以上訴人提出之出勤紀錄計算上下班打卡時間，以30分鐘為單位計算，並扣除1小時之休息時間，則106年12月1日至110年2月28日延長工時之時數，如附表二所示。又被上訴人平日每小時工資金額如附表二所示，亦為兩造所不爭執，以此計算被上訴人各月份可請求之平日加班費如附表二所示，應認被上訴人請求290,730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依此，被上訴人得請求之平日、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合計為527,384元【計算式：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27,384元】。

　㈤關於爭執事項㈡⒊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依其主張之平日加班費數額計算，並扣除上訴人已提繳之65,288元，上訴人尚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為70,702元（本院卷一第345至347頁），上訴人則辯稱，依其不爭執之平日及假日加班費重新計算，其應提繳之退休金數額僅有54,520元（如本院卷一第183頁）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百分之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雇主如有未足額提繳退休金之情形，勞工自得依上開規定，請求雇主就該退休金提繳至勞退專戶。

　　⒉依勞退條例第14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退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又勞工保險條例所稱之月投保薪資，係指由投保單位按被保險人之月薪資總額，依投保薪資分級表之規定，向保險人申報之薪資；被保險人之薪資，如在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8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投保薪資通知保險人；如在當年8月至次年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通知保險人；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日生效，勞工保險條例第1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亦有明定。準此，月投保薪資仍以每月實際受領之薪資作為申報投保勞工保險之依據。因此每年2月應以前一年11月、12月及當年1月，每年8月應以5月、6月、7月之平均薪資申報勞保投保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並自3月、9月生效。

　　⒊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補提繳70,702元至其勞退專戶，係以實領薪資上訴人提撥不足、尚有加班費未納入工資為由。就此，106年12月至110年2月，以被上訴人薪資表每月實領薪資（底薪加計津貼），並將每月之加班費（即附表一、二所示加班費）計入工資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適用級距，並依上述⒉之方式計算，則被上訴人上述任職期間，上訴人應提繳如附表三所示之勞工退休金124,056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上訴人前已提繳65,288元，則尚應補提繳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是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提繳差額58,768元至其勞退專戶，為有理由，逾此之請求則非有據。　

　㈥關於爭執事項㈢部分：　　　　

　　被上訴人主張因上訴人未如實投保，違反勞工法令，其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系爭勞動契約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等語，上訴人則辯稱被上訴人終止不合法，被上訴人未於111年3月16日至上訴人報到上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上訴人終止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22日收受，系爭勞動契約經上訴人合法終止，或係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等語。經查：

　　⒈按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者，勞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自106年12月至110年2月間，實際上之月工資總額及應申報月提繳工資、應提繳金額，如附表三所示，惟上訴人確有短付被上訴人加班費及短少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情事，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觀諸被上訴人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資料，上訴人於106年11月15日以薪資24,000元為被上訴人投保後，嗣於108年12月1日、109年6月1日將投保薪資各調高為30,300、36,300元，並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調字卷第171至172頁），足見上訴人為被上訴人投保之勞保及就業保險，投保金額低於如附表三所示被上訴人實際薪資，顯有高薪低保情形，且該等投保金額亦影響上訴人提撥勞保退休金之金額（調字卷第178至179頁）。上訴人並未依規定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乙事，亦遭勞保局裁處罰鍰，有被上訴人所提出系爭勞保局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49頁）。而退休金之性質為延期後付之工資（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1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則將投保薪資高薪低報之結果，不僅違反勞退條例之勞動法令，且減少被上訴人將來退休時所得領取之勞退金數額，自有損於被上訴人權益，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如不爭執事項所示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核屬有據。上訴人既於111年3月16日收受系爭存證信函，堪認兩造間勞動契約已於111年3月16日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

　　⒉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仍有諸多表達要復職之舉，足見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語。然查：

　　　⑴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後，於111年3月25日再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並非無故曠工，上訴人無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契約，勞動契約仍存在，將於111年4月18日至上訴人報到等語，並於111年4月18日前往上訴人稱要復職，復於111年6月24日寄發存證信函予上訴人，表示系爭前案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將於111年7月18日下午1時至上訴人報到復職等情，雖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至），並有上開存證信函及錄音譯文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03至105頁、本院卷一第119至126頁）；另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件訴訟時，起訴狀訴之聲明第一項記載「上訴人應自111年7月18日起至被上訴人，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五日給付91,134元…」，該書狀第3頁第15行記載「兩造僱傭關係至今仍存在」等語，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第4頁第9行記載「縱認兩造之僱傭關係業因被上訴人所發被證1存證信函意思表示而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承上，縱認本案兩造僱傭關係於111年3月16日終止（被上訴人否認）」等語，有該起訴書、民事追加聲明狀在卷可參（調字卷第13、15頁、勞訴卷第30至31頁）。

　　　⑵惟觀諸系爭存證信函，其上所載：依前案判決內容可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要求上訴人3日內主動通知其領取非自願離職書等語，已明確表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至被上訴人其後再寄發予上訴人之存證信函，表達要復職等語，應係為反駁上訴人存證信函中，關於因被上訴人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逾3日，上訴人已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陳述，始改稱主張系爭勞動契約繼續存在，請求復職，並於提起本件訴訟亦為此主張。惟被上訴人既已於系爭存證信函內載明其要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且該意思表示已到達上訴人，尚不能因被上訴人其後曾一度改稱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復職，即反推被上訴人於寄發系爭存證信函時，並無終止兩造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況依民法第86條規定：「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是縱然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向上訴人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時，並無為其意思表示拘束之意思，然並無證據資料足認上訴人明知此情形之存在，是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仍不因此無效，並於到達上訴人時，發生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至兩造之後所為如不爭執事項至之其他意思表示，以及被上訴人於本件訴訟一度主張系爭勞動契約仍存在，均不影響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之事實。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並無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真意，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11月30日民事追加聲明狀追加備位聲明時（勞訴卷第27頁），始正式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等語，尚難採認。　　　

　　⒊又上訴人雖辯稱：縱認被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然「未如實投保」此終止事由，被上訴人於任職期間早已知悉，遲至111年3月15日始以此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亦已逾30日除斥期間等語。惟查：

　　　⑴按勞基法第14條第2項規定：勞工依前項第6款（雇主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以維持民事法律關係之安定性。該終止契約之形成權，雖應於知悉雇主有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情形之日起，30日內行使，逾期行使即不生終止之效力，然此一終止契約之形成權，並非一時性之權利，而係具有繼續性之權利，若雇主繼續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致有損害勞工權益之虞時，勞工上揭終止契約權仍繼續發生，於雇主停止其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行為前，勞工均有依法終止契約之形成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92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上訴人雖辯稱，依據卷附被上訴人106年12月起之薪資條，皆列有「勞保費」之明細，被上訴人薪資持續調升，薪資條顯示勞保費長期仍維持504元，且被上訴人任職上訴人期間，曾擔任會計工作，顯然已知悉有未如實投保之情，另被上訴人自110年3月1日即未至上訴人上班，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被上訴人遲至111年3月15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逾勞基法第14條第2項30日除斥期間，不生終止效力等語。然查，被上訴人已陳明其於系爭存證信函內所稱上訴人未如實投保，有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情形，包含上訴人短付假日及平日加班費、未如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高薪低報、未依法提撥勞退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及非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將被上訴人非法退保等情（本院卷一第159至160頁）。而上訴人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為由，向被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被上訴人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訴訟，臺南地院以系爭前案受理後，於111年1月28日判決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該判決於111年5月27日確定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㈢）。觀諸系爭前案判決理由，係認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所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均不合法，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調字卷第90至94頁），兩造間僱傭關係既未經上訴人於110年2月28日、110年11月23日合法終止，則上訴人於110年3月3日單方面將被上訴人退保而未繼續依法為被上訴人投保，即難認符合勞工法令，上訴人以其已於110年3月3日將被上訴人退保，未如實投保之狀態已不再繼續發生等語，尚難採認。參以系爭勞保局函文主旨欄記載：「關於檢舉凱譯紗婚紗有限公司未依規定覈實申報台端投保薪資乙案，經查明屬實，已依規定核處罰鍰，並通知該單位應依規定覈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以保障員工權益，請查照。」等語，說明欄記載：「一、依據台端111年12月15日檢舉書辦理。二、本局已依該單位提供之薪資資料核算，逕予更正、調整台端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等級。」等語，足認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自會影響勞工退休金月提繳薪資，且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0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前，上訴人仍未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投保薪資、月提繳工資，而繼續有未依被上訴人每月實際薪資投保，並提繳退休金等違反勞工法規之情形，係被上訴人於111年12月15日向勞保局檢舉上訴人未覈實申報被上訴人投保薪資後，勞動部始依上訴人提供之薪資資料，更正、調整被上訴人之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至適當金額。從而，被上訴人主張，在被上訴人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前，上訴人仍未依法申報勞工投保薪資及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而繼續有未如實投保，致生損害於被上訴人權益之情形，於上訴人停止其違反勞動法令之行為前，被上訴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權利亦繼續發生等語，核屬有據。是以，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以上訴人未如實投保為由，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上訴人上開所辯，尚非可採。

　　　⑶參以被上訴人於111年9月23日提起本訴時，原主張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上訴人繼續給付薪資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調字卷第13至22頁）。其後於111年11月2日勞動調解程序中，上訴人當庭提出系爭存證信函及民事答辯一狀，該答辯狀記載：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寄發系爭存證信函予上訴人，向上訴人表示即日起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收受，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等語（調字卷第191至197頁）。被上訴人遂於111年11月30日提出追加聲明狀，主張縱認系爭勞動契約因被上訴人所發系爭存證信函於111年3月16日終止，亦係因上訴人有未依勞基法第14條第2、6項（按：應為第14條第1項第2、6款之誤載）規定所致，並追加備位聲明，請求上訴人應開立非自願離職書予被上訴人、給付資遣費、失業給付等（勞訴卷第27至35頁）。對此上訴人於111年12月30日提出民事答辯二狀，就被上訴人之備位請求部分，記載「依被證1之存證信函所示，被上訴人業已於111年3月15日向上訴人表示『本人自即日起終止與雇主之勞動契約』等語，上訴人係於111年3月16日收到前開存證信函，亦即，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是以，上訴人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關於被上訴人請求給付資遣費部分，其年資之計算應以4年4月1日為計算基準」等語（勞訴卷第75頁），致被上訴人變更聲明，不再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重勞訴卷一第171、179頁）。被上訴人變更聲明後，上訴人至112年7月10日，始提出民事更正狀稱「被上訴人非法終止勞動契約不生效力」、「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與被上訴人之勞動契約」「被上訴人不得請求資遣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79至480頁），惟其所為上開主張，不符民事訴訟法第72條：「訴訟代理人事實上之陳述，經到場之當事人本人即時撤銷或更正者，不生效力。」之規定，且上訴人就被上訴人於原審備位主張，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以系爭存證信函終止之事實，原已為自認，並同意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被上訴人，其後撤銷自認，否認系爭勞動契約業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惟被上訴人不同意上訴人撤銷自認（本院卷一第165頁），依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復難認已證明自認與事實不符，自不生撤銷自認之效力。上訴人雖辯稱如認其已為自認，因涉及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終止是否合法之法律適用，非單純事實，應屬權利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等語，然查，系爭勞動契約於何時終止、兩造間自何時起不具勞動契約關係，核屬事實問題，被上訴人主張其於原審所述「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即已終止與上訴人之勞動契約」係屬權利自認，尚非可採。況縱認上訴人上開陳述非屬自認而不生拘束效力，本件仍應認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為由，向上訴人表示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未逾30日之除斥期間，並於111年3月16日生合法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之效力，已如前述，是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難採認。

　　　⑷從而，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規定於111年3月16日終止，系爭勞動契約自非因被上訴人自請離職而終止，且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合法終止後，上訴人再以被上訴人自111年3月16日起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逾3日為由，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終止勞動契約，亦非合法。　

　㈦關於爭執事項㈣部分：

　　按被保險人於離職退保後2年內，應檢附離職或定期契約證明文件及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申請失業認定及接受就業諮詢，並填寫失業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第一項離職證明文件，指由投保單位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本法所稱非自願離職，指被保險人因投保單位關廠、遷廠、休業、解散、破產宣告離職；或因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規定各款情事之一離職；勞動契約終止時，勞工如請求發給服務證明書，雇主或其代理人不得拒絕，就業保險法第25條第1項、第3項前段、同法第11條第3項、勞基法第19條分別定有明文。查系爭勞動契約經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6日合法終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被上訴人依上開規定，請求上訴人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於法有據，應予准許。

　㈧關於爭執事項㈤部分：　　

　　⒈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2分之1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平均工資，謂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6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2條第4款定有明文。而月或年非連續計算者，每月為30日，為民法第123條第2項所明定，勞基法就該每月之日數如何計算，既未明文規定，依該法第1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上開民法之規定。從而1個月平均工資，應為事由發生當日前6個月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之金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75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714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315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事法第37條亦有明文。

　　⒉查兩造均不爭執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得請求資遣費，則以109年8月至110年1月為平均工資之計算期間（不爭執事項㈤），另上訴人亦表示如本院審理後認定上訴人確實應補足加班費，則就加班費計入平均工資計算無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32頁），又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在上訴人之底薪、工作獎金、業績獎金及上訴人實際匯款金額，如系爭前案判決附表即原審判決附表四所示（不爭執事項㈤），則加計前述本院認定被上訴人得於109年8月至110年1月請領之加班費數額後，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止，每月所得工資如附表五所示，所得工資總額共計696,913元【計算式：121,323元（109年8月）＋70,358元（109年9月）＋112,820元（109年10月）＋112,792元（109年11月）＋130,149元（109年12月）＋149,471元（110年1月）＝696,913元】。依前述計算方式，以109年8月1日起至110年1月31日所得工資總額696,913元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184日【計算式：31日＋30日＋31日＋30日＋31日＋31日＝184日】，再按每月以30日計算，其每月平均工資應為113,627元【計算式：696,913元÷184日×30日＝113,62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是計算被上訴人得請求之資遣費，應以被上訴人之平均工資113,627元作為計算基礎。

　　⒊按勞工工作年資以服務同一事業者為限，但受同一雇主調動之工作年資，及依第20條規定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之年資，應予併計；勞工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勞基法第57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我國之工商事業以中小企業為主，無論以公司或獨資、合夥之商號型態存在，實質上多由事業主個人操控經營，且常為競爭、節稅等需要，同時成立業務性質相同之多數公司行號，而實質共用員工，工作地點亦相同，甚者為轉渡企業之經營危機，捨棄原企業組織，另立新公司行號援用原有員工，給與相同之工作條件，甚至仍在相同工作廠址工作，上開由相同事業主同時或前後成立之公司行號，形式上雖屬不同之企業，但經營之企業主既相同，工作廠址多數相同，且給與員工之工作條件亦大致相同，則自員工之立場以觀，難體認受僱之事業主有所不同，自社會角度檢視，亦難認相同之事業主可切割其對員工之勞動契約義務，從而計算勞工之工作年資時，對上開「同一事業」之判斷，自不可拘泥於法律上是否相同之人格僅作形式認定，而應自勞動關係之從屬情形，及工作地點、薪資約定、工作型態等勞動條件，作實質之判斷。亦即，為保障勞工之基本勞動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防止雇主以法人之法律上型態規避法規範，遂行其不法之目的，於計算勞工退休年資時，非不得將其受僱於「現雇主」法人之期間，及其受僱於與「現雇主」法人有「實體同一性」之「原雇主」法人之期間合併計算，俾符誠實及信用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106年度台上字第15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057號民事判決意旨）。再參以勞基法第20條規定就不同事業單位之改組或轉讓，其留用勞工之工作年資，應由新雇主繼續予以承認，則形式上公司名稱雖不同，然實質經營者同一者，其僱用勞工之工作年資，依舉輕明重原則，自應予以合併計算。

　　⒋經查，被上訴人前任職於凱驛紗公司（勞工保險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嗣任職於上訴人（勞工保險於106年11月15日至110年3月3日加保於上訴人）。又凱驛紗公司於99年2月6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林文福，於106年9月5日解散，公司地址在臺南市○○區○○路○段000號0樓，上訴人於106年7月20日核准設立，登記負責人為潘欣慈，公司地址也在上址，林文福與潘欣慈為配偶，上開二公司所營事業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㈡）；又上訴人前向王湘如提出返還不當得利訴訟，臺南地院以110年度重訴字第171號受理，上訴人法定代理人潘欣慈於該案稱：我是97或98年在公司任職，我在那邊工作時就知道林俊男是老闆，大小事都會經過他，他是獨資，他會把他的獨資股份分成12股，給技術乾股，106年的時候有6位股東，108年有重新改組，增加為7位股東，技術乾股抽離職務，股東就會退股，我們沒有出資等語，有該案言詞辯論筆錄附卷可考（勞訴卷第305至307頁）。佐以王湘如於原審證稱：我是從91年間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實際負責人是同一個人即林俊男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9頁），劉嘉享於原審證稱：我最早應該是102年11月起任職於公司，上訴人與凱驛紗公司的老闆都是林俊男，團隊也都是同一批人等語（見重勞訴卷一第307頁），及上訴人以民事陳述意見狀內容，敘及被上訴人、王湘如、劉嘉享三人多年來如何蒙騙林俊男之書狀內容（重勞訴卷一第267至274頁），均足以證明凱驛紗公司與上訴人公司除公司設立地址、所營事業相同外，實際上均為林俊男獨資，皆由林俊男個人決定安排公司之股份數及由何人擔任股東，其所安排之股東均未出資，如離開職務即會退股，堪認兩家公司具有實質同一性，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之工作年資應予併計。

　　⒌上訴人雖辯稱，被上訴人自102年6月經上訴人之實際負責人林俊男加保後，不論係任職於凱驛紗公司或上訴人，多數期間皆有持續投保事實，中間僅有106年8月11日至11月15日為退保狀態，可證被上訴人於該日以後確實不再提供勞務，於106年11月15日始至上訴人任職，依勞基法第10條反面解釋，已離職超過3個月，不得主張年資前後併計等語。然查：

　　　⑴離職退保是指投保單位於其勞工離職時填寫退保表至勞保局辦理退保，此僅是勞保面向，但勞工在職與否，非以公司是否將勞工退保為唯一認定依據，僅以「退保」與「加保」間逾3個月，即認被上訴人已自凱驛紗公司離職，未必與實際狀況相符。

　　　⑵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自106年8月11日起仍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等語。然查：

　　　　①被上訴人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雖載：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待被上訴人身體健康恢復後再轉回原來職務，因上訴人對於外場計時人員均未投保勞健保，恰巧遇上上訴人前後身轉換，始出現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於106年11月15日加保於上訴人之情況等語（重勞訴卷一第181頁），並提出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證（原審卷一第189至190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上開106至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上訴人並提出106年8、9月份簽到表、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辯稱其上均無被上訴人之簽名等語，而上訴人所提出上開106年8、9月份簽到表、排班表，雖亦經被上訴人否認真正，然經本院當庭勘驗上訴人所提出存放有上開簽到表檔案之手機操作畫面，照片顯示之日期與卷附資料顯示日期相同，分別為106年8月25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106年8月18日（重勞訴卷一第243頁）、106年8月24日（重勞訴卷一第247頁）、106年9月11日（重勞訴卷一第251頁）、106年11月13日（重勞訴卷一第239頁），另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檔案顯示之修改日期為106年8月1日（參本院卷一第320至321頁勘驗筆錄），核與該等資料所載月份相符，則上訴人主張，依其所留存106年8至11月間之外展人員簽到表及排班表，並無被上訴人簽到紀錄等語，應屬可信，被上訴人復未舉證證明其所提出106年8至11月外展人員排班表為真正，尚難認定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間，有擔任上訴人之外展計時人員。

　　　　②被上訴人嗣於112年12月27日民事準備㈤狀、113年12月23日提出民事二審陳述意見狀，雖改稱：於106年8月間，被上訴人因個人健康因素，向林俊男表示欲以留職停薪之方式暫時休息，惟林俊男考量當時公司業務量，以及當時網路部人員劉嘉享亦因家庭因素（時有居家辦公之必要），無法負擔網路部（該部門僅劉嘉享一人） 所有業務，便表示被上訴人可採取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之方式，繼續為公司提供勞務，薪資由劉嘉享統一領取後，再由被上訴人與劉嘉享私下分配，網路部人員之業務內容除負責公司內部（對外軟硬體行銷、公司內部網路軟硬體維護與採購、公司庶務即維修總管）外，尚包含公司外展（百貨廠商接洽、展場勘查、定點人潮勘查、各大夜市、外場庶務、展覽場進撤場事務），與上訴人聘任之外展銷售「業務」人員（即上訴人所稱工讀生或接單手）不同，因此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名字，被上訴人計薪方式為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等語（重勞訴卷二第164-1至164-2頁、本院卷一第339至340頁）。然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被上訴人前述於112年3月16日民事變更聲明㈣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內所載，其因個人健康因素，與上訴人實際負責人林俊男洽談暫時轉為「外展計時人員」，並提出外展人員排班表之主張，已有前後陳述不一之情形。

　　　　③王湘如雖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當時被上訴人因為身體的關係，上固定班時間他吃不消，他自己跟老闆協商由正職人員轉為外場人員，林俊男跟我說被上訴人要調職，不能上正常班，變成機動性，被上訴人去支援外場，外展人員是幫公司看外展的場地，我們會去夜市擺攤，也會作外展狀況排除，假設是在賣場像家樂福，都是一整天的，假設是夜市，就是晚上的時間，他跟劉嘉享相互COVER，他們工作性質那時是重疊的，被上訴人應該是106年11月回歸上訴人公司擔任正職人員；重勞訴卷一第375頁是我跟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左邊106年10月26日對話紀錄，是被上訴人傳了一個收據給我，是被上訴人幫公司去處理外展的收據，該活動在高雄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88至290頁、第294頁、第297至298頁）。另劉嘉享於原審證稱：106年8月至11月間，因為被上訴人的身體狀況，林俊男調整被上訴人職務，當時我跟他共同分擔網路行銷，包括外展跟狀況排除，我們職務內容大致相同，但那時老闆將他退保，因為我們屬於同個職務，我應該沒有退保，那時我居家辦公，沒辦法執行時，老闆就會叫我指派被上訴人去做，但他有把被上訴人退保，所以錢不能匯他戶頭，不然會被查；外展人員做場地勘察、安排、接洽還有狀況排除，不用簽到，工作直接對老闆；我印象被上訴人於11月回歸正職人員；如重勞訴卷一第191頁的薪資表，106年8月到11月的薪資表，是我本人的，如領了28,658元，其中15,000元是要給被上訴人，因為那時我們都是外展人員，錢都匯給我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09至310頁、第315至316頁、第319頁）。

　　　　④然查，王湘如、劉嘉享與上訴人有民刑事案件之糾紛，已如前述，是其等之證述本非無偏頗之可能，如無相關客觀資料佐證，尚難僅以其2人之證述，逕為有利於被上訴人之認定。觀諸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之106年10月26日LINE對話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左方），業經上訴人否認其真正，且該次對話紀錄中，被上訴人所傳送給王湘如之照片，記載「高雄市岡山區106年農曆九月十五日籃籗會民俗活動攤位使用繳費收據」，申請人記載「林文福」，無法自該收據看出是否為上訴人外展活動之單據，在被上訴人傳送該單據之前後，亦未見被上訴人與王湘如有就該收據或外展活動等工作事項為討論；王湘如於該日另傳送「衣服的事我問了」、「沒什麼大問題」、「你再報價」、「細節你自己再找經理」等語，亦無法看出係在討論被上訴人為上訴人服勞務之相關事宜，是尚難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該次對話紀錄，認定被上訴人當時係在為上訴人提供勞務。

　　　　⑤又王湘如、劉嘉享雖均證稱106年8至11月與劉嘉享共同分擔工作等語，惟劉嘉享於原審證稱其沒有退保（重勞訴卷一第309頁），倘被上訴人、劉嘉享當時均因個人因素，須共同分擔工作，則上訴人應無仍為劉嘉享投保，卻僅將被上訴人退保，復將被上訴人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之必要。被上訴人雖提出劉嘉享106年8月至11月之薪資表、劉嘉享及被上訴人帳戶之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1至195頁），主張106年8至11月間，上訴人有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匯入劉嘉享帳戶後，再由劉嘉享匯予被上訴人之情形，惟上開薪資表、交易明細均經上訴人否認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29至231頁），並辯稱該薪資條中央「業績獎金明細」欄關於「含小緯PT-15000元（10天）」之記載方式，與上訴人正規薪資條（如調字卷第113至127頁）之計算方式有別等語；又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交易明細節錄（重勞訴卷一第195頁），無法看出係由何人之帳戶匯至何人之帳戶內，且該2筆分別於106年9月20日、106年11月20日各匯30,000元、20,000元之款項，縱係由劉嘉享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內，亦無法認定係劉嘉享將被上訴人應取得之薪資匯款給被上訴人。況觀其中於106年9月20日匯款30,000元之紀錄，依該頁記載，竟包含被上訴人於106年9月23日、9月24日外展日期之薪資，形成被上訴人尚未於該2日提供勞務，劉嘉享便將被上訴人薪資匯給被上訴人之情形，實難認合理。

　　　　⑥又若如被上訴人所辯及王湘如、劉嘉享之證述，被上訴人於該段時間與劉嘉享之工作性質重疊，上訴人係將被上訴人應領取之薪資一併匯入劉嘉享帳戶，則上訴人理應按劉嘉享、被上訴人二人之工作情形，計算劉嘉享、被上訴人分別應領取之薪資，再將金額加總後，一併匯給劉嘉享，以求公平。惟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劉嘉享之薪資條，可知劉嘉享並非以日計薪，其於106年8至10月之薪資計算方式，係以底薪與其他津貼加總，扣除應扣款額後，得出薪資總額，並非將被上訴人得領取之薪資外加於劉嘉享得領取之薪資方式計薪。且依被上訴人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係與劉嘉享「平分工作」，公司只將一人份薪資匯給劉嘉享，劉嘉享再將15,000元匯給被上訴人等語（重勞訴卷二第229頁），然觀上開薪資條之記載，劉嘉享並非將其所領取之薪資與被上訴人「平分」，劉嘉享每月僅能領取其原本薪資金額，扣除被上訴人該月份「工作日數乘以1,500元」後之餘額，此形成劉嘉享於106年8至10月份所得薪資，於扣除被上訴人主張每月得領取之薪資後，甚至還少於劉嘉享個人得取得薪資之情形。

　　　　⑦又被上訴人雖主張其於106年8月至11月係固定以日薪1,500元計算，並引用其在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上記載有「緯」之日數為證（本院卷一第340頁、重勞訴卷一第189至195頁），然被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業經上訴人否認為真正，已如前述，且若依被上訴人於113年12月23日書狀中所述，上訴人所提出外展業務人員簽到表、排班表（即上訴人於原審提出之106年8至11月簽到表、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237至251頁、第253至259頁）本來就不會出現被上訴人之名字等語（本院卷一第340頁），則被上訴人自無須參與外展人員排班，其提出記載有其姓名之106年8至11月排班表（重勞訴卷一第189頁）為依據，主張其在該段時間之薪資以日薪1,500元計算，自難認可採。

　　　　⑧至被上訴人提出上訴人公司內部員工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一第349至365頁），最早之對話時間為106年11月17日後，尚難以此逕認被上訴人在該等對話前之期日，即係從事與該等對話相同或類似之職務內容。又被上訴人所提出陳又瑄所傳送另名員工離職申請書之對話訊息（本院卷一第367頁），亦與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15日間是否任職於上訴人乙事，並無必然關聯。綜合上情，尚難認定在106年11月9日，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傳送有關該隔日上午提早進公司上班之對話記錄前，被上訴人已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間，有繼續受僱於上訴人並提供勞務之事實。

　　　　⑨又王湘如、劉嘉享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證言雖可能有偏袒被上訴人之虞，惟其等證述內容若有事跡可循、證物相佐，仍足以印證與事實相符。依上所述，固難認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有與劉嘉享共同分擔網路部業務，惟依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劉嘉享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其上顯示被上訴人曾傳送訊息給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即原證23，原審卷一第377頁），劉嘉享並於原審證稱：原證23是我與被上訴人之對話紀錄，依照字面上來看，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回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316頁）。另被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與王湘如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顯示王湘如於當日下午12時26分、12時32分與被上訴人進行通話後，被上訴人於當日下午7時27分傳送「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之訊息給王湘如，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之後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再於下午7時38分通話（重勞訴卷一第205、375頁），王湘如於原審並證稱：這是我與被上訴人間的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在106年11月9日傳訊息說明天早上10點半去公司，被上訴人在11月10日就有進公司上班，11月10日我請被上訴人到公司上班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0頁）。上訴人在原審並不否認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387頁），足認被上訴人曾於106年11月9日傳送訊息向劉嘉享表示「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則將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在同日傳送給王湘如，記載有「明天早上十點半去公司」、王湘如回以「還是換下午？」、「你方便嗎？」、「因為要跟經理討論才能開始打」、「沒關係…看你時間」等語之LINE對話紀錄互核以觀，均有提及王湘如聯繫被上訴人明早回公司上班打文件之事，並參酌上開劉嘉享、王湘如之證述，堪認被上訴人所提出其與王湘如間於106年11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亦為真正，且足認被上訴人向王湘如表示於106年11月10日要進公司，係因經王湘如通知於該日提早上班之緣故。陳又瑄雖於原審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妳說被上訴人11月之後才到職，妳說妳8月進去，如果被上訴人是11月才到職，妳前面剛剛講的那段話，是哪時候跟他的溝通？）他常常會跑進公司，拿個吃的，拿個什麼，很正常。」、「（在被上訴人106年11月入職之前，就會跑進公司拿東西？）有時候他也會進來找我們聊天，很正常，因為他也不是新進員工，他也進進出出很多次了。」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3頁），惟被上訴人縱於106年11月前曾有進出上訴人公司，與上訴人員工聊天或拿取物品，亦無法證明被上訴人於106年11月10日進公司並非為了上班，陳又瑄上開證述，無法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再者，觀諸劉嘉享與被上訴人間於106年11月9日之對話紀錄，當日上午11時14分劉嘉享向被上訴人表示「在開山路吃」後，被上訴人向劉嘉享表示「好。」、「發票記得抽起來。」，顯示傳送之時間雖分別為11時14分、11時17分，然下方關於「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關於一些法案的部分，應該是因為陳姐之類的」等語，並未顯示傳送時間為上午11時17分（重勞訴卷一第377頁），是上訴人辯稱：對照王湘如當日首次與被上訴人通話之時間為下午12時4分（重勞訴卷一第205頁），可見當日被上訴人對劉嘉享稱「小如打來叫我明天提早上班，說有啥重要文件要我打」時，不存在「王湘如通知被上訴人復職」之對話紀錄云云，亦非可採。至上訴人於本院雖又否認被上訴人與王湘如、劉嘉享上開LINE對話紀錄之真正（本院卷一第324至325頁），然上訴人既於原審已不爭執原證23之形式上真正，於本院復又爭執其證稱，卻未提出其他證據資料證明原證23之並非真正，所辯尚難採認。

　　　　⑩上訴人雖辯稱：依據被上訴人於原審112年7月6日民事準備二狀所載，上訴人員工若有出勤外務致無法打卡或發生其餘無法按時打卡之情況，都會轉知會計人員，再由會計人員手寫或蓋章註記等語（原審卷一第462頁），陳又瑄亦於112年7月6日言詞辯論程序中證稱：我們就算去展場，他也要先進公司打卡才能進去等語（重勞訴卷一第441頁），如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至106年11月期間確曾受僱於上訴人，理應留存打卡紀錄，然觀被上訴人係於106年11月15日才有第一筆打卡紀錄（重勞訴卷一第266頁），足證被上訴人未曾於該期間受僱於上訴人等語。然查，上訴人所提出被上訴人於106年8至11月份之打卡明細表，均經被上訴人爭執形式上真正（重勞訴卷一第286頁），且依被上訴人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雖無法認定於106年8月11日至106年11月9日仍持續受僱於上訴人，惟依被上訴人所提出其於106年11月9日與劉嘉享、王湘如之LINE對話紀錄，被上訴人已於106年11月10日至上訴人處上班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尚難以上訴人所提出之106年11月份打卡明細表，被上訴人自106年11月15日起始有打卡紀錄，即認被上訴人並非自106年11月10日已回上訴人處上班。被上訴人於106年8月11日自凱驛紗公司退保後，既已於未滿3個月之106年11月10日回上訴人公司上班（差1天），則依勞基法第10條規定，其前後工作年資，自應合併計算。

　　⒍又被上訴人主張，其係102年3月25日即任職於上訴人，因林俊男先將被上訴人加保於職業工會，其工作年資應自102年3月25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時起算等語，上訴人則否認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已任職於上訴人。經查，被上訴人之勞工保險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加保於職業工會，於102年6月25日至106年8月11日加保於凱驛紗公司，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項㈣），王湘如、劉嘉享於原審並均證稱其等加保於上訴人公司前，曾先投保於職業工會等語（重勞訴卷一第296頁、第308頁），雖其二人與上訴人有民刑事糾紛之利害關係，然觀諸被上訴人所提出其帳號為00000000000000號之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交易往來明細表，於102年4月10日、102年5月10日、102年6月10日、102年7月10日，分別有轉帳金額為15,444元、23,326元、31,100元、31,171元之款項匯入，備註欄均記載為「薪轉」，轉帳帳號欄均記載「轉出0000000000000000」（下稱0000帳戶）（本院卷二第27至30頁），上訴人對於0000帳戶是上訴人公司帳戶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5頁），且觀諸上開交易往來明細表，上訴人亦係以0000帳戶，於102年8月、9月、10月、11月、12月按月將被上訴人薪資匯入系爭帳戶（本院卷二第31至32頁），足認被上訴人雖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係加保於職業工會，然上訴人於102年4月10日至6月10日，即按月將薪資匯入被上訴人帳戶。則被上訴人主張，其自102年3月25日起即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係因林俊男之要求，在加保於凱驛紗公司前，先於102年3月25日至102年6月30日投保於職業工會乙節，堪認可信。

　　⒎準此，應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任職於凱驛紗公司，且被上訴人於凱驛紗公司任職之期間，應與被上訴人任職於上訴人之期間合併計算，則至111年3月16日被上訴人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止，勞退新制施行日起之資遣年資為8年11月20日，新制資遣基數為4＋35/72｛計算式〔8＋（11＋20÷30）÷12)〕÷2｝，兩造亦對於如本院審理後認定，被上訴人自102年3月25日起受僱於凱驛紗公司，且符合勞基法第10條規定，則資遣費計算基數為「4＋35/72」亦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二第24頁），則被上訴人依勞退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資遣費509,743元【計算式：113,627元×（4＋35/72）＝509,743】，為有理由，逾此範圍，則屬無據。

　㈨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經查，依上所述，被上訴人得請求上訴人給付之金額為1,107,465元【計算式：34,200元（失業給付損害）＋36,138元（特休未休工資）＋236,654元（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290,730元（平日加班費）＋509,743元（資遣費）】。其中1,008,079元部分（即上開失業給付損害、特休未休工資、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平日加班費及資遣費中之410,357元部分合計金額），係被上訴人原審即請求給付，而被上訴人於原審所提民事追加聲明㈡狀係於112年2月4日送達上訴人（勞訴卷第309頁），另99,386元部分，則係被上訴人於本院以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追加請求，該書狀係於113年10月22日送達上訴人（本院卷一第269、320頁）；則被上訴人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1,008,079元，一併請求自民事追加聲明㈡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2年2月5日起，就其請求上訴人給付之99,386元，一併請求自民事二審爭點整理狀送達上訴人之翌日即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據。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尚難准許。

七、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勞基法第2條第4款、第19條、第24條第1項第1、2款、第2項、第30條第1項、第36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8條第1項第1至4款、第4項前段、第39條、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2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㈠給付1,107,465元，及其中1,008,079元部分部分，自112年2月5日起，其中99,386元部分，自113年10月23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及㈡上訴人應提繳58,768元至被上訴人勞退專戶，暨㈢上訴人應開立註記離職原因為非自願離職之服務證明書予被上訴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就上開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至原審駁回上開應准許部分（即駁回被上訴人於原審請求資遣費中之12,912元本息部分），尚有未洽，被上訴人提起附帶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廢棄改判如主文第3項所示，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至於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被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附帶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此部分附帶上訴。另被上訴人追加請求上訴人給付221,070元本息，其中99,386元及自113年10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勞事法第44條第2項宣告上訴人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逾此範圍以外之請求則尚難准許，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被上訴人之附帶上訴及追加之訴，均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條、第449條第1項、第79條、第78條，勞事法第44條第1項、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上康



　　　　　　　　　　　　　　　　　　　法　官　林育幟



　　　　　　　　　　　　　　　　　　　法　官　余玟慧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出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被上訴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方毓涵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

⑴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⑵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2第1項：

上訴人無資力委任訴訟代理人者，得依訴訟救助之規定，聲請第三審法院為之選任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

　　　　　　　　　　　　　　　　













附表一：例假、國定假日、休息日加班費（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 休息日加班費 (1日) 國定假日加班費 (1日) 行政院公布 應休天數 實際已休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天數 應計休息日加班費 應計國定假日加班費 已給付金額 尚應給付加班費 106 1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0 9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1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498元 0 0 1,498元 107 2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10 2 1 2,996元  947元  0 3,943元  107 3 28,400元 1,498元 947元 8 4 4 0 5,992元 0 0 5,992元 107 4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6,452元 2,026元  0 8,478元 107 5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含1天國定假日) 6 1 1 1,613元  1,013元  0 2,626元  107 6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6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7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5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8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4 4 0 6,452元 0 0 6,452元 107 9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8 2 1 3,226元 1,013元 1,600元 2,639元  107 10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1 0 1,613元 0 0 1,613元  107 1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8 8 0 0 0 0 0 0 107 1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0 10 0 0 0 0 0 0 108 1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8 0 1 0 1,013元 0 1,013元  108 2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3 (含5天國定假日) 9 3 1 4,839元 1,013元 1700 4,152元  108 3 30,400元 1,613元 1,013元 11 6 5 0 8,065元 0 0 8,065元 108 4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3 5 2 9,020元 2,266元 0 11,286元 108 5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7 1 1 1,804元 1,133元 0 2,937元  108 6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3 7 1 12,628元 1,133元 3,200元 10,561元  108 7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8 3 5 0 9,020元 0 2,400元 6,620元 108 8 34,000元 1,804元 1,133元 9 4 5 0 9,020元 0 3,200元 5,820元 108 9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1天國定假日) 3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8 10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4 4 1 8,128元  1,280元 3,200元 6,208元 108 1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4 5 0 10,160元 0 3,200元 6,960元 108 1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1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4 (含5天國定假日) 7 6 1 12,192元 1,280元  3,200元 10,272元 109 2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6,096元 1,280元  3,200元 4,176元 109 3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9 5 4 0 8,128元 0 3,200元 4,928元 109 4 38,400元 2,032元 1,280元 10 (含2天國定假日) 4 4 2 8,128元 2,560元  3,200元  7,488元 109 5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4 6 1 19,050元 2,000元  5,600元 15,450元 109 6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9 (含1天國定假日) 5 3 1 9,525元 2,000元  3,200元 8,325元  109 7 60,000元 3,175元 2,000元 8 7 1 0 3,175元 0 1,600元 1,575元 109 8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0 3 7 0 18,487元 0 3,200元 15,287元  109 9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7 5 2 0 5,282元 0 2,400元  2,882元  109 10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2天國定假日) 6 4 2 10,564元 3,334元 3,200元  10,698元 109 1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9 5 4 0 10,564元 0 3,200元 7,364元 109 1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8 7 1 0 2,641元 0 1,600元 1,041元 110 1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1 (含1天國定假日) 5 5 1 13,205元  1,667元 3,200元 11,672元  110 2 50,000元 2,641元 1,667元 12 (含5天國定假日) 7 4 1 10,564元  1,667元  3,200元  9,031元              總計： 236,654元 



附表二：平日加班費（新臺幣）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6.12.01   107.01.01   107.02.01   107.03.01 0.5  106.12.02   107.01.02   107.02.02   107.03.02   106.12.03   107.01.03   107.02.03   107.03.03 1.5  106.12.04   107.01.04   107.02.04   107.03.04   106.12.05 2 1 107.01.05   107.02.05   107.03.05 2 0.5 106.12.06   107.01.06 0.5  107.02.06 2 1 107.03.06 2 1 106.12.07   107.01.07   107.02.07   107.03.07 0.5  106.12.08   107.01.08 1  107.02.08   107.03.08   106.12.09   107.01.09 2 1 107.02.09   107.03.09   106.12.10   107.01.10   107.02.10 1  107.03.10 1.5  106.12.11   107.01.11   107.02.11   107.03.11 2 2 106.12.12 2 1 107.01.12   107.02.12 0.5  107.03.12   106.12.13   107.01.13   107.02.13   107.03.13 2 1 106.12.14   107.01.14   107.02.14 1  107.03.14 2  106.12.15   107.01.15   107.02.15   107.03.15 0.5  106.12.16   107.01.16 2 2 107.02.16   107.03.16   106.12.17   107.01.17 1  107.02.17   107.03.17   106.12.18   107.01.18 0.5  107.02.18   107.03.18   106.12.19 2 1 107.01.19   107.02.19   107.03.19   106.12.20   107.01.20   107.02.20   107.03.20 2 1 106.12.21   107.01.21   107.02.21 1  107.03.21   106.12.22   107.01.22   107.02.22 1.5  107.03.22   106.12.23   107.01.23 2 1 107.02.23 0.5  107.03.23   106.12.24   107.01.24   107.02.24   107.03.24   106.12.25 0.5  107.01.25   107.02.25 1  107.03.25   106.12.26   107.01.26   107.02.26 0.5  107.03.26   106.12.27   107.01.27   107.02.27 2 1 107.03.27 2 1 106.12.28   107.01.28   107.02.28   107.03.28   106.12.29 1  107.01.29      107.03.29   106.12.30 0.5  107.01.30 2 1    107.03.30   106.12.31   107.01.31      107.03.31   合計 8小時 3小時 合計 11小時 5小時 合計 11小時 2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8小時＝1,264元。加班2類：118元×1.67×3小時＝591元。1,264元＋591元＝1,855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5小時＝985元。1,738元＋985元＝2,723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1小時＝1,738元。加班2類：118元×1.67×2小時＝394元。1,738元＋394元＝2,132元。   本薪28,400元，時薪118元。加班1類：118元×1.34×18.5小時＝2,923元。加班2類：118元×1.67×6.5小時＝1,281元。2,923元＋1,281元＝4,204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4.01   107.05.01 0.5  107.06.01   107.07.01   107.04.02   107.05.02   107.06.02   107.07.02 1  107.04.03 2 1 107.05.03   107.06.03   107.07.03 2 1 107.04.04   107.05.04   107.06.04 2 2.5 107.07.04   107.04.05   107.05.05   107.06.05 2 1 107.07.05   107.04.06 1  107.05.06   107.06.06 0.5  107.07.06   107.04.07   107.05.07 2 1.5 107.06.07   107.07.07   107.04.08   107.05.08 2 1 107.06.08   107.07.08   107.04.09   107.05.09   107.06.09   107.07.09   107.04.10 2 4 107.05.10   107.06.10   107.07.10 2 1 107.04.11   107.05.11   107.06.11 2 0.5 107.07.11   107.04.12   107.05.12   107.06.12 2 1 107.07.12   107.04.13   107.05.13   107.06.13   107.07.13   107.04.14 0.5  107.05.14   107.06.14   107.07.14 0.5  107.04.15   107.05.15 2 1 107.06.15   107.07.15   107.04.16   107.05.16 1  107.06.16 0.5  107.07.16   107.04.17 2 2.5 107.05.17 1.5  107.06.17   107.07.17 0.5  107.04.18   107.05.18 1.5  107.06.18   107.07.18   107.04.19   107.05.19   107.06.19 2 1 107.07.19   107.04.20   107.05.20   107.06.20   107.07.20   107.04.21   107.05.21   107.06.21   107.07.21   107.04.22   107.05.22 2 1.5 107.06.22   107.07.22   107.04.23   107.05.23   107.06.23   107.07.23   107.04.24 2 3 107.05.24   107.06.24   107.07.24 2 1 107.04.25   107.05.25   107.06.25   107.07.25 0.5  107.04.26   107.05.26   107.06.26 2 1 107.07.26   107.04.27   107.05.27   107.06.27   107.07.27   107.04.28 0.5  107.05.28   107.06.28 0.5  107.07.28 0.5  107.04.29 0.5  107.05.29 2 1 107.06.29   107.07.29 1  107.04.30   107.05.30 1  107.06.30   107.07.30 0.5     107.05.31 0.5     107.07.31   合計 10.5小時 10.5小時 合計 16小時 6小時 合計 13.5小時 7小時 合計 10.5小時 3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10.5小時＝2,226元。1,785元＋2,226元＝4,011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6小時＝2,72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720元＋1,272元＝3,9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5小時＝2,295元。加班2類：127元×1.67×7小時＝1,484元。2,295元＋1,484元＝3,779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0.5小時＝1,785元。加班2類：127元×1.67×3小時＝636元。1,785元＋636元＝2,421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08.01   107.09.01   107.10.01   107.11.01   107.08.02 2 2 107.09.02   107.10.02   107.11.02   107.08.03 1.5  107.09.03   107.10.03   107.11.03   107.08.04 1  107.09.04   107.10.04   107.11.04   107.08.05 1  107.09.05   107.10.05   107.11.05   107.08.06 1.5  107.09.06   107.10.06   107.11.06   107.08.07 2 1.5 107.09.07   107.10.07 2 1 107.11.07   107.08.08 1.5  107.09.08   107.10.08   107.11.08   107.08.09   107.09.09   107.10.09   107.11.09   107.08.10   107.09.10   107.10.10 2  107.11.10   107.08.11   107.09.11   107.10.11   107.11.11   107.08.12   107.09.12   107.10.12   107.11.12   107.08.13   107.09.13   107.10.13   107.11.13   107.08.14   107.09.14   107.10.14   107.11.14   107.08.15   107.09.15   107.10.15   107.11.15   107.08.16   107.09.16   107.10.16   107.11.16   107.08.17   107.09.17   107.10.17   107.11.17 2  107.08.18   107.09.18   107.10.18   107.11.18   107.08.19   107.09.19   107.10.19   107.11.19 0.5  107.08.20   107.09.20   107.10.20   107.11.20   107.08.21 2 1 107.09.21   107.10.21   107.11.21   107.08.22   107.09.22   107.10.22   107.11.22   107.08.23   107.09.23   107.10.23   107.11.23   107.08.24   107.09.24   107.10.24   107.11.24   107.08.25   107.09.25   107.10.25   107.11.25   107.08.26   107.09.26   107.10.26   107.11.26   107.08.27   107.09.27   107.10.27   107.11.27   107.08.28 2 1 107.09.28   107.10.28   107.11.28 0.5  107.08.29 1  107.09.29   107.10.29   107.11.29   107.08.30 2 2.5 107.09.30   107.10.30   107.11.30 0.5  107.08.31      107.10.31      合計 17.5小時 8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4小時 1小時 合計 3.5小時 0小時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7.5小時＝2,975元。加班2類：127元×1.67×8小時＝1,696元。2,975元＋1,696元＝4,671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4小時＝680元。加班2類：127元×1.67×1小時＝212元。680元＋212元＝892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3.5小時＝595元。加班2類：127元×1.67×0小時＝0元。595元＋0元＝595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7.12.01   108.01.01   108.02.01   108.03.01 0.5  107.12.02   108.01.02   108.02.02   108.03.02   107.12.03   108.01.03   108.02.03   108.03.03   107.12.04   108.01.04   108.02.04   108.03.04   107.12.05   108.01.05 2 1.5 108.02.05   108.03.05 2 1 107.12.06   108.01.06   108.02.06   108.03.06   107.12.07   108.01.07   108.02.07   108.03.07 0.5  107.12.08   108.01.08 1  108.02.08   108.03.08   107.12.09   108.01.09   108.02.09   108.03.09   107.12.10   108.01.10 1  108.02.10   108.03.10   107.12.11   108.01.11   108.02.11   108.03.11 2 1.5 107.12.12   108.01.12   108.02.12   108.03.12 2 1.5 107.12.13   108.01.13   108.02.13   108.03.13 0.5  107.12.14   108.01.14 0.5  108.02.14   108.03.14   107.12.15   108.01.15 2 1 108.02.15   108.03.15   107.12.16   108.01.16   108.02.16   108.03.16   107.12.17   108.01.17 0.5  108.02.17   108.03.17   107.12.18   108.01.18 0.5  108.02.18   108.03.18 1  107.12.19   108.01.19   108.02.19   108.03.19 2 1 107.12.20   108.01.20   108.02.20   108.03.20   107.12.21   108.01.21 1  108.02.21   108.03.21   107.12.22   108.01.22   108.02.22   108.03.22 0.5  107.12.23   108.01.23   108.02.23   108.03.23   107.12.24   108.01.24   108.02.24   108.03.24   107.12.25   108.01.25   108.02.25   108.03.25   107.12.26   108.01.26 1  108.02.26   108.03.26 2 1 107.12.27   108.01.27   108.02.27   108.03.27   107.12.28   108.01.28   108.02.28   108.03.28   107.12.29   108.01.29      108.03.29   107.12.30   108.01.30      108.03.30   107.12.31   108.01.31      108.03.31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9.5小時 2.5小時 合計 0小時 0小時 合計 13小時 6小時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9.5小時＝1,615元。加班2類：127元×1.67×2.5小時＝530元。1,615元＋530元＝2,145元。   無加班，0元。   本薪30,400元，時薪127元。加班1類：127元×1.34×13小時＝2,210元。加班2類：127元×1.67×6小時＝1,272元。2,210元＋1,272元＝3,482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4.01   108.05.01   108.06.01 2 1 108.07.01 1  108.04.02   108.05.02   108.06.02   108.07.02 2 3 108.04.03   108.05.03   108.06.03 2 2.5 108.07.03 0.5  108.04.04 0.5  108.05.04   108.06.04 2 1 108.07.04 1  108.04.05   108.05.05   108.06.05 2 1 108.07.05   108.04.06   108.05.06   108.06.06 2 4 108.07.06 1  108.04.07   108.05.07 2 2 108.06.07 2 3.5 108.07.07   108.04.08   108.05.08 1  108.06.08 1  108.07.08   108.04.09 2 1 108.05.09   108.06.09 2 0.5 108.07.09   108.04.10   108.05.10 0.5  108.06.10 0.5  108.07.10   108.04.11   108.05.11   108.06.11   108.07.11 1.5  108.04.12   108.05.12 1.5  108.06.12 1.5  108.07.12   108.04.13   108.05.13 0.5  108.06.13   108.07.13   108.04.14   108.05.14 2 1 108.06.14 1.5  108.07.14   108.04.15   108.05.15 0.5  108.06.15 2  108.07.15 1  108.04.16 2 1 108.05.16   108.06.16 2  108.07.16   108.04.17 2  108.05.17 0.5  108.06.17 2 1 108.07.17   108.04.18   108.05.18   108.06.18   108.07.18 2 0.5 108.04.19   108.05.19 1.5  108.06.19 1  108.07.19   108.04.20   108.05.20   108.06.20 2 2 108.07.20   108.04.21   108.05.21   108.06.21   108.07.21 0.5  108.04.22 2  108.05.22 0.5  108.06.22   108.07.22 2 0.5 108.04.23 2 1 108.05.23   108.06.23 0.5  108.07.23 2 0.5 108.04.24 1.5  108.05.24   108.06.24 0.5  108.07.24   108.04.25 1  108.05.25   108.06.25   108.07.25 1  108.04.26 2 0.5 108.05.26   108.06.26 1.5  108.07.26 2 2 108.04.27 1.5  108.05.27   108.06.27 0.5  108.07.27   108.04.28 1.5  108.05.28 2 1.5 108.06.28 2 1 108.07.28   108.04.29 2 2 108.05.29   108.06.29 2  108.07.29   108.04.30 2 1 108.05.30   108.06.30   108.07.30      108.05.31 1.5     108.07.31 1  合計 22小時 6.5小時 合計 14小時 4.5小時 合計 34.5小時 17.5小時 合計 18.5小時 6.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2小時＝4,180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4,180元＋1,541元＝5,721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4小時＝2,660元。加班2類：142元×1.67×4.5小時＝1,067元。2,660元＋1,067元＝3,727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34.5小時＝6,5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7.5小時＝4,148元。6,555元＋4,148元＝10,703元。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18.5小時＝3,515元。加班2類：142元×1.67×6.5小時＝1,541元。3,515元＋1,541元＝5,056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08.01 2 1.5 108.09.01   108.10.01   108.11.01 2 3 108.08.02 2 2.5 108.09.02 1.5  108.10.02   108.11.02 2  108.08.03 2  108.09.03 2 1 108.10.03 2 0.5 108.11.03 1.5  108.08.04   108.09.04   108.10.04 2  108.11.04 2 0.5 108.08.05   108.09.05 0.5  108.10.05 1.5  108.11.05   108.08.06 2 3 108.09.06   108.10.06 2  108.11.06   108.08.07   108.09.07 0.5  108.10.07 0.5  108.11.07 0.5  108.08.08 0.5  108.09.08 1.5  108.10.08   108.11.08 1.5  108.08.09   108.09.09   108.10.09 2 1.5 108.11.09 0.5  108.08.10   108.09.10 0.5  108.10.10 2  108.11.10 2 1 108.08.11   108.09.11 2  108.10.11   108.11.11 1.5  108.08.12   108.09.12   108.10.12 1.5  108.11.12   108.08.13 2 1 108.09.13   108.10.13 0.5  108.11.13 1  108.08.14 1  108.09.14 1.5  108.10.14 2 2 108.11.14 1  108.08.15   108.09.15   108.10.15   108.11.15   108.08.16   108.09.16 1  108.10.16   108.11.16   108.08.17   108.09.17 2 1 108.10.17 2 1.5 108.11.17 1.5  108.08.18   108.09.18 2 2 108.10.18 2 1.5 108.11.18 2 1 108.08.19 1  108.09.19 2 1 108.10.19   108.11.19 0.5  108.08.20 2 1 108.09.20   108.10.20 2  108.11.20 1.5  108.08.21 2 1 108.09.21   108.10.21 1.5  108.11.21   108.08.22 1  108.09.22   108.10.22   108.11.22   108.08.23   108.09.23 2 1 108.10.23 2 2 108.11.23   108.08.24   108.09.24   108.10.24   108.11.24   108.08.25 1  108.09.25   108.10.25 1  108.11.25   108.08.26 0.5  108.09.26   108.10.26 2  108.11.26 1.5  108.08.27 2 1 108.09.27 1  108.10.27 2  108.11.27 1.5  108.08.28   108.09.28 1.5  108.10.28 0.5  108.11.28 1  108.08.29   108.09.29 1.5  108.10.29   108.11.29 1.5  108.08.30 2 1 108.09.30 1.5  108.10.30   108.11.30   108.08.31 1.5     108.10.31 1.5     合計 24.5小時 12小時 合計 24.5小時 6小時 合計 32.5小時 9小時 合計 26.5小時 5.5小時 本薪34.000元，時薪142元。加班1類：142元×1.34×24.5小時＝4,655元。加班2類：142元×1.67×12小時＝2,844元。4,655元＋2,844元＝7,499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4.5小時＝5,243元。加班2類：160元×1.67×6小時＝1,602元。5,243元＋1,602元＝6,845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9小時＝2,403元。6,955元＋2,403元＝9,3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5小時＝5,671元。加班2類：160元×1.67×5.5小時＝1,469元。5,671元＋1,469元＝7,140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8.12.01 2 1 109.01.01 0.5  109.02.01 2  109.03.01 2  108.12.02 1.5  109.01.02 2  109.02.02 2 1.5 109.03.02 2 1 108.12.03 1.5  109.01.03 2 0.5 109.02.03 2 3.5 109.03.03   108.12.04 0.5  109.01.04 2  109.02.04 1.5  109.03.04   108.12.05 2 2 109.01.05 1  109.02.05 1  109.03.05 1  108.12.06   109.01.06 2  109.02.06 1.5  109.03.06   108.12.07   109.01.07   109.02.07   109.03.07   108.12.08 1.5  109.01.08 2 3 109.02.08 2  109.03.08 0.5  108.12.09 2 0.5 109.01.09 1  109.02.09 2  109.03.09 0.5  108.12.10   109.01.10 2 1.5 109.02.10 2 1.5 109.03.10 0.5  108.12.11 2  109.01.11 2 0.5 109.02.11 1.5  109.03.11 0.5  108.12.12 0.5  109.01.12 1.5  109.02.12   109.03.12   108.12.13   109.01.13 2 2 109.02.13 0.5  109.03.13   108.12.14 0.5  109.01.14   109.02.14 1.5  109.03.14 2  108.12.15   109.01.15 1  109.02.15 1  109.03.15 1  108.12.16   109.01.16 1.5  109.02.16 0.5  109.03.16   108.12.17   109.01.17 1.5  109.02.17 1  109.03.17   108.12.18 2 1 109.01.18 1.5  109.02.18   109.03.18 2 1.5 108.12.19   109.01.19 1.5  109.02.19   109.03.19   108.12.20 2 2 109.01.20 2 1 109.02.20 0.5  109.03.20 2  108.12.21 1.5  109.01.21 0.5  109.02.21   109.03.21 2  108.12.22 2  109.01.22 2 0.5 109.02.22 0.5  109.03.22   108.12.23 1.5  109.01.23 1  109.02.23 0.5  109.03.23   108.12.24 2 1 109.01.24   109.02.24 2 1 109.03.24 0.5  108.12.25 0.5  109.01.25   109.02.25   109.03.25 2 2 108.12.26   109.01.26   109.02.26   109.03.26   108.12.27 1.5  109.01.27   109.02.27   109.03.27 0.5  108.12.28 1.5  109.01.28   109.02.28 0.5  109.03.28 1  108.12.29 2  109.01.29 1  109.02.29   109.03.29   108.12.30 2  109.01.30 2 2    109.03.30 1.5  108.12.31   109.01.31      109.03.31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35.5小時 11小時 合計 26小時 7.5小時 合計 21.5小時 4.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2.5小時＝6,955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6,955元＋2,003元＝8,958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35.5小時＝7,597元。加班2類：160元×1.67×11小時＝2,937元。7,597元＋2,937元＝10,534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6小時＝5,564元。加班2類：160元×1.67×7.5小時＝2,003元。5,564元＋2,003元＝7,567元。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1.5小時＝4,601元。加班2類：160元×1.67×4.5小時＝1,202元。4,601元＋1,202元＝5,803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4.01 2  109.05.01 1.5  109.06.01 2 1 109.07.01 1  109.04.02 1  109.05.02 1  109.06.02 2 1 109.07.02 2 0.5 109.04.03 2 2 109.05.03 1  109.06.03 2 1.5 109.07.03 1.5  109.04.04 1  109.05.04 2 2 109.06.04 2 0.5 109.07.04 2 0.5 109.04.05   109.05.05   109.06.05 2 0.5 109.07.05   109.04.06 0.5  109.05.06 0.5  109.06.06 2  109.07.06 2 0.5 109.04.07 2 1 109.05.07   109.06.07 2 0.5 109.07.07   109.04.08 1  109.05.08 1  109.06.08 0.5  109.07.08 2 1.5 109.04.09 0.5  109.05.09 1  109.06.09   109.07.09   109.04.10 1  109.05.10   109.06.10 2 0.5 109.07.10   109.04.11 0.5  109.05.11 1  109.06.11 1  109.07.11   109.04.12   109.05.12   109.06.12 1  109.07.12 2 0.5 109.04.13 2  109.05.13   109.06.13 2  109.07.13   109.04.14 1  109.05.14 1.5  109.06.14   109.07.14   109.04.15   109.05.15   109.06.15   109.07.15 2  109.04.16 2 0.5 109.05.16 2 1 109.06.16 2 1.5 109.07.16 2 0.5 109.04.17   109.05.17 2 1 109.06.17   109.07.17   109.04.18   109.05.18 2  109.06.18   109.07.18   109.04.19 0.5  109.05.19 1.5  109.06.19 2 4 109.07.19 2 0.5 109.04.20 2 1 109.05.20 1.5  109.06.20 2 0.5 109.07.20   109.04.21   109.05.21 2  109.06.21 1  109.07.21   109.04.22   109.05.22 2  109.06.22 2 1 109.07.22 2  109.04.23   109.05.23 2 1 109.06.23   109.07.23 2 0.5 109.04.24 2 4 109.05.24 1.5  109.06.24 2 1 109.07.24 1.5  109.04.25 2  109.05.25 2 2.5 109.06.25 2 1.5 109.07.25 2  109.04.26   109.05.26   109.06.26 2 0.5 109.07.26   109.04.27 2  109.05.27   109.06.27 2 0.5 109.07.27 2 0.5 109.04.28   109.05.28 0.5  109.06.28 1.5  109.07.28   109.04.29   109.05.29 2  109.06.29 2  109.07.29 1  109.04.30 2  109.05.30   109.06.30   109.07.30      109.05.31 1     109.07.31 1.5  合計 27小時 8.5小時 合計 32.5小時 7.5小時 合計 41小時 16小時 合計 30.5小時 5.5小時 本薪38,400元，時薪160元。加班1類：160元×1.34×27小時＝5,778元。加班2類：160元×1.67×8.5小時＝2,270元。5,778元＋2,270元＝8,048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2.5小時＝10,888元。加班2類：250元×1.67×7.5小時＝3,135元。10,888元＋3,135元＝14,0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41小時＝13,735元。加班2類：250元×1.67×16小時＝6,688元。13,735元＋6,688元＝20,423元。   本薪60,000元，時薪250元。加班1類：250元×1.34×30.5小時＝10,218元。加班2類：250元×1.67×5.5小時＝2,299元。10,218元＋2,299元＝12,51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08.01 1.5  109.09.01   109.10.01 1.5  109.11.01 2 1.5 109.08.02 1.5  109.09.02 1.5  109.10.02 2 2 109.11.02 2 1 109.08.03 2 0.5 109.09.03 1  109.10.03 2 2.5 109.11.03   109.08.04   109.09.04 2 1.5 109.10.04 2 0.5 109.11.04   109.08.05 2  109.09.05 1  109.10.05 2 1.5 109.11.05 2 0.5 109.08.06 2  109.09.06 0.5  109.10.06   109.11.06 2 3.5 109.08.07 2 2 109.09.07 2 2 109.10.07 2  109.11.07 2 0.5 109.08.08 1  109.09.08   109.10.08 1  109.11.08 0.5  109.08.09 2  109.09.09 2 1.5 109.10.09 2 2 109.11.09 2 3 109.08.10 1  109.09.10 1  109.10.10 1.5  109.11.10   109.08.11   109.09.11 2 0.5 109.10.11 2 2 109.11.11 2 0.5 109.08.12 1.5  109.09.12 1  109.10.12 2 0.5 109.11.12 2  109.08.13   109.09.13 2 0.5 109.10.13   109.11.13 2 3 109.08.14 2 1.5 109.09.14   109.10.14 2 1.5 109.11.14 1.5  109.08.15   109.09.15 1  109.10.15   109.11.15 2  109.08.16 1  109.09.16 1  109.10.16 2 2 109.11.16 2  109.08.17 1  109.09.17 1.5  109.10.17 1  109.11.17   109.08.18 1  109.09.18   109.10.18   109.11.18 1  109.08.19   109.09.19 0.5  109.10.19 2 3 109.11.19 2  109.08.20 2 0.5 109.09.20 1  109.10.20   109.11.20 2 2.5 109.08.21 2 2.5 109.09.21 2  109.10.21   109.11.21 2 1.5 109.08.22 1  109.09.22   109.10.22 2 1.5 109.11.22 1  109.08.23 2  109.09.23 2 1 109.10.23   109.11.23 2 2 109.08.24 1  109.09.24 0.5  109.10.24 2 4.5 109.11.24   109.08.25   109.09.25 2 1.5 109.10.25 2 1 109.11.25 2 0.5 109.08.26   109.09.26 1.5  109.10.26 2 2.5 109.11.26 2  109.08.27   109.09.27 0.5  109.10.27   109.11.27 2 0.5 109.08.28 2 1 109.09.28 0.5  109.10.28 2  109.11.28 2 2.5 109.08.29 2  109.09.29   109.10.29 1  109.11.29   109.08.30 1.5  109.09.30 2 0.5 109.10.30   109.11.30 2  109.08.31 1.5     109.10.31 2 1    合計 36.5小時 8小時 合計 32小時 9小時 合計 40小時 28小時 合計 44小時 23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6.5小時＝10,184元。加班2類：208元×1.67×8小時＝2,776元。10,184元＋2,776元＝12,960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2小時＝8,928元。加班2類：208元×1.67×9小時＝3,123元。8,928元＋3,123元＝12,051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小時＝11,160元。加班2類：208元×1.67×28小時＝9,716元。11,160元＋9,716元＝20,876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4小時＝12,276元。加班2類：208元×1.67×23小時＝7,981元。12,276元＋7,981元＝20,257元。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日期 2小時以內 逾2小時 109.12.01 2 0.5 110.01.01 1.5  110.02.01 2  109.12.02 2 1 110.01.02 2  110.02.02   109.12.03   110.01.03 2 1 110.02.03 0.5  109.12.04   110.01.04   110.02.04   109.12.05   110.01.05   110.02.05 2 2 109.12.06   110.01.06 1.5  110.02.06 1  109.12.07 2 3 110.01.07 1  110.02.07 1  109.12.08   110.01.08 2 1 110.02.08 2 0.5 109.12.09 2 2 110.01.09 2 0.5 110.02.09 1.5  109.12.10 1.5  110.01.10 2  110.02.10   109.12.11 2 3 110.01.11 2 2 110.02.11   109.12.12 2 0.5 110.01.12   110.02.12   109.12.13 2 2.5 110.01.13 2 0.5 110.02.13   109.12.14 2 1.5 110.01.14 1.5  110.02.14   109.12.15   110.01.15 2 1 110.02.15   109.12.16 2 1 110.01.16 1.5  110.02.16   109.12.17 1  110.01.17 1.5  110.02.17 2 1 109.12.18 2 3 110.01.18 2 1.5 110.02.18   109.12.19 1.5  110.01.19   110.02.19 2 1.5 109.12.20 1  110.01.20 1.5  110.02.20 2  109.12.21 2 0.5 110.01.21 1  110.02.21 1.5  109.12.22   110.01.22 2 1 110.02.22 1  109.12.23 2 0.5 110.01.23 1.5  110.02.23   109.12.24 2  110.01.24 2 2 110.02.24   109.12.25 2 1 110.01.25   110.02.25 0.5  109.12.26 2 0.5 110.01.26   110.02.26 2 2.5 109.12.27 1  110.01.27   110.02.27 1  109.12.28 1  110.01.28   110.02.28   109.12.29   110.01.29 2 4    109.12.30 1.5  110.01.30 0.5     109.12.31 2 2 110.01.31 2     合計 40.5小時 22.5小時 合計 39小時 14.5小時 合計 22小時 7.5小時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40.5小時＝11,300元。加班2類：208元×1.67×22.5小時＝7,808元。11,300元＋7,808元＝19,108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39小時＝10,881元。加班2類：208元×1.67×14.5小時＝5,032元。10,881元＋5,032元＝15,913元。   本薪50,000元，時薪208元。加班1類：208元×1.34×22小時＝6,138元。加班2類：208元×1.67×7.5小時＝2,603元。6,138元＋2,603元＝8,741元。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1月  2,723元 2,415元 10,534元 15,913元 2月  2,132元 0元 7,567元 8,741元 3月  4,204元 3,482元 5,803元  4月  4,011元 5,721元 8,048元  5月  3,992元 3,727元 14,023元  6月  3,779元 10,703元 20,423元  7月  2,421元 5,056元 12,517元  8月  4,671元 7,499元 12,960元  9月  0元 6,845元 12,051元  10月  892元 9,358元 20,876元  11月  595元 7,140元 20,257元  12月 1,855元 0元 8,958元 19,108元  合計 1,855元 29,420元 70,634元 164,167元 24,654元 總計 290,730元     



附表三：提撥勞工退休金（新臺幣）

年 月 月工資總額 加班費 更正後 月工資總額 3個月 平均工資 應申報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106 12 28,400元 3,353元 31,753元  31,800元 1,908元 107 1 28,400元 4,221元 32,62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2 28,400元 6,075元 34,475元 32,187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3 28,400元 10,196元 38,596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4 30,400元 12,489元 42,889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5 30,400元 6,618元 37,018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6 30,400元 10,231元 40,631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7 30,400元 8,873元 39,273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8 30,400元 11,123元 41,523元 38,974元 33,300元 1,998元 107 9 34,000元 2,639元 36,639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0 30,400元 2,505元 32,90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1 30,400元 595元 30,995元  40,100元 2,406元 107 12 32,800元 0元 32,800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1 30,400元 3,158元 33,558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2 32,100元 4,152元 36,252元 32,451元 40,100元 2,406元 108 3 31,900元 11,547元 43,44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4 34,000元 17,007元 51,007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5 34,000元 6,664元 40,6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6 37,200元 21,264元 58,464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7 37,400元 11,676元 49,076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8 37,200元 13,319元 50,519元 49,401元 33,300元 1,998元 108 9 41,600元 17,117元 58,717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0 41,600元 15,566元 57,166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1 41,600元 14,100元 55,700元  50,600元 3,036元 108 12 41,600元 13,886元 55,48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1 41,600元 20,806元 62,406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2 41,600元 11,743元 53,343元 57,864元 50,600元 3,036元 109 3 41,600元 10,731元 52,331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4 41,600元 15,536元 57,136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5 75,062元 29,473元 104,535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6 111,215元 28,748元 139,96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7 71,478元 14,092元 85,570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8 93,0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10,023元 60,800元 3,648元 109 9 55,4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0 81,2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1 85,1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10,100元 6,606元 109 12 110,000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1 121,8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110,100元 6,606元 110 2 80,308元 17,772元 98,080元 130,804元 110,100元 6,606元 備註：雇主提繳率6％       總計： 124,056元       已提繳： 65,288元 尚應提繳： 58,768元 



附表五：計算資遣費之平均工資（新臺幣）　　

薪資月份 　底薪 工作獎金 業績獎金 加班費 合計 109年8月 24,000元  5,600元 63,476元 28,247元 121,323元 109年9月 24,000元  4,800元 26,625元 14,933元 70,358元 109年10月 24,000元  5,600元 51,646元 31,574元 112,820元 109年11月 24,000元  5,600元 55,571元 27,621元 112,792元 109年12月 24,000元  4,000元 81,997元 20,149元 130,149元 110年1月 24,000元  5,600元 92,286元 27,585元 149,471元 

　　　　　　　　　　　　　　　　　　　　



